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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议程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１、听取和审议厦门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２、审查和批准厦门市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及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３、审查厦门市２００８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及２００９年预算草案；批准厦门市２００８年预算执

行情况的报告及２００９年市本级预算。

４、听取和审议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５、听取和审议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６、听取和审议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７、审议《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

出和处理办法（草案）》。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日程

（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２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２月１３日（星期五）

上午８：３０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

１、市人民政府市长刘赐贵作厦门市人民政府

工作报告；

２、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康涛作关于厦门

市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３、市财政局局长黄强作关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

预算执行情况及２００９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下午３：００

各代表团审议政府、计划、财政三个报告。

２月１４日（星期六）

上午８：３０

各代表团审议：

１、政府、计划、财政三个报告；

２、关于政府、计划、财政三个报告的决议草案。

下午３：００第二次全体会议

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明聪作厦门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珍钮作厦门市中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３、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林永星作厦门市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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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张善美作关于《厦

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办法（草

案）》的说明。

２月１５日（星期日）

上午８：３０

各代表团审议：

１、市人大常委会、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提出和处

理办法（草案）》。

下午３：００

各代表团审议：

１、关于市人大常委会、法院、检察院三个工作

报告的决议草案；

２、市人大常委会、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月１６日（星期一）

上午８：３０第三次全体会议

１、表决大会各项决议；

２、表决《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提出

和处理办法（草案）》；

大会闭幕

会议地点：

全体会议在厦门人民会堂２楼主会场

各代表团审议在各代表团会议厅及相关会议

室

附件：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会议日程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时间：２月１２日（星期四）下午（大会预备会

议后）

地点：厦门人民会堂四楼国际厅

议题：

　１．通过大会日程；

　２．推选主席团常务主席；

　３．通过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

　４．决定大会副秘书长名单；

　５．决定表决议案办法；

　６．决定提议案截止时间。

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时间：２月１５日（星期日）下午４：３０

地点：厦门人民会堂四楼国际厅

议题：

　１．审议市人大财经委关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审查报告、关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预算执

行情况及２００９年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决定将上述两个审查报告印发大会；

　２．听取政府办、发改委、财政局、人大办、法

院、检察院分别汇报对各项报告的修改

意见；

　３．审议对政府、计划、财政、人大、法院、检

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大

会表决；

　４．审议市人大法制委关于《厦门市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办法（草

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决定提交大会表

决；

　５．听取大会秘书长关于代表议案处理意见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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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６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全体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

取和审议了刘赐贵市长所作的市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会议充分肯定市人民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

标任务和政府工作的总体部署，决定批准这个报

告。

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市

人民政府在中共厦门市委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融入海峡西岸

经济区建设大局，持续推进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积

极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保持

了我市经济社会健康平稳较快发展，基本实现了

发展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会议对市人民政府

过去一年的工作表示满意。

会议指出，２００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也

是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市

人民政府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

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省委关于在海峡西

岸建设“两个先行区”的重大部署，把“四求先

行”、“四个重在”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千

方百计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保民生、保稳定，

坚持项目带动、品牌带动、创新带动和服务带动，

大力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继续推进“四个加

强”、“四个破解”，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努力在海峡西岸建设科学发展的先行区、两岸人

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中发挥示范榜样和先行先试

作用。

会议要求，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发展环境，要

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把克服金融危

机的影响转化为优胜劣汰、转型升级、转变职能的

契机，化挑战为机遇，化压力为动力，坚定战胜困

难的信心，持续推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要

全力以赴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保持出口稳定增长，

确保经济健康运行；千方百计扩大内需，力促投资

较快增长，努力扩大消费；推进产业集聚提升，大

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实施

人才强市战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坚持经济特区

先行先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大力做好招商引

资，促进两岸产业对接，进一步扩大“三通”效应，

拓展对台文化交流，更好发挥对台前沿平台作用；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提高农民生活水

平，加快农村城市化，推进农业产业化，千方百计

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统筹推进

岛内外发展，持续提升城市品位；坚持统筹协调，

加快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推进文化

体育事业繁荣发展，加强对外交流和区域协作，全

面推进社会事业发展；突出抓好就业和社会保障，

持续办好惠民实事，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巩固

提高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提高和谐社会建设

水平。各级政府要加强自身建设，在依法行政中

体现效能，在加强服务中体现责任，在先行先试中

体现作为，在廉洁从政中体现作风，不断提高行政

能力和服务水平。

会议号召，全市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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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共厦门市委的

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同心协力，攻坚克难，开拓

创新，为推进海峡西岸“两个先行区”建设作出新

的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３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赐贵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

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各位列席人员

提出意见。

一、２００８年的工作回顾

２００８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在中共

厦门市委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全面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大局，持

续推进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积极有效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保持了我市经济社会健

康平稳较快发展，基本实现了发展速度、质量、效

益相统一。初步统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１５６０亿

元，增长１１．１％；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２９２９．６亿

元，增长１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９２８．３亿元，

与上年度基本持平；外贸进出口总值４５３．９亿美

元，增长１４．１％，其中，出口 ２９３．９亿美元，增长

１５％，进口１５９．９亿美元，增长１２．４％；实际利用

外资２０．４亿美元，增长６０．６％；财政总收入４１０．

１亿元，增长１７．７％，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２２０．２

亿元，增长 １８．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３９４８元，增长１１．４％，农民人均纯收入８４７５元，

增长１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１８．９亿元，增长

１５．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１０４．９，城镇登记失业

率４．１４％，人口自然增长率８．２‰。二氧化硫排

放量削减２０．３４％，化学需氧量削减４．８８％，单位

生产总值能耗降低２．５２％的目标预计可以完成。

一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正确研判经济形势，积极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我们始

终保持清醒，正视风险，坚定信心，积极应对，有效

地减缓了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一是及时发

出预警，提早研究对策措施。举办专题知识讲座，

邀请专家就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厦门经济的影响

进行分析，要求各部门各单位高度关注，深入调

研。召开工业、金融、房地产、出口、投资等专题座

谈会，寻找应对措施，研究解决问题。二是及时出

台扶持政策，做好跟踪服务。出台促进外贸企业

出口、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房地产

业健康发展、促进扩大内需等方面的具体政策措

施，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

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市政府与中国信保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扩大企业出口信用保险规模，提升企

业规避风险和融资的能力。加快企业出口退税速

度，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向企业宣传国家、省、市出

台的扶持政策，帮助企业用好用足政策。三是千

方百计保障项目资金需求。加强政、银、企良性互

动，积极协调解决企业融资困难，想方设法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确定从２００８年第四季度到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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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投入财政性资金３８０亿元，优先实施一批生

产性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社会事业项目，带

动全社会投资２０００亿元，力争尽快建成，尽快发

挥经济和社会效益。积极争取国家增投支持，已

有一批项目列入中央新增投资计划。

（二）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进一

步优化

坚持优先发展工业，以工业带动第三产业，提

升第一产业。加快构建海峡西岸强大的先进制造

业基地，工业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高新技术产

业、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加快，第三产业比重

提高０．６个百分点，产业素质进一步提升。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通士达节能光源制造

基地、金桥卷烟生产线技改等项目加快推进，安台

创新科技、银鹭重工等企业竣工投产。达运精密、

厦船重工、古龙罐头等一批优势企业逆势增长，友

达光电、太古飞机维修、戴尔计算机等７家企业净

增产值均超１０亿元，正新实业、林德叉车、松霖科

技等７８家企业净增产值均超亿元，液晶显示屏、

节能灯、客车、工程机械等地产品国际市场进一步

拓展。工业产品产销率达到 ９９．９３％，比上年提

高１．０７个百分点。新增３个中国驰名商标，高新

技术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达５８．６％。

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电力电器产业基地

成为国家级特色产业基地，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

所一期投入使用，厦门 ＩＣ设计公共服务平台、国

家（厦门）机动车污染控制中心等重大科技平台

建设进展顺利，国家场（厂）内机动车辆、半导体

发光器件应用产品质检中心建设稳步推进。新增

厦门大学醇醚酯化工清洁生产国家工程实验室，

宏发电声、三安电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金龙联

合汽车、特宝生物、厦门国际银行博士后工作站，

厦门钨业成为首批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厦门金鹭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一类新药重组戊肝

疫苗进入Ⅲ期临床试验，全市发明专利授权量增

长７５．９％。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海沧保税港区获批并

加快建设，象屿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和东渡港区

三区整合取得实效。开通赣州—厦门集装箱海铁

联运定期班列和东北—厦门—赣州海铁联运航

线，顺利推进赣州、三明等内陆“无水港”项目。

中海、中远等国内大型航运商在厦投入大型内贸

集装箱运输船舶，内贸集装箱增长２９．７％。马士

基、以星航运等国际航运商加大在厦国际中转业

务，港口集装箱国际中转业务增长２．４倍。厦门

港货物年吞吐量９７０２万吨，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

５００万标箱。出台扶持企业上市政策，合兴包装、

安妮股份等４家企业成功上市。观音山等商务营

运中心区引进了一批企业的地区总部、销售中心、

结算中心和研发中心。实现了大陆游客从厦门口

岸乘坐邮轮出境旅游，全年共接待邮轮游客近６．

７万人次，为建设厦门国际邮轮母港奠定良好基

础。游艇（帆船）产业基地落户厦门，观音山滨海

旅游休闲区、奥林匹克博物馆等一批新景点顺利

建成，磐基假日、牡丹等高星级酒店建成营业。会

展中心二期和国际会议中心投入使用，成功举办

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届国际动

漫节、厦门国际海洋周、石材展等重大会展，全年

会展超过１７００场次。接待境内外旅游者２１９４．１

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１２５．６万人次。引进一批

动漫网游企业，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国内首个国家

软件与集成电路人才国际培训基地落户厦门，软

件业产值增长３０％。厦门影视作品首次在央视

少儿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图书印刷、商品油画、钢

琴制造及琴行培训业、艺术品制造及拍卖业和艺

术表演等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发展。

推进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认真落实

《厦门市节约能源条例》，制定实施《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办法》，强化节能减排目标

责任制，制定节能技术和产品推荐目录，扶持节能

示范工程和节能技改项目，大力推广节能技术和

产品。调整优化用地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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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污染源普查，主动淘汰落后产能，主要污染物

减排工作走在全国重点城市前列。开展循环经济

试点，推进海水综合利用、雨水利用和中水回用，

节水型城市创建通过国家验收。

（三）强化城市建设管理，中心城市综合承载

能力提升

扎实推进环东海域等重大片区及一大批事关

长远的交通、港口、市政、环保等重大基础设施的

规划和建设，全年完成重点项目投资 ３８２亿元。

快速公交系统（ＢＲＴ）一期、集美大桥、杏林大桥、

疏港路高架二期及成功大道、环岛干道部分路段

建成通车，天马山隧道、龙门岭隧道全线贯通。福

厦、厦深、龙厦高速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加快推进，环东海域、五缘湾、杏林湾、湖边水库、

厦门（新）站等重大片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厦漳

跨海大桥、沈海高速公路扩建（厦门段）等项目开

工建设。新增万吨级以上泊位３个。东部供水工

程、２２０千伏围里输变电等一批重大项目建成投

入使用。数字化城管系统一期工程投入试运行。

成为全国首个采用ＴＤ－ＳＣＤＭＡ技术标准建设的

“无线城市”。

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加快推进液化天然

气（ＬＮＧ）等项目建设，扩建改建污水处理厂和垃

圾处理工程，基本建成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东部

固废中心垃圾填埋场等一批市政工程，推广应用

水煤浆等新技术和绿色照明，完成一批新建道路、

桥梁的景观美化亮化，建成第五期 ＬＥＤ夜景工

程。加大海域清淤和综合整治力度，开展
"#

湖

污染源专项治理，基本完成环东海域第一阶段清

淤工作。加快城市绿化美化工程和山体公园建

设，新增城市绿地７００公顷，完成生态风景林建设

１．２万亩。

（四）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经济特区活力增强

创新重大项目用地报批工作机制和重点项目

前期工作管理方法。推行重大片区项目审批体制

改革，下放审批权限，充分发挥区街积极性。探索

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机制，完善政府投资监

管体系。稳步推进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深

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行窗口统一受理和送达，

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和网上审批，基本实现网上年

检年审。整合全市有线电视网络资源，初步建立

适应数字化发展需要的广播电视运行机制。深化

公交管理体制改革，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和服务水

平。

发挥口岸优势，及时调整和完善外经贸扶持

政策，推行“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多点报关、口

岸验放”通关模式，全面实施入境货物集中查验，

推行检验检疫直通放行制度，外贸进出口稳定增

长。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新成效，首次突破年实际

利用外资２０亿美元。企业增资势头强劲，增资项

目２７４个，合同外资增资额达１２．４亿美元，占全

年合同外资总量６５．７％。协议内资４５１．１亿元，

增长３．４７％，实际利用内资２７９．１亿元，增长３３．

５％。东亚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网络组织

（ＰＮＬＧ）在厦设立秘书处，新增希腊马拉松市为友

好城市，国际友城增至１４个。

（五）发挥前沿平台作用，对台交流合作不断

拓展

紧紧把握两岸关系重大积极变化带来的新机

遇，及时推出对台先行先试新举措。全年实际利

用台资（含第三地）７．２亿美元，增长１５．１％。厦

门与台湾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对接有效推

进，正新轮胎、友达光电、宸鸿科技等企业增资强

劲。厦门市商业银行成功引进台资背景的香港富

邦银行等战略投资者，成为大陆引进台资银行入

股投资第一例。台湾人寿与建发股份合资的君龙

人寿正式营业，成为全省第一家保险法人机构。

台湾统一证券在厦设立代表处。厦门港成为率先

开通两岸直航的大陆港口之一。东渡、五通“小三

通”码头投入运营，厦金航线旅客年吞吐量达到

９０．３万人次，增长３１．２％，厦金航线成为两岸人

员往来的黄金通道。厦金、厦澎以及赴台旅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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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新突破，大陆１３省市居民赴台旅游经厦门“小

三通”航线、在厦暂住一年以上人员在厦办证赴台

旅游顺利启动。厦门成为大陆先行开放５个周末

包机客运直航和２１个常态化客运包机直航航点

之一，成为两岸直接通邮的封发局。厦航成为大

陆在台设立办事处的第一家航空公司。厦门与澎

湖、台中实现历史上首次空中直航。台湾中部四

县市县市长同访厦门。大陆规模最大的台资医

院———厦门长庚医院正式开业。大嶝对台小额商

品交易市场改扩建工程启动。开展厦金航线海上

搜救演习。厦金航线传染病联防联控和卫生应急

机制实现常态化运行。“台交会”、“文博会”、“旅

博会”、“食博会”和“世界金门日”等活动成功举

办，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图书交易会、中医药论

坛、农业合作论坛、中小学校长论坛、海洋文化论

坛、海沧保生慈济文化节等活动影响进一步扩大。

（六）持续加强“三农”工作，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稳步推进

坚持以农民增收为目标，扎实推进农业产业

化和农村城市化，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４年

超过１０％。新增２家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４

家福建省品牌金奖农业企业，市级以上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实现总产值１５８．６亿元，增长１８．８％。

老区山区建设发展工程、移民造福工程稳步推进，

２３个重点村的旧村改造新村建设成效明显。农

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自来水、有线电视

入户率大幅提高，农村“家园清洁行动”扎实推

进，农村客运、道路硬化、环境整治和文明建设卓

有成效。在全国率先推行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数达４．９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转

型为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将门诊常见病、多发病纳

入保障范围，农村居民参保率达９７％。在全省率

先把被征地农民、退养渔民的就业再就业纳入扶

持范围，全年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１．９７万人。开

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建立健全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七）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精神，援川赈灾

和对口支援工作取得成效

“５．１２”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我市紧急

向灾区派遣１５支共７６７人的救援队伍，募集各类

捐款３．３４亿元、捐赠物资总价值 ２７００多万元。

提前完成１．７万套过渡安置房生产建设任务。圆

满完成１６２名转运来厦伤病员的救治任务。接收

了２６７名灾区学生到我市中职学校就读。迅速开

展对口支援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等四个镇的灾后

重建工作，开工建设１０个项目。协助彭州市完成

１９个项目总投资 ３５亿元的招商任务。与此同

时，对口支援新疆、西藏、重庆、宁夏工作取得成

效，厦漳泉龙城市联盟、闽西南五市和闽粤赣十三

市区域合作进一步推进。

（八）推进“四个加强”、“四个破解”，和谐社

会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

全市财政用于社会事业投资５３．２亿元，增长

２９．８％。从２００８年起连续三年，进行新一轮农村

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成２０个中小

学新建扩建项目，新开办学校１６所，增加学位２

万个。普通高中学生有 ９５％在三级以上优质达

标学校就学，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６４％在公办中

小学就学。五缘实验学校、厦门工商旅游学校、华

厦职业学院、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入驻新校区，集美

大学新校区、华侨大学厦门校区、青少年综合实践

基地、第二特教学校等项目顺利推进。顺利接收

福建化工学校、集美轻工学校。厦门理工学院办

学实力和社会影响快速提升。妇幼保健院二期扩

建工程竣工，第一医院门急诊综合楼、中山医院内

科综合病房楼、第三医院二期扩建工程建设进展

顺利，厦门１７４医院获批成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

院。实施“医疗重组计划”，完成 １５家社区医疗

服务中心新建、扩建工程以及３０个标准化村卫生

所建设。初步建立全国一流的医疗急救体系，有

力防控手口足病、霍乱疫情发生，有序开展食用含

“三聚氰胺”奶粉婴幼儿筛查治疗。加强人口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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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９５％，低生育水平

保持稳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工人体育馆等

一批文化体育设施投入使用，厦门经济特区纪念

馆、嘉庚纪念馆开馆，闽南戏曲艺术剧院、翔安体

育中心等项目顺利推进。组建厦门社会科学院。

制定文化产业发展和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

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中秋博饼、闽南童谣等项目入

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功

举办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第五届全国钢琴比赛、首

届群众性体育联赛等活动。厦门国际马拉松赛再

度成为国际田联路跑金牌赛事。

文明城市创建持续深化，以总分第一名通过

“全国文明城市”复查考评。举办双高人才交流

大会及海外留学人才与项目对接洽谈会，出台人

才住房管理办法，全年引进接收各类人才２．８万

人。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全年新增就

业２１万人。率先建立广覆盖、多层次、可转移的

城乡居民医保体系，被誉为“厦门模式”在全国推

广。首创“建筑工地农民工大病保险”，社会保险

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连续三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对城乡生活困难群众实行临时物价

补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取得新进展。社会

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已有２２００个家庭选到满意

的住房。加大中心城区交通环境综合整治力度，

打通兴山路、天湖路等断头路，拓改湖明路、长岸

路等交通拥堵点，交通改善工作取得成效。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产品质量和食品药品安全

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管理体系，加强防空防灾一体化建设，应急保障能

力不断提高。扎实推进“平安厦门”建设，依法严

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充分

发挥市长专线电话功能，积极推进多元化纠纷解

决机制建设，及时发现和化解不稳定因素。顺利

完成十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外事、侨务、气象、防

震、方志、档案、信息安全等工作得到加强。双拥

共建、人防海防、民兵预备役、民族宗教、妇女儿

童、老龄、残疾人等工作取得新成绩。

（九）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政府自身建设不断

加强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全年提请市人大常委会

审议法规草案４项，制定和修订政府规章５项，扩

大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试点范围，建立市政府部

门规范性文件前置法律审查制度。修订《政府工

作规则》，完善行政决策机制。认真实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依法公开政府信息，政务督查和责

任追究制度不断健全。力倡勤俭节约，在压缩市、

区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 ５％支援灾区的基础

上，再压缩市直各部门项目支出５％，保证民生支

出和重点建设项目资金需求。认真贯彻《监督

法》，认真执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坚持向

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

委会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议

案和建议；支持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职能，认真办理政协提案；全年办理

人大代表议案 ４件、建议 ２０５件，政协提案 ５０１

件。加强同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

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联系，认真听取他们的意

见。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治理商业贿赂

取得成效。聘请行风评议代表和特邀监察员，加

强审计监察纠风工作，政府绩效评估再次位居全

省第一。

各位代表！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共

同见证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

行的圆满成功，共同经受重大自然灾害的严峻考

验，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影响。全

市上下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继续发挥经济

特区先行先试作用，持续了“两个先行区”建设的

良好态势和趋势。这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

共福建省委、省政府及中共厦门市委的正确领导

下，在各级人大及各位代表的依法监督和有力支

持下，在各级政协及各位委员的民主监督和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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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下，全市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的结

果。在此，我谨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全市人民，向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

各界爱国人士，向离退休的老同志，向中央和省驻

厦单位，向驻厦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和公安干

警，向来厦的所有投资者和外来建设者，向所有关

心支持厦门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国

际友好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各位代表！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还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突出

表现在：一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地区生产总

值、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等部分经济指标增速回

落，没有完成预期目标，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二是

发展具备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产业链有待进一步延伸；三是金融危机引发的企

业停产停业、减产减员、拖欠工资、债务纠纷等社

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四是征地拆迁难度仍然较大，

一些重点工程的推进受到影响；五是国有资产监

管措施需要进一步加强；六是城市管理、社会管理

中一些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

解决，资源和环境压力较大，改善空气质量和节能

减排的任务较为艰巨；七是一些公务员的服务意

识和办事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有些工作还不

够落实。对这些问题，我们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在今后工作中将切实加以解决。

二、２００９年的工作意见

２００９年，是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年，也是推进

“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当前国际

金融危机正在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

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虚拟经济扩

散到实体经济，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

击强度之大超出人们预料。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

矛盾可能更加突出，各种不利因素对我市的叠加

影响不可低估。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发展环境，

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把克服

金融危机的影响转化为优胜劣汰、转型升级、转变

职能的契机，充分依靠我市日益增强的综合实力

和抵御风险能力，充分利用我市新一轮跨越式发

展集聚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后劲，充分发挥扩大内

需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家支持海峡西岸的政策作

用，不断拓展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效应，化挑战为

机遇，化压力为动力，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持续

推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

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省

委关于在海峡西岸建设“两个先行区”的重大部

署，把“四求先行”、“四个重在”落实到政府工作

的各个方面，千方百计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保

民生、保稳定，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

径，把加快转型升级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

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项目带

动、品牌带动、创新带动和服务带动，大力开拓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继续推进“四个加强”、“四个破

解”，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在海峡西

岸建设科学发展的先行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

先行区中作示范当榜样。

２００９年主要预期目标建议为：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１１％左右；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１１％；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１０％；外贸出口增长

１２％；实际利用外资１５亿美元；地方级财政收入

增长１１％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６％；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

增长９％和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１０４左右；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５％以内；人口自然增长

率控制在９．５‰以内。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２．

５２％，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减排提前一

年达到“十一五”目标。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倍努

力，同时，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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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扎实做好以下工作：

（一）力促企业健康运行，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全力以赴帮助企业度过难关。保持经济的增

长，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企业。要以保产值、保利

润、保就业为目标，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企业服务。

一是分门别类研究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建立受理

反映问题的服务平台，“一企一策”扶持企业。对

全市工业企业重新梳理，新确定一批重点帮扶企

业。二是推动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支持。鼓励银行

等金融机构对基本面比较好、有市场、有订单但暂

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切

实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困难。建立转型升级重点项

目贷款贴息风险保证金制度，引导创业投资基金

规范运作。三是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建立地产名

优产品推荐目录，引导商贸业、建筑业与工业企业

相互配合，在政府采购、重点建设和市政工程项目

中，采取签订中长期直接供货合同方式，加大地产

品购销力度。注重发挥厦门出口商品展销会等平

台作用，鼓励本地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大力拓展市

场。四是减轻企业负担。限时取消和停止不符合

规定的收费，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规范中

介机构、公共服务行业、社会团体和行业协会的收

费行为。五是减征部分涉企收费。在保持职工原

有待遇不变的情况下，本年度对企业工伤保险金、

生育保险金、失业保险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人

事代理服务费减半征收，对基本医疗保险费单位

缴交部分的费率下调一个百分点。包括其它涉企

收费项目的取消和减免，以及先前出台的房产政

策、出口扶持政策等，让利企业和个人达１２亿元。

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一是推进出口市场多元

化，在稳定北美、欧洲、日本等传统市场的基础上，

积极开拓中东、俄罗斯、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

二是帮助出口加工和贸易企业充分利用国家提高

出口退税和取消、降低出口关税等有利政策，积极

开拓国际市场。健全银贸协作机制，帮助外贸企

业解决资金困难。三是鼓励企业开拓出口市场，

更多地采用出口信用保险和保单融资，进一步降

低出口风险。四是对我市大宗出口商品的一般贸

易予以支持，稳定大宗商品出口。五是大力在内

陆地区开辟“无水港”，积极拓展海铁联运，增加

港口吞吐量和进出口额。六是改善软硬件条件，

提高通关效率，吸引在厦口岸出口的外地企业来

厦门设立生产经营机构，吸引更多的省内外货物

从厦门港进出，大力促进中转业务。七是办好第

四届中国（厦门）品牌产品国际采购交易会等展

会，有针对性地组织企业到境外参展，鼓励企业建

设自主营销的境外终端贸易网点，扩大厦门品牌

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八是扶持进出口行业协

会发展，有效应对国际贸易壁垒。九是把鼓励进

口与促进企业设备更新结合起来，扶持企业进口

先进的技术设备。十是培植优势出口产业基地。

继续完善信息技术、光电产品、新材料、汽车等国

家级和船舶、服务外包等省级出口基地建设，推进

体育用品、医疗器械、水暖器材、工程机械、油画等

商品出口基地建设。

（二）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千方百计扩大内

需

力促投资较快增长。全年安排重点建设项目

投资４４８亿元，主要投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民

生保障、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拉动民间资本进入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行业和领域。一是注重

工业集中区等重点片区的投入，加快新站营运中

心、杏林湾营运中心建设，完善重点片区的金融、

商贸、电讯、公交、学校、医院、供水供电、文化娱乐

等配套建设，推进１１０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东

部燃气电厂等项目建设进度。二是注重新的经济

增长点、财税点、就业点的投入，推动景智光电、新

科宇航、建颖科技等一批项目启动建设，加快推进

金桥卷烟生产线技改、厦顺铝箔、麦克奥迪、钨业

新能源等一批项目，促进玉柴发动机、金龙车身二

期以及友达光电三期等项目建成投产。三是注重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投入，力争翔安隧道建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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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成功大道、海翔大道实现全线通车，福厦铁路

（厦门段）、厦门新站投入使用，加快推进龙厦铁

路、厦深铁路、厦门至安溪高速公路、沈海高速公

路（厦门段）扩建工程、厦漳跨海大桥建设，开工

建设厦成高速公路（厦门段）、前场铁路大型货

场。力争海沧港区１４＃— １９＃泊位、东渡港区现

代码头工程等１０个深水泊位基本建成并投入使

用，继续推进海沧航道扩建二期、机场三期扩建工

程等项目建设。四是注重民生保障项目的投入，

加大旧村、旧街、旧片区改造，大力推进湖边水库、

曾厝等片区综合改造，适时启动西郭、枋湖等一

批片区的旧城改造。加快建设北溪引水左干渠改

造二期工程和东部固废中心。续建快速公交系

统。五是注重策划生成储备一批重大项目，积极

做好长泰枋洋水利枢纽工程、莲花水库、第二东西

通道等项目的前期工作。六是注重为项目建设创

造有利条件，在保持征地拆迁总体政策不变的前

提下，有效推进征地拆迁工作。

努力扩大消费。一要切实提高消费能力。把

扩大消费与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相结合，与扩大就

业相结合，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

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二要积极引导住房

消费。落实购买普通商品住宅的各项优惠政策，

研究出台购买岛内重点片区商品房的落户政策，

制定满足居民购买改善型住房需求的办法，培育

发展二手房市场和房屋租赁市场。引导房地产企

业优化供应结构，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信息披

露制度，健全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体系，切实保障

房地产消费者合法权益。三要鼓励旅游消费。在

发展传统观光旅游消费的基础上，加快发展邮轮、

游艇、帆船及其它高端旅游产品，推进重点旅游项

目建设，争取举办更多有影响力的展会，提升厦门

旅游吸引力。积极发展森林旅游、温泉旅游、休闲

渔业等项目，支持建设乡村休闲度假旅游区，鼓励

发展“农家乐”。四要发展汽车消费。落实居民

购买节能环保小排量汽车的优惠政策，鼓励金融

机构发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加强停车场建设和

管理，并研究居民汽车消费的鼓励措施，促进消费

升级。五要推进服务消费。继续推进闽南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和闽南戏曲艺术剧院、闽台戏曲大

观园等文化设施建设，培育闽南特色的文化产业。

积极发展商品油画、钢琴、艺术品、影视动画、广告

策划等文化创意产业。抓好特色商业街、高档购

物商场建设，扩大年货展、礼品展等各类节庆消

费。六要注重农村消费。鼓励农村商业设施建

设，支持商贸企业向农村延伸经营网络，扩大消费

品在农村的覆盖面。做好“家电下乡”推广工作。

七要改善消费环境。认真落实产品质量安全责任

制，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强化生产流通的

全过程监管，严格市场准入，加强行业自律，确保

食品药品的安全，让群众放心消费。

（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推进产业集聚提升。充分发挥工业集中区等

园区的载体作用，引导产业集聚，做强做大电子、

机械、化工等支柱产业，加快发展食品、轻工等传

统产业，重点扶持光电、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等高新技术产业。推进液晶面板向上下游延伸，

发展发动机、高压油缸、液压元器件等汽车和工程

机械关键零部件项目，继续引进电工电气等优势

产品项目，推动光伏产业与 ＬＥＤ的结合，不断延

伸产业链。培育壮大一批百亿元以上产值的企业

和产业集群。鼓励企业利用国家增值税转型契机

进行技术改造，全力支持高成长型的品牌骨干企

业加快发展，促进产业升级。深入实施品牌带动

战略，发挥好厦门现有品牌的作用，做好策划和宣

传，在人才引进、政府采购等方面优先给予支持，

着力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加强海洋规

划、开发和保护，管好用好港口岸线，发展海洋运

输、滨海旅游、海洋生物制药等海洋产业，办好“国

际海洋周”，建设海洋经济强市。

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市财政投入科技创新、

研发资金４．６亿元，用于完善和推动厦门工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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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设计中心、动漫产业基地数字媒体等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建设火炬东海科技城，新建一

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做好高新技

术企业的认定，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继续出台

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扶持政策，推动企业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实施标准化战略，启动政府质量奖，提

高产品质量。加强知识产权创造、使用、管理和保

护，积极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围绕提高服务业增加

值和就业比重，落实好已出台的服务业发展实施

意见以及相关领域扶持政策，用好每年１亿元服

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吸引社会资本投向现代服务

业，重点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现代物流、金融保险、

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旅游、商贸等生活

性服务业。实现海沧保税港区一期封关试运行，

确保火炬（翔安）产业区保税物流中心（Ｂ型）投

入运营，加快推动象屿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和东

渡港区的功能整合、政策叠加。支持金融业发展，

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推动企业股份制改革，支持上

市公司再融资，鼓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支持有条

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改善软硬件环境，办好

“国际动漫节”，培养壮大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完

善“无线城市”建设，促进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

推进观音山、五缘湾、杏林湾、环东海域等商务营

运中心建设，积极吸引国内外企业在厦设立地区

总部、销售中心、结算中心和研发中心，争取更多

的国内外中介机构落户厦门。

大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坚持培养和引进并

举，继续办好各类培训和引才引智活动，拓宽人才

资源开发与交流合作渠道，着力培养引进一批社

会急需紧缺的各类人才，优化我市人才结构。开

展校企合作、订单培训，实施重点企业优秀青年技

术工人技能培训，培养我市产业发展所需的技能

人才。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健全激励机制，真心实

意关心人才、爱护人才、凝聚人才，营造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人才保障。

（四）坚持经济特区先行先试，更好发挥示范

榜样作用

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落实好国家和省里统一

部署的重大改革措施。深化港口一体化改革，推

进厦门湾南北两岸“同港同政策”的落实。整合

优化市属国有企业，加强风险防范管理，促进国企

做强做大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进投融资体制

改革，积极培育资本市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做好政府机构改革。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推进

审批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改

革，推行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大宗货物政府采购，加

强土地招拍挂、建设工程招投标、药品和医疗器械

招投标等市场建设，完善全市统一的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全面推行公务卡。稳步推进教育、文化、

卫生等社会领域改革，增强社会事业发展的活力。

大力做好招商引资。围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围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围绕增强中心城市

服务功能，更加突出招商重点，创新招商方式。继

续办好“投洽会”、“台交会”、“石材展”等重大展

会活动，提升厦门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加强与

国内外著名投资咨询中介机构的联系与合作。继

续做好工业集中区、商务营运中心和其他重大片

区的项目引进工作，鼓励现有企业增资扩产。加

快服务外包基地建设，引进和培育一批服务外包

骨干企业。以发展光电、软件等新兴产业集群为

主要目标，以火炬（翔安）产业区、软件园产业基

地等园区为载体，对接国际资本转移。进一步扩

大对内开放，吸引国内企业来厦设立各类生产经

营机构。落实好对民营企业融资担保、贴息等扶

持政策，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

促进两岸产业对接。进一步办好海沧、杏林、

集美三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增强对接台湾先进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的载体功能，吸引更多

的台湾企业和上市公司落户厦门，引进台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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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陆营运总部，促进台资企业增资扩产和以商

招商，提升两岸经贸合作层次。加强与台湾的科

技合作，争取成为“对台科技合作与交流基地”。

继续做好与台湾的金融合作，积极引进台湾金融

机构来厦投资设立证券、保险、基金等公司，争取

成为“海峡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办好厦门台

湾水果销售集散中心、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

场。

进一步扩大“三通”效应。积极做好来厦暂

住人员“厦金游”，打造厦门旅游新亮点。加大厦

金航线宣传推介，改善客运航线和接待条件，扩建

五通厦金海空联运码头，增加运营船舶和航班数

量，吸引大陆二十五省（区）市居民经“小三通”或

厦门直航点赴金门、澎湖和台湾本岛旅游。做好

空中、海上客货运直航，推进空中直航截弯取直和

航线优化，力争实现两岸常态包机腹舱载货，争取

开通海峡客货滚装运输业务。发展对台邮轮经

济，争取开辟厦门至台中等港口的海上客运航线

和厦门—澎湖—台湾本岛邮轮客运航线。做好厦

台两岸邮件封发局工作。建立和完善海峡两岸搜

救、防污应急机制。推动铺设与金门海底通信电

缆，争取对台通信先行一步。

拓展对台文化交流。充分利用闽南文化的特

色和优势，深化与台湾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

民俗、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交往。办好首届“海峡论

坛”，支持建设海协会厦门办事处。推进海峡两岸

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建设，争取在市中医院设立

台胞中医门诊部。做好在厦台湾地区人才专业技

术职称评审试点工作。继续办好海峡两岸“文博

会”、龙舟赛、民间艺术节、图书交易会、保生慈济

文化节等重大节会活动。继续发挥好厦门卫视、

闽南之声广播、厦门网等媒体作用。

（五）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千方百计促

进农民增收

继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深入贯彻十七届三

中全会精神，努力破解各种发展难题和体制机制

障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继续开发公益性和服

务性岗位，鼓励工业集中区、新城区用地单位和企

业优先吸纳被征地农民、退养渔民就业，优先支持

他们参与工业集中区、开发区的配套服务，鼓励他

们以创业带就业，力争全年转移农村劳动力１．５

万人。适当降低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门

槛，实行被征地人员老年补助办法，扩大农村社保

覆盖面。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适当提高

保障标准。改善农村文化设施，完成“农家书屋”

工程建设，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加快农村城市化。继续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通过工业集中区、重大片区、重大产业项目带动农

村城市化。做好“镇改街、村改居”后续工作，加

快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扩大农村公共服务范围。

继续加大农村道路交通、供水、通信、垃圾处理等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边远山区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提高农村客运通行政村覆盖率、有线电视入户率。

推进新一轮农村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继续推动２０个行政村实施旧村改造新村建设，新

启动１２个老区山区村改造建设，稳步推进边远山

区和水源保护区的移民造福工程，探索建立重要

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继续抓好和完善“金

包银”、“金包金”项目，加大“金边”招商招租和股

份配售力度，鼓励成立规范的股份公司进行经营

管理。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做好农村房屋登记

发证工作。

推进农业产业化。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管理体制，探索建立规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机制。实施“两头在厦、中间在外”农业发展战

略，大力开发优势种苗业、高附加值农产品加工

业。扶持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再建一批无公害

农产品生产基地。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

扶持力度，拓展订单农业，推进“一村一品”、“一

村一业”特色农业及生态休闲农业发展。加强土

地整理工作和水利设施建设。加强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工作，强化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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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持续提升城市

品位

统筹推进岛内外发展。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修编工作，完善城市规划体系和城市规划实施

机制。加大规划设计投入，主动适应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变化，对一些规划不到位、不完善、不细

致的地方进行完善。加快集美、海沧、同安、翔安

新城区建设，大力推进环东海域、五缘湾、杏林湾、

湖边水库、厦门新站等重大片区开发建设，并以此

带动其他区域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各区各自特

色，找准定位，努力避免功能和产业的同质化，实

现差异化发展。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整合信息资源，完善城

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和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加快

推进城市交通信息公共平台建设。继续推进统一

的数字城管系统建设，实现城管信息化、网络化，

全面提高城管执法能力和管理水平。加大城市公

共设施建设力度，扩建石胄头和同安污水厂，加快

完善污水处理及垃圾综合利用、无害化处理体系，

加强城市建筑和市政设施的后续管理和综合整

治。完善查处违法建设的配套政策，加大力度处

理历史遗留违法用地、违法建筑问题，有效遏制违

法建设。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认真落实环保目标责任

制，做好新一轮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创建工作。加

强水源保护与治理，推进环东海域、
"#

湖、五缘

湾、杏林湾水库、九龙江流域和集美深青溪等综合

整治，全面启动厦门海域清淤整治工程，修复沙

滩、红树林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加强中华白海豚

等珍稀海洋物种的保护。推进滨海岸线生态风景

林建设，加快天竺山等森林公园、下潭尾等湿地公

园和火烧屿白海豚救助繁育中心等项目建设。实

施宁静工程，继续推进岛外林相改造和市区垂直

绿化工程，加快全国环境优美镇、绿色社区、绿色

学校、生态村建设。继续抓好节能减排，深入实施

循环经济示范工程，全面落实投资项目节能评估

和审查制度，鼓励发展精装商品房，积极推广使用

天然气、水煤浆等清洁能源，扩大污水综合回用，

强化机动车排气污染控制，加强扬尘污染控制，改

善空气质量。

（七）坚持统筹协调，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发展

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辐射。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深入实施课程改革，减轻中小学生过重

课业负担。加快中小学义务教育项目建设，推进

新建工业集中区和新城区配套学校项目建设。继

续共建厦大、集大，推进厦门理工学院二期、华侨

大学在建工程建设，开工建设厦大翔安新校区。

实施中小学校舍抗震安全加固改造工程。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切实提高教师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

师素质和待遇。扶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加强学前

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和继续教育，大力发展

华文教育，扩大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

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完善社区医疗服务体

系，推进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标准化和农村卫生

院建设。做好中医院、第二医院、翔安医院等项目

建设，开展福建（厦门）—新加坡友好医疗服务中

心前期工作。逐步扩大医疗救助和医疗惠民范

围，推广市民健康信息系统，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普及医疗急救知识，不断完

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加强人口计生工作，稳定

低生育水平，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推进文化体育事业繁荣发展。继续推进小白

鹭艺术中心以及同安文化中心等一批区级文化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继续做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做好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前期工作。发

挥厦门社会科学院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加

强档案保护，续修《厦门市志》。加强科普工作，

不断提高市民科学素养。推进公共文体服务项目

建设，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居民和农民工的精

神文化和体育生活。办好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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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化院校奖钢琴比赛等赛事，推进“厦门世界

音乐节”前期筹备工作。推动翔安体育中心、体育

运动学校、环岛路水上帆船帆板基地和杏林湾皮

划赛艇基地建设，继续办好厦门国际马拉松赛等

活动，做好第十一届全运会参赛工作。

加强对外交流和区域协作。按照国际化的城

市定位，创新交流合作方式和内涵。加强友好城

市、友好港口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加快领

馆区建设步伐，争取新设外国领事馆。坚持服务

周边、服务海西、服务全国，进一步加强厦漳泉龙

城市联盟，密切闽西南五市、闽粤赣十三市的产

业、旅游等实质性合作。认真实施援建彭州地震

灾区灾后重建项目，继续开展支医、支教和就业援

助。做好西藏、新疆、宁夏等对口支援工作，实现

共同发展。

（八）注重民生保障，提高和谐社会建设水平

突出抓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加快完善覆盖城

乡的就业服务体系，重视大中专毕业生和新增劳

动力就业，加强岗前技能培训，建立人力资源供求

信息分析评估制度和企业关闭停产报告制度。实

施积极就业政策，大力发展各类社区服务业，不断

增加就业容量。完善面向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

度，巩固消除“零就业”家庭工作成果。继续做好

农民工社会保险工作，基本实现建筑施工企业农

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建立健全全市统一的城乡一

体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城镇居民、农村居

民、未成年人和大中专院校在校生。由政府出资，

为全市市民办理自然灾害公众责任险，在台风等

自然灾害造成伤亡时提供救助保障。加强社会保

险基金监管，确保基金安全。继续实行和完善对

低收入群体的动态补助机制，确保城乡困难家庭、

离退休职工、在校贫困大学生基本生活水平不下

降。

持续办好惠民实事。继续推进社会保障性住

房建设，保质保量完成已开工项目，做好分配管理

工作。继续推动交通改善，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

通，抓好普通公交、快速公交、出租车和农村客运

的运营管理工作，提升客运服务质量。建设岛内

货运专用通道。新建保险事故车辆拆检定损中

心，进一步完善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办法。完成市

级粮食储备库建设，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探

索建立重要副食品生产和供应的保障机制，加强

价格监测监管，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加强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精心组织市民参与防空防灾

应急疏散演练，提高市民应急避难和自救互救能

力。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发展公益事业和慈善事

业。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建设残疾人庇护工场。

加强老龄工作，推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以及行业协会

作用。做好民族与宗教工作，加强国防教育和拥

军优抚安置，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七连冠”。

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积极深化“平安厦

门”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健全完善治安

防控机制，强化“城中村”整治，切实加强路面防

控，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落实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和行政

问责制，继续抓好海陆交通、危险化学品、非煤矿

山、森林火灾、建筑施工等安全专项整治，切实加

强隧道安全管理，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做好群

众来信来访、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工

作，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建设和工作机制，发

挥好市长专线电话功能，建立健全领导接访长效

机制，及时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强化劳动监察，提

高劳动争议仲裁效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完善

重大危险源监控、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和预案体系，

加强气象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提

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

巩固提高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正确把握

人民群众对文明城市建设的新要求新期望和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的新特点新问题，不断完善运作机

制，持续提高创建工作水平。大力推进社区建设，

完善社区事务“一门式”服务工作机制，拓展与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内容，优化办事流程，方便

群众办事。重视居委会、村委会规范化建设，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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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层组织换届选举的指导和监督。提升社区物

业服务水平。促进各类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发展，

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倡导志愿者服

务，引导和鼓励市民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共建共享

文明温馨家园。

三、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行政能力和服务水平

在依法行政中体现效能。健全重大事项专家

咨询、公众参与、集体决策制度。加强政府立法工

作，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全面推行规范行政自由

裁量权工作，开展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清理，加强

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继续开展民主评议政

风行风活动，全面实施政府绩效评估，完善决策、

执行和考核监督体系，健全岗位责任制和重点工

作责任制，强化行政问责和政务督查。健全政府

职责体系，加强条块之间的沟通合作，密切部门之

间的协调配合。自觉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

督，自觉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坚持定期向市人

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和向市政协通报情况。认

真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

体的意见。认真做好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和政协

提案的办理工作，重视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

支持监察、审计部门依法独立监督。依法深入推

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政府

新闻发布会、政府信息查阅场所等公开渠道，保障

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在加强服务中体现责任。越是在经济发展遇

到困难的时候，越要做好政府服务。要带着感情，

带着历史的责任感去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服务群

众。要根据变化的形势，主动调整服务方向、服务

方式，把服务重点放在培育和壮大新的经济增长

点、财税点、就业点，放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

结构，放在增加市民收入，为企业、为基层、为群众

多办实事。要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有针对性地帮

助企业解决各类问题。发挥流动人口管理站的作

用，为外来员工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政府公务员

要加强法律和政策的学习领会，加强对新领域、新

课题的研究探索，提升素质和能力。做好第二次

经济普查，摸清产业结构变化情况，为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确实可靠依据。启动“十二五”规划

前期工作。

在先行先试中体现作为。敢闯敢试、先行先

试，是经济特区发展的灵魂。认真履行经济特区

使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大胆探索，

勇于实践，创造性地用活用足各项优惠政策。加

快建立健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科技创新、产

业发展、城市规划、土地供给、环保约束、财税分

配、民生保障、舆论引导、干部实绩考核等方面的

体制机制，为科学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在廉洁从政中体现作风。认真贯彻落实中纪

委十七届三次全会精神和省纪委八届五次全会精

神，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

建设，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全面推进“阳光工

程”，严格规范规划、用地、工程招投标、财政资金

使用、政府采购、国有资产转让、工程质量监理等

公共资源管理权力的运行，继续开展治理商业贿

赂，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加强对扩大

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政策措施执行情况的检查，保

证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增收节支，厉行节约，在

２００８年实际预算安排的基础上，继续按５％的比

例压缩公用经费和业务经费，把有限的资金用在

最能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项目上。严格控制公

务消费，削减一般性开支，在车辆、会议、公务接

待、出国（境）等方面费用保持零增长，努力降低

行政成本，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各位代表！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共厦门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坚定信心，同心协力，攻坚克难，开拓创新，

为推进海峡西岸“两个先行区”建设作出新的贡

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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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名 词 解 释

　　二氧化硫排放量：指报告期内企业在燃料燃

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硫总量。

二氧化硫排放量＝燃料燃烧过程中二氧化硫排放

量＋生产工艺过程中二氧化硫排放量。

化学需氧量：又称化学耗氧量（ＣＯＤ），是水体

中能被氧化的物质进行化学氧化时消耗氧的量。

以每升水消耗氧的毫克数表示，ＣＯＤ值愈大，表

示水体受污染愈严重。当前测定化学需氧量常用

高锰酸钾法和重铬酸钾法。

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每创造１万元国内生产

总值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量，降低率＝（报

告期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基期万元地区生产

总值能耗）／基期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重组戊肝疫苗：该疫苗是我国少有的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原始创新药物，被列入国家８６３计

划重大项目，由厦门大学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

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国家一类新药。现

正在进行三期临床试验阶段（新药获准上市前的

最后一个阶段），２００８年完成了１１万余人的疫苗

接种，正在观察疫苗保护效果，预计将于２００９年

底完成观察并向国家药监局申报新药证书。一期

工程将建设一条年生产能力５００万支的基因工程

疫苗生产线。预计２０１０年投入生产。这是国内

外唯一进入三期临床阶段的戊肝疫苗，标志着我

国戊型肝炎防治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海沧保税港区：保税港区是目前我国开放度

最高的特殊监管区域，主要开展集装箱港口运输

装卸、货物的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

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业务，以及与国际航运配套

的金融、保险、代理、理赔、检测等服务业务，实行

全域封闭化、信息化、集约化的监管，进口货物入

港保税、出口货物入港退税。海沧保税港区位于

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南端、九龙江入海口北岸，于

２００８年６月５日获国务院批准设立，规划面积９．

５０９２平方公里，项目预计总投资４４．５亿。海沧

保税港区建设分三期进行，其中一期工程用地面

积４．６平方公里，范围包括海沧港区 １— ６＃泊

位，嵩屿港区一期、物流园区和出口加工区一期。

东北—厦门—赣州海铁联运航线：该集装箱

海铁联运主要满足赣州与东北的内贸需要，其下

行线中，东北的饲料原料集装箱船经过内支线到

达厦门港后，又通过铁路运输运往赣州；上行线

中，赣州的农产品、煤炭、木制品等产品经过铁路

运输到达厦门港后，再通过国内航运运往东北。

无水港：也称内陆港，通常是指在内陆地区建

立的具有报关、报验、签发提单等港口服务功能的

物流中心。无水港建成以后，需要港口运输服务

的内地企业无需再到沿海港口办理卸箱、报关、检

验检疫等一系列手续，可直接从无水港内将集装

箱装上火车，运抵沿海港口后直接登船出海。

厦门国际邮轮母港：即邮轮的始发港，它主要

考量港口城市的发达程度、消费邮轮的市场总量

和潜力、邮轮接待能力、销售软硬件水平等。目

前，世界主要邮轮母港大都分布在北美、欧洲和东

南亚地区，亚洲的香港、新加坡也是世界著名的邮

轮母港。如果厦门成为邮轮母港，将会受益于邮

轮上乘客的消费以及邮轮所需商品采购的消费以

及邮轮到港的消费，包括餐饮、宾馆、旅游景点门

票、邮轮补给与维修、油料添加、码头泊位使用费、

海上必需品采购费、淡水添置等。

厦门影视作品首次在央视少儿频道黄金时段

播出：即由厦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委、市广电局、

市广电集团、厦门青鸟动画公司、市科技局等单位

联合摄制的动画片《快乐精灵》，该片被国家广电

总局认定为２００８“优秀国产动画片”，从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１０日起每晚七点开始在央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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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城管系统：就是创建管理与监督职能

相分离的城市管理运行机制，搭建具有强大基础

数据库群的城市管理信息平台，综合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实现对城市市政设施、市容环境和城区管

理秩序的网络化监督和管理，做到督查员巡查网

络化、部件管理精确化、事件处理责任化、城市管

理联动化、考评监督自动化，从而建立起精细精

确、快捷高效、全方位覆盖的长效管理机制。

ＴＤ－ＳＣＤＭＡ：英文全称为 Ｔｉｍ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Ｃｏｄ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ｃｃｅｓｓ，即时分

的同步码分多址技术（也可简称ＴＤ），是我国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３Ｇ）移动通信技术标准，

与欧洲的ＷＣＤＭＡ标准、美国的 ＣＤＭＡ２０００标准

并称为３Ｇ时代三大主流的移动通信标准。

无线城市：即“宽带无线城域网”，是使用高

速宽带无线技术覆盖城市所有行政区域，向用户

提供利用无线终端随时随地获取信息的服务，是

现代化城市重要基础设施之一。

东亚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网络组织：

它是第一个东亚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实施综合沿海

管理的官方网络（ＩＣＭ）。其使命是作为一个可持

续的网络为该区域的地方政府服务，使其与利益

相关者一起，致力于促进海岸带综合管理的运用，

把其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框架，来达到海岸

带的可持续发展。

家园清洁行动：从２００６年开始，由省里统一

部署，以全市农村垃圾污染治理为主要内容，同时

积极开展农村污水治理工作，逐步实现管网通、沟

渠通、道路通和集中收集垃圾、集中汇集污水、集

中无害化处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医疗重组计划：为加强社区医疗机构能力建

设，提高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吸引患者在社区医疗

机构就诊。我市积极推进全市医疗资源的垂直整

合，由综合性大医院分区、分片延伸医疗服务，三

级医院直接创办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组成若干个

以综合性大医院为骨干的实行管理一体化的“医

疗服务集群”，承担基本医疗服务职能，建立布局

合理、设施完善的社区医疗服务网络，解决社区医

疗资源匮乏和提高老百姓的信任度。逐步建立服

务规范、运转有效的社区首诊、双向转诊制度，使

患者的流向科学合理，有效分配和充分利用医疗

资源，真正实现“小病不出社区，大病上大医院”，

形成具有厦门特色的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医疗服务

体系。２００８年２月“医疗重组计划”正式实施以

来，截至目前，我市到社区就诊的人数比上一年同

期增长１３６．３６％，在过去１０年社区卫生发展基础

上，我市用不到１年的时间，实现了社区医疗就诊

人数翻了１倍多。

四求先行：解放思想求先行、以人为本求先

行、好字当头求先行、持续运作求先行。

四个重在：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作、重

在实效。

新站营运中心：位于厦门（新）站片区西南

部，杏林湾片区北部、沈海高速两侧，按照“统一规

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的思路，纳入厦门（新）

站片区统一开发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４５．３公

顷，净地面积３３公顷，规划总建筑面积５３万平方

米，平均容积率１．６１，单体建筑３３５栋。

杏林湾营运中心：位于杏林湾园博苑北岸，分

二期建设，以吸引中高档或中大型企业设立营运

中心为主。一期占地面积１２．２公顷，建筑面积约

５５万平方米（其中写字楼约３８万平方米，商业约

１２万平方米，公寓约５万平方米），规划有１２幢

建筑，包含一幢２６２米的福建第一高楼和一幢１５０

米的超高层，预计项目总投资额约３８．８亿元，目

前正进行桩基施工。二期规划用地面积２９．４公

顷，建筑面积约５０万平方米，按小高层建筑群体

设计，单体建筑面积在２５００－５０００平方米之间。

第二东西通道：相对“翔安隧道－仙岳路－海

沧大桥”的第一东西通道而言，设计路线是：与规

划建设中的翔安南路相接，入岛后与枋钟路 －殿

前路相接，再跨海与海沧翁角路和新阳大桥等相

８１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２００９·２



连，形成一条新的岛内和海沧、翔安，贯通全市东

西的交通大动脉。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我省的厦门、泉

州、漳州三个设区市内，通过采取有效保护措施，

修复和保护闽南文化中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努力形成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

谐共处的文化生态环境。该实验区是国家文化部

授牌设立的全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光伏产业与ＬＥＤ的结合：光伏产业和ＬＥＤ均

属光电新兴产业。一般光伏产业指太阳能光伏产

业，太阳能光伏技术是太阳光能转化为电能的技

术。太阳能光伏产品直接产生低压、直流电源；

ＬＥＤ作为绿色、环保新光源，采用低压、直流电源

驱动，人们称 ＬＥＤ和太阳能光伏产品为“天仙

配”，即指将太阳能光伏新能源和 ＬＥＤ新光源有

机结合起来。目前，厦门市太阳能电池产业主要

涉及：高纯硅、单晶／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和组件、Ⅲ

－Ⅴ族化合物太阳电池、非晶／微晶硅太阳能电池

和组件、太阳能聚光光伏系统、太阳能应用产品系

统等。

厦门湾南北两岸“同港同政策”：为做强做大

厦门港，根据福建省委、省政府决定，从２００６年１

月开始，厦门港南岸漳州市行政区域的招银、石

码、后石３个港区与厦门湾北岸厦门市行政区域

的５个港区合并，组成新厦门港，实行港政、航政、

水路运政一体化管理。但由于涉及跨行政区域等

原因，厦门湾南北两岸港区目前仍存在不同口岸

管理、不同财税政策、船舶在南北两岸分别挂靠时

仍按进出不同港口征费等具体问题，使港口整合

成效无法充分体现。实现同港同政策，就是在口

岸管理、通关环境、规划建设、船舶在南北两岸分

别挂靠时按同一港口征费乃至港口规费征收、补

贴政策等方面，对厦门湾南北两岸的港航企业实

行同一政策。

公务卡：指行政事业单位及其职工持有的，主

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银行卡。

公务卡结算方式，就是行政事业单位和职工在公

务活动中使用公务卡刷卡消费，在规定的期限内

按照现行财务制度审核程序报销还款，公务支出

信息纳入财政国库动态监控系统实行监控的结算

方式。

三通：通邮、通商、通航。

海峡论坛：２００９年起“海西论坛”发展扩大并

更名为“海峡论坛”。论坛采取“省部共办、两岸

合作”的模式运作，体现四项功能：两岸政策和事

务性交流的平台、民间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平台、两

岸经贸合作的平台、全国性两岸交流的平台。

福建（厦门）－新加坡友好医疗服务中心：由

新加坡驻厦门总领事发起新加坡团体募集捐款，

与厦门市政府按１：１比例资金配套，共同兴建的

新加坡模式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具有社区医疗

服务示范中心和中－新慢性疾病诊疗技术交流培

训中心两方面功能。选址于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

道前埔南里，占地面积２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５０００平方米，引进新加坡医疗管理模式和医疗培

训项目，建成后移交厦门市第一医院管理。

市民健康信息系统：这是国家“十一五”科技

支撑计划工程项目之一，也是我市率先在全国建

立起来的一套比较完善的市民电子健康档案信息

系统，它包含社区建档、健康体检、妇幼保健、临床

就诊等信息，方便医生查阅患者的既往记录。通

过网络，可为市民提供历史健康档案调阅、预约专

家、短信提醒和自我管理服务，同时也可为科研机

构提供基础研究分析数据，为行政管理部门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为公安、医保等部门提供协同服

务。

自然灾害公众责任险：是指政府本着“关注民

生、为民办实事”的原则，出资为全市市民（包括

常住人口）办理的一种自然灾害保险，当市民遇到

四类情况（一是暴风、暴雨、台风、海啸、雷击、洪

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二是飞行物及其他空中运

行物体坠落、森林火灾；三是非战争状态下有组织

９１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２００９·２



的配合部队军事行动；四是在上述灾害或事故中

的抢险救灾行为）发生伤亡时可以从保险公司获

得最高１０万元的救助赔付，具体赔付标准视伤亡

情况而定。

残疾人庇护工场：为轻度智障人士和精神病

稳定期人员提供教育、培训、康复和简单生产劳动

（非正规就业）的非营利性公益社会服务机构。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报告的决议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６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全体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康涛受市

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了厦门市

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会议同

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

《关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批准厦门市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

关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３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康　涛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厦门市

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２００９年的计划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

和各位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２００８年，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上下迎

难而上，奋发有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主

动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积极有效应对国际

经济形势急剧变化造成的冲击，保持了经济持续

稳步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取

得重大的阶段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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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１５６０亿元，增长１１．１％。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１．３：５３．１：４５．６调整为１．４：５２．４：４６．２，第三产业

比重比上年提高０．６个百分点。财政总收入４１０

亿元，增长１７．７％，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２２０亿

元，增长１８．１％。万元生产总值耗水下降９％、耗

电下降６．４％，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控制水平继续保持全国重点城市前列。

重大片区、重大项目建设成效加速显现。五

缘湾、环东海域、杏林湾、海沧港区等区域通过清

淤和滩涂整理新增约３６平方公里发展用地。工

业集中区已建成通用厂房 ７１６万平方米，吸引

１２９５个工业项目签约入驻，启动器、吸附器作用

日益明显。观音山、五缘湾商务营运中心竣工面

积３８万平方米，３６２家企业签约入驻。新增进出

岛车道１４条，快速公交（ＢＲＴ）（１）一期３条线路建

成３７公里投入运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大大提

升，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展，基本实现了城市建设的

新跨越，为今后发展积累了强大后劲。

和谐社会构建取得良好的阶段性成效。“四

个加强”、“四个破解”（２）深入推进，民生问题得到

进一步改善。在全国率先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３），新增中小学义务教育学位２万个，基

本竣工社会保障性住房５０００套，已有１１３２户入

住。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１１．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１１％，

有效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同比

上涨４．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大片区和重

大项目开发建设使农民得到的实惠不断增加，“金

包银”工程累计开工面积９６万平方米，累计封顶

９０万平方米，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已占到农民人

均纯收入的６４％。

（二）工业方面

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了扶持中小企

业经营发展、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减轻企业负担等

多项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企业经营压力，工业实现

持续稳步增长。

骨干企业支撑有力。产值超过２亿元的工业

企业累计实现产值２１７４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

值的７４．２％。一批企业逆势增长，太古飞机、松

下电子、金龙联合等７８家企业净增产值超亿元，

共净增产值３１７亿元。宸鸿科技、立达信光电等

企业快速发展，产值实现翻番。厦顺铝箔、正新轮

胎等一批企业增资扩产。

产业集聚效应凸显。以友达光电、三安电子、

华联电子为龙头的光电产业集群快速发展。以厦

工、金龙汽车为龙头的工程机械产业和汽车产业

集群日益壮大。以 ＡＢＢ、阿海珐为龙头的电力电

器国家级特色产业基地逐步壮大。新兴的生物和

新医药产业快速成长，销售收入增长４０％。

创新体系日趋完善。科技创新投入３亿元，

新增省级创新型企业２７家，新增省级以上企业技

术中心５家，新设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３个。产

学研合作日趋紧密，第六届“６·１８”（４）实现项目

对接５１６项，总投资６６．７亿元。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快。中科院城市环境研

究所、火炬东部孵化园、台湾科技企业育成中心等

重大科技平台项目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厦门

ＩＣ设计公共服务平台成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创

新支撑平台”重要组成部分。获准筹建“国家半

导体发光器件（ＬＥＤ）应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

（三）服务业方面

出台《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完

善相关领域的专项政策，服务业发展环境进一步

改善，结构进一步优化。

商务营运中心加快建设。观音山、五缘湾商

务营运中心的建设和招商工作加快推进，全年竣

工１１栋，目前在建１９栋，完成投资１５亿元。启

动了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建设和厦门（新）站片

区营运中心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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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业网点布局继续完善。大润发、磐基酒

店名品中心和翔安市民商业广场等大型商业设施

投入使用，特易购落户五缘湾。苏宁、新华都、佳

事达等大中型连锁企业在岛外增加布点。中山

路、禾祥东西路等特色商业街进一步建设完善。

港口物流辐射能力持续增强。新增万吨级以

上泊位３个，新增货物吞吐能力６８０万吨、集装箱

６０万标箱。海沧保税港区、火炬（翔安）产业区保

税物流中心（Ｂ型）（５）获批设立，完成东渡港区

“三区整合”（６），实现“区港联动”。国际中转、内

贸线业务分别增长２４５％和２９．７％。推动赣州、

三明等地“无水港”建设。启动对台海上直航，开

通厦金固定货运直航班轮。

旅游会展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新增高星级

酒店４家，启用国际邮轮码头，全年接待邮轮２８

艘次。经厦门口岸赴台湾本岛旅游的大陆游客超

过５０００人次。全年共举办８５场展览、１６４４场会

议，国际会议中心投入使用，石材展、佛事展、礼品

展等一批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展会规模不断扩大。

金融业取得新突破。台资背景的香港富邦银

行入股厦门市商业银行，成为大陆引进台资银行

入股第一例。建发股份与台湾人寿合资的君龙人

寿成为全省首家保险公司法人机构。台湾统一证

券设立代表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奥地利中央合

作银行和深圳平安银行设立分行。新增中银保

险、国寿财险和永诚财险三家保险主体。年末全

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２３６９亿元，增长

１０．９％，存款余额２７２７亿元，增长１０．６％。

信息服务业快速增长。软件业产值 １４３亿

元，增长３０％，软件园产业基地累计入驻企业２９７

家，员工超过１．８万人。动漫游戏、ＩＣ设计、服务

外包等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国家软件与集成电

路人才国际培训（厦门）基地”和“国家动画产业

基地”落户厦门。我市成为国内首批采用基于第

三代移动通讯技术的城市之一。

（四）“三农”方面

以农民稳定增收为核心，着力保障和改善农

村民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继续呈现良好态势。

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改善。农民人均纯收

入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金包银”工程顺

利实施，已有９７０６人完成股份量化配售工作，增

加财产性收入４３４２万元。完成２３个重点村的道

路、排水、文化体育设施等方面的改造和建设，完

成农村公路改、扩建 １６０公里，乡镇通客车率

１００％，公交通村率 ９４％，有线电视入户率 ９１．

７％。又解决岛外山区６个行政村饮水安全问题，

实施１２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移民造福工程稳

步推进。

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启

动新一轮农村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１０９

个建设项目中已有２５个竣工。在全国率先建立

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居民参保率达

９７％。在全省率先将被征地农民、退养渔民纳入

就业再就业扶持对象范围。

农业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大力实施“两头

在厦、中间在外”（７）的现代农业发展战略。种苗

业稳步发展，总产值９亿元，增长４．６％；３３家市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总产值１５９亿元，增

长１８．８％。

（五）固定资产投资方面

创新项目管理和推进机制，强化协调调度，形

成强大合力，有效保持了固定资产投资平稳的发

展势头。

重大片区建设有序推进。重大片区指挥部决

策协调机制得到进一步发挥，创新片区项目审批

机制，重大片区建设加快推进，全年完成投资１５６

亿元，火炬（翔安）产业区、同安工业集中区等片

区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效益显现；环东海域、杏

林湾、五缘湾等片区基础设施框架基本形成，厦门

（新）站、湖边水库等片区正在加快推进。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集美大

桥、杏林大桥建成通车，福厦、龙厦、厦深高速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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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加快，翔安隧道、成功大道、环岛干道、海翔大

道等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海沧港区１＃、７＃泊位和

东渡港区２０＃泊位建成，海沧港区１４－１９＃泊位、

现代码头等工程顺利推进，海沧保税港区、浏五店

南部港区等项目开工建设。

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进一步完善重点项

目促进机制，有效推进项目进度，全市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３８２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４１．

１％，比上年提高５．４个百分点，支撑作用明显。

项目储备进一步充实。至年底，市级项目储

备库共储备项目７１４个，总投资３１５０亿元以上。

全年新增储备项目２３４个，总投资５９０亿元以上；

转为在建项目８９个，总投资５３８亿元。

项目资金保障更加有力。建立“政、银、企”

联席会议制度，衔接落实项目资金需求。金融机

构积极支持我市建设，全年为重点项目发放贷款

１７７亿元，占重点项目完成投资的４６．３％。

（六）开放与合作方面

利用内外资取得新成效。实际利用外资突破

２０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与实际利用外资量居全

省首位，群富、群康等一批企业落户厦门。第三产

业合同利用外资比重提高１６．７个百分点。实际

利用内资２７９亿元，增长３３．５％。

对外贸易稳步增长。及时出台鼓励出口的相

关政策，积极帮扶企业度过难关。外贸进出口总

额４５４亿美元，增长 １４．１％，其中出口 ２９４亿美

元，增长１５％。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

别增长２０．９％和２１．６％。

对台合作深化拓展。厦门被列为首批两岸包

机直航点、海上直航口岸、通邮封发局，是率先实

现“大三通”的口岸。东渡、五通两个“小三通”码

头投入运营，厦金航线全年出入境旅客９０．３万人

次，创历史新高。经 “小三通”赴台的客源扩大到

１３个省市，大陆居民经厦门赴金门等离岛旅游实

行落地签注，公安部在厦门开展暂住人员赴台旅

游试点。成功举办台交会、旅博会、保生慈济文化

节、世界金门日、图书交易会、建材展等重大活动，

厦门对台区位优势和作用进一步凸显。

（七）民生保障方面

贯彻中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精神，创造

性地推进“四个加强”、“四个破解”，着力解决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取得

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效。

“四个加强”工作深入推进。就业服务和社

会保障不断完善。城镇新增就业２１万人，农村富

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２万人，高技能人才公共

实训基地建设顺利；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

人数增长较快，首创建筑工地农民工大病保险，农

民工参加各项社会保险人数均超过６１万人。市

政环保设施投入不断加大。完成厦门西水东调、

"#

湖１４个排洪渠截污等工程建设，东部固废处

理中心填埋场启用，后坑垃圾焚烧厂投入试运行，

液化天然气（ＬＮＧ）工程设施基本具备接气条件，

东部垃圾焚烧发电厂开工建设；万石植物园、园博

苑等公园进一步完善，全年新增城市绿地７００公

顷。

“四个破解”工作成效显著。教育均衡协调

发展。完成２０个中小学新扩建项目，新开办中小

学校１６所；各项教育普惠政策得到落实，受益学

生超过３０万人；实施名校带动新校工作机制，促

进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和薄弱学校延伸；中等职

业教育整合加快，办学规模和质量提升；集美、翔

安文教区建设顺利推进。医疗服务能力进一步提

升。实行医疗资源垂直整合，由三级综合性医院

延伸举办社区医疗，新建、改（扩）建１５家社区医

疗服务中心；长庚医院一期投入使用，市妇幼保健

院扩建基本完工，第一医院门急诊综合楼等项目

开工建设。交通改善工作取得新成效。以快速公

交为骨干的公交网络初步形成，环岛干道北段、成

功大道部分路段等主干道建成通车；完成兴山路

拓宽改造等交通改造工程；增设人行天桥（地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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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２８座，大型公交场站２座。保障性住房体系

加快完善。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规范保障性住

房建设、管理、配售配租；全年完成投资 １９．８亿

元，在建１５个项目２．５万套，基本竣工５０００套。

文体事业日益繁荣。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

市工人体育馆、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等项目建成

投入使用，小白鹭艺术中心、同安文化中心建设进

展顺利。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第六届

厦门国际马拉松赛、海峡两岸文博会和首届厦门

国际动漫节等活动。

（八）体制改革方面

坚持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努力化解

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实施网上审批

及网上电子监察。创新重大片区审批制度、开展

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８）试点工作。完善部门预算

改革，扩大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范围。

企业改革稳步推进。建立国有企业监事会制

度，向市属１８家国有企业派出专职监事。出台推

进企业上市的政策措施，合兴包装等３家企业在

深交所中小企业板成功上市，三安电子实现“借壳

上市”。

民生领域改革持续推进。推行义务教育减免

收费政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市、区两级有

线电视资源整合及网台分离改革。继续推动公交

管理体制改革。

各位代表，２００８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总

体良好，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一是受国际

金融危机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工业 、固定资产投

资等部分经济指标增速回落，未能完成预期目标；

二是发展具备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还需要进一步加

强，产业链有待进一步延伸；三是金融危机引发的

企业停产停业、拖欠工资、债务纠纷等社会不稳定

因素增多；四是征地拆迁难度仍然较大，一些重点

工程的推进受到影响；五是国有资产监管措施需

要进一步加强；六是城市管理、社会管理中一些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资

源和环境压力较大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以后

的工作中着力加以解决。

二、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

主要工作建议

２００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也是顺利推

进“十一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一年。按照中央、省

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本情况，建议安排全市生产总值增长１１％

左右。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全市上下紧紧围绕“保

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要求，坚定信心、迎难而

上、抢抓机遇、共克时艰，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财税点、就业点。保增长，重点是千方百计保

工业、保出口、保投资；扩内需，重点是培育消费热

点，保障民生需求，拓展农村消费；调结构，重点是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三密集”（９）型

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议主要做好八个

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加强工业带动，力保经济稳定增长

着力保障企业生产。进一步落实好已出台的

各项政策措施，“一企一策”解决实际困难。支持

有市场需求、有成长条件的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

造和产品升级。帮助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

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主动帮助暂时出现困难的

企业，引导上下游关联企业联手互助、互救。建立

中小企业贷款融资激励机制，鼓励银行扩大中小

企业贷款规模、创新融资服务产品，完善担保贷款

放大机制。

积极帮助企业开拓内销市场。在政府采购、

财政投资项目和本地企业采购中鼓励采购名优地

产品，向产品需求大户推介厦门产品。加强推介

平台建设，引导企业通过电子商务拓展市场，组织

企业参加各类展会，减少中间环节，扩大直销渠

道。

努力增强工业发展后劲。加大对“三密集”

型产业的扶持和引进。完善现有产业链，抓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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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项目前期策划，引进相关配套企业，实现“存

量引增量”。发挥厦门在“大三通”中的区位优

势，承接台湾先进制造业产业转移，密切上下游产

业协作。鼓励和服务现有企业增资扩产。

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国家场（厂）

内机动车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推进光电、动漫、生物与新医药、汽车、工程机

械、钨材料等自主创新平台建设。鼓励开展产学

研合作，完善新产品研发激励机制，加速科研成果

转化。积极引导更多企业创建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和企业技术中心。

（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力促外贸稳定增长

落实鼓励政策。做好国家有关政策的跟踪和

宣传，积极向上争取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

加大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面和扶持力度，继续对

出口资信调查费及保单融资给予补助，帮助企业

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鼓励企业积极揽货，争取

更多省内外货物从厦门港进出。

优化经营环境。强化协调与配合，进一步完

善口岸通关环境，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帮助解决外

贸资金需求。加强与外贸企业联系，建立重点出

口企业档案，关注经营动态。

培植出口优势产业。继续做大信息技术、新

材料、汽车、船舶、光电产品、服务外包等出口优势

产业，提高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节能环保型

产品的出口比例，推进一批出口基地建设。

引导开拓新兴市场。引导企业开拓拉美、非

洲、东欧、中东等新兴市场。把新兴市场国家的展

会作为组织参展的重点，鼓励企业赴新兴市场开

设境外贸易网点和售后服务网点，开展境外加工

装配。

加大进口扶持力度。完善进口贸易扶持政

策，扩大奖励商品范围，降低奖励条件，提高奖励

幅度，积极培育骨干进口企业和大宗重点进口商

品，鼓励进口企业来厦设立机构，建立分拨中心。

（三）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努力扩大内需

加快发展物流业。促进海沧保税港区一期、

火炬（翔安）产业区保税物流中心（Ｂ型）早日投

入使用。推进前场铁路大型货场、航空港等物流

园区建设，发挥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政策优势，鼓励

航商开设新航线，充分发挥“无水港”的吸纳作

用，做大海铁联运（１０）。加快现代物流业与制造业

的互动与融合，积极发展城市及城际物流配送体

系，大力培育第三方物流。

大力发展旅游业。打好海峡旅游牌，大力推

介厦金澎、厦金台旅游产品，积极争取各地旅游团

组经厦门口岸赴台，加强两岸旅游互动交流。发

展“邮轮、游艇、帆船”旅游产品，争取更多邮轮停

靠，积极争取设立邮轮母港，协助邮轮公司申报两

岸三地邮轮航线。继续做好鼓浪屿深度开发，开

展“海上一日游”等项目。加快发展“森林人家”、

“农家乐”等项目，建成一批乡村旅游示范点。

积极发展金融、信息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

促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争取引进更多的外资金融

机构。争取国家服务外包基地，发展制造业产品

外观、品牌、包装的创意设计。推动鼓浪屿、湖里

等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建设。

着力培育消费热点。鼓励会展企业招揽会

议、展览、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策划举办具有地方

特色的展览活动，促进与商贸、旅游消费互动。继

续推进特色商业街（区）建设，引进更多知名品

牌。引导发展社区便民服务。大力开发农村消费

市场，加快农村商品配送中心建设，完善岛外和工

业集中区商业网点布局。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努

力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四）持续深化项目带动，保持投资适度规模

强力推进重大片区建设。继续发挥片区指挥

部协调决策机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快湖边水

库、厦门（新）站等片区建设，促其尽快形成规模，

产生效益。加紧完善火炬（翔安）产业区、同安工

业集中区、集美机械工业集中区和五缘湾、观音山

等已具备条件的片区配套公建设施，吸引更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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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入驻。

力促一批产业项目尽快动建和投产。及时协

调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征地拆迁、融资等问题，千方

百计推进在建产业项目进度，力促麦克奥迪、新科

宇航等一批项目尽快建设，推动友达光电三期、通

士达节能电光源基地、国际物流中心等重大项目

早投产、早见效。

加快完善中心城市基础设施框架。配合推进

福厦、龙厦、厦深铁路厦门段以及厦漳和泉厦高速

公路扩建、厦门至安溪高速公路建设，加快海沧港

区、五通海空联运码头扩建、浏五店南部港区等对

外辐射通道建设。加快完善城区路网，建成翔安

隧道、成功大道、海翔大道等项目，完善同安、翔安

城区路网。适时启动一批条件成熟的旧城旧村改

造项目。

深化项目前期工作。推动重大片区、新兴产

业及产业链延伸项目、服务业项目等产业项目的

策划储备工作。做好第二东西通道等重大项目的

前期工作。

加强政府投资管理。财政性资金按照尽力而

为、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确保续建、竣

工项目资金需求。厉行节约，强化投资控制，严禁

财政性项目超概算。

落实项目建设资金保障。积极争取和用好中

央新增投资资金，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加强

“政、银、企”沟通配合，争取金融机构更大力度支

持我市建设。进一步创新筹融资的方法和机制，

拓宽融资渠道，推动有条件的企业改制上市融资

和上市公司再融资，鼓励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

短期融资券、信托凭证等方式募集项目建设资金。

加大利用内外资工作力度。充分发挥我市完

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开发区条件，采用招商会、

展会、联谊活动等平台以及网上招商、点对点招商

等各种有效方式，在国内外大力开展招商活动，通

过用地招商、厂房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推介我市

产业发展重点和招商项目，推动工业、房地产、旅

游、物流等重点产业发展和重大片区建设，促进利

用内外资工作上新台阶。

（五）加快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抓好“金包银”工

程建设和运作管理，提高“金边”效益。继续发展

农村公共交通和“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推动２０

个行政村旧村改造新村建设，着重做好城中村、工

业集中区和重大片区周边旧村改造工作，继续开

展农村洁净家园等活动。在坚持村民自愿的前提

下，稳妥推进水源保护区和边远山区移民造福工

程。加快实施重点流域综合治理和海堤除险加固

等防灾减灾项目建设。

加快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建设。建

立健全村改居社区及农村基层劳动保障服务体

系，完善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措施。适当降低被

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参保门槛，制定被征地人

员养老补助办法。加快新一轮农村义务教育和公

共卫生体系（１１）建设，对区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进

行改造，继续实施标准化村卫生所建设，加强基层

计生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体系、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体系和气

象预报、预警体系。

继续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推进高优种苗

业和高附加值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着力培育新的

增长点，加快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休闲农业。支

持和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发

展订单农业。进一步拓展对台农业合作与交流。

（六）着力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

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

训，统筹做好毕业生就业前培训、失业人员再就业

培训等工作。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

系。继续扩大社会保险参保范围。

促进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开展中小学校的布

局规划调整。做好岛内中小学义务教育项目、重

大片区和工业集中区部分配套学校建设。实施中

小学校舍抗震加固改造工程。完善文教区配套设

施建设，建成厦门理工学院二期，启动建设厦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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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翔安校区。

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研究制订我市贯彻

国家《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实

施方案。完善城市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加强社区

医疗服务中心的标准化内涵建设，探索逐步向农

村移植推广。进一步提高农村卫生机构的服务能

力和条件。全面推广市民健康信息系统，推进医

疗机构间信息共享。加快市第一医院门急诊综合

楼、仙岳医院等重点医院的建设。

抓好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保质保量完成年

度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进一步完善保障性住房

申请审核机制，做好配租和配售工作。

推进交通改善工程。完善城市交通路网，继

续做好快速公交新增线路建设，建成一批能缓解

交通的主干道路，实施岛外新城区道路市政化改

造，加快万寿片区、厦大南普陀等片区交通改善工

程和嘉禾园地下停车场等项目建设，继续建设一

批地下通道、人行天桥。

发展文化体育事业。建成小白鹭艺术中心，

加快建设同安文化中心、杏林湾水上运动中心和

海沧体育中心一期等项目。建设一批乡镇综合文

化站等农村文化设施和农民体育健身设施。继续

办好厦门国际马拉松赛、海峡两岸文博会等重大

活动。

（七）落实节能减排，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完善减排体系建设，抓

好重点污染企业稳定达标工作，积极推广应用环保

高新技术，确保完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任务。

加大生态环保投入。加快垃圾焚烧发电厂、

污水处理厂等一批市政设施和海域清淤、
"#

湖

截污、杏林湾污染综合整治工程建设，推进集杏和

高集海堤开口等项目建设。继续推进汽车尾气、

工业废气和扬尘污染治理。加强饮用水源保护，

加快北溪引水左干渠改造二期工程项目建设，尽

快启动长泰枋洋水利枢纽工程等项目建设。进一

步完善自然保护区、红树林保护区和湿地保护区

管理。加快翔安隧道隧顶花园等公园建设。

注重节约型社会建设。节约利用土地，盘活

存量土地，优化城乡用地布局。强化建设项目节

能评估，加强对重点用能单位的用能监督，开展高

效节能照明产品推广活动，推进实施循环经济示

范工程建设，引导企业实施清洁生产。

（八）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稳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精简行政

审批事项，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加快电子政务建

设，大力推进网上审批。深化厦门港一体化改革，

推进同港同政策。

继续完善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审批制、核

准制和备案制，促进管理工作程序化、标准化、高

效化。进一步完善项目后评价制度。推进鼓励社

会资本投资、促进企业增资扩产和技术改造的体

制机制创新。支持和鼓励有实力的信用担保和融

资典当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

加快企业市场化改革步伐。进一步整合市属

国有企业，盘活存量资产，充实资本金，提升融资

能力，完善监事会制度。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

革步伐，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继续推进社会事业和公共领域改革。深化教

育、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和公共领域改革，挖掘

社会事业领域存量公共设施潜力。进一步推进自

收自支事业单位改革。

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健全规范完善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健全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

收的长效机制。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

各位代表，做好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工作，对于打好保增长攻坚战，维护发展改革稳定

大局，推进我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意义

重大。我们要认真贯彻市委的决策部署，依法接

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市

政协的民主监督，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团结一心，

艰苦奋斗，有效应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两

个先行区”（１２）建设中发挥示范、榜样作用，确保完

成本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努力保持我

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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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２：

厦门市２００８年农业和农村经济主要指标表

主 要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０８年实际 增长（％）

１、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８４７５ １１

２、“金包银”工程累计开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９６．２ －－

３、“金包银”工程累计封顶 万平方米 ８９．６ －－

４、旧村改造新村建设试点村 个 ２３ －－

　其中，当年市和区财政投入额 亿元 １．４ 持平

５、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 ９７ －－

６、转移农村劳动力 万人 １．９７ 超额完成计划

７、培训农村劳动力 人 ７１０５ 超额完成计划

８、行政村通客车率 ％ ９４ 提高４个百分点

９、自来水入户率 ％ ９１．６ 持平

１０、有线电视入户率 ％ ９１．７ 提高３．７个百分点

１１、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５８．６ 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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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３：

２００８年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情况

１ 在全国率先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升为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建立城乡统一管理的基本医疗保险

的管理体制，形成全民医保的“厦门模式”，并在全国推广。

２
国有资产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制定了《厦门市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核准项目专家评审暂行办法》

和《关于市属国有企业试行企业年金制度的若干意见》等制度。向市属１８家国有企业派出专职
监事。

３ 新增市工商局、国土房产局等１２个试点单位，扩大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试点范围，总结试点经
验，出台《厦门市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

４

建立节能减排机制。一是出台《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

审查暂行办法的通知》和《厦门市节能评估中介机构备案暂行办法》等配套文件，形成节能评估

和审查制度体系。二是出台《２００８年厦门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意见》，建立健全了市、区、
企业三级减排工作管理办法。

５ 创新重大片区审批制度，出台《关于加快片区项目审批工作的通知》，简化片区项目审批程序，提

高重大片区项目审批效率。

６ 初步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对７个项目开展项目后评价试点工作。

７ 完善部门预算改革，制订出台《厦门市市级预算管理暂行办法》，强化预算管理。推行公务卡结

算方式改革。扩大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领域。

８
出台《关于推进企业上市意见的实施细则》，合兴包装、安妮股份、福建新华都等３家企业在深交
所中小企业板发行上市，累计募资８．４９亿元，实现了我市企业在中小板上市零的突破。三安电
子重组的ＳＴ天颐股票恢复上市交易，成为我市首家“借壳上市”的企业。

９ 社会保障性住房制度进一步完善，出台《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规定》等政策。

１０ 深化广电体制改革，推动以广电网络整合为抓手的经营性资源整合工作，组建了厦门广电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

０３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２００９·２



附表４：

２００９年市重点建设项目安排情况

总体情况：２００９年全市安排重点建设项目１３３项（含１５５个具体项目），项目总投资２２００亿元，年度预
计投资４４８亿元。

行业分布情况：

１
工业：４２项（５５个），年度计划投资１０７亿元。主要有火炬（翔安）产业区、环东海域工业园、机械
工业集中区（二期）、东部燃气电厂、金桥生产线技改及配套、湖里高新技术园、银鹭重工、Ｔ５直管
荧光灯扩产、厦顺铝箔、正新海燕、建颖科技、新凯航太、福炼一体化成品油管道等。

２

服务业：３１项（３６个），年度计划投资８５亿元。主要包括杏林湾商务营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厦
门（新）站营运中心、大嶝对台商品交易市场改扩建、邮件处理中心等２１个商贸物流项目和香山
国际游艇俱乐部、中奥游艇俱乐部、鼓浪屿“三岛”建设等８个旅游项目以及机场三期、海沧保税
港区、浏五店南部港区散杂货泊位等７个港口类项目。

３ 农业：４项（４个），年度计划投资１亿元。主要包括深青溪、瑶山溪综合治理水利工程、过芸溪流
域综合整治项目（一期）、同安东溪流域下游河道整治工程（一期）、海峡大气探测中心等。

４

基础设施：３６项（４０个），年度计划投资２２１亿元。主要包括环东海域综合整治、五缘湾片区开
发、厦门（新）站片区枢纽及配套设施、湖边水库片区开发、杏林湾片区基础设施、欧厝地块整治

及开发、厦门海域清淤整治、旧城、旧村改造、福厦铁路（厦门段）、厦深铁路（厦门段）、厦成高速

公路（厦门段）、沈海高速公路拓建工程（厦门段）、翔安隧道、快速公交系统（ＢＲＴ）（二期）、环岛
干道、九龙江北引干渠改造工程（二期）等。

５

社会事业：２０项（２０个），年度计划投资３４亿元。主要包括长庚医院、中山医院内科综合病房楼、
第一医院门急诊综合楼、仙岳医院扩建、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岛内中小学义务教育建设、新一轮农

村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同安文化中心、市青少年宫扩建、社会福利中心改扩建、社会保

障性住房等。

产业类项目情况：产业类项目９１个，比增３１个，占项目数５８．７％；年度计划投资１９２亿元，占当年重点
项目计划投资４２．９％。

岛外项目情况：岛外项目１２０个，比增２３个，占项目数７７．４％；年度计划投资３４５亿元，占当年重点项
目计划投资７７％。

民生项目情况：民生项目６４个，比增４个，占项目数４１．３％；年度计划投资２１６亿元，占当年重点项目
计划投资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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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名 词 解 释

　　（１）快速公交（ＢＲＴ）：是指采用大容量专用

公交车辆，在专用道路空间营运并以专用信号控

制的新型公共交通方式。具有容量大、速度快、造

价低、建设周期短、运营成本低等特点，是当今世

界解决交通拥堵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２）“四个加强”、“四个破解”：“四个加强”、

“四个破解”是我市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部署精神，结合厦门实际开

展的创造性实践。“四个加强”是指“进一步加强

‘平安厦门’建设，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加强市

政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和社区基层组织建设”；

“四个破解”是指努力破解住房难、就学难、就医

难、交通难等四方面难题。

（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社会医

疗保险的组成部分，采取以政府为主导，以居民个

人缴费为主，政府适度补贴为辅的筹资方式，按照

缴费标准和待遇水平相一致的原则，为城乡居民

提供基本医疗需求的医疗保险制度。我市目前实

施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结合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实践而建立起

来的。在筹资标准上确立以政府补助为主，个人

缴费为辅的筹资原则，在医疗保险待遇上率先实

行门诊医疗费用社会统筹。参保范围是中小学生

（包括职业高中、中专、技工学校）、少年儿童和其

他非从业的城乡居民。

（４）“６·１８”：即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

会，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提升经济综合素质

为目的，通过开展先进适用的优秀项目成果与企

业技术需求的双向推介，实现项目、技术、资本、人

才有效对接的科技创新平台和重要会展活动，是

省委、省政府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重大举

措。“６·１８”项目成果常年对接，每年６月１８日

至２０日在福州举行集中交易展示会，迄今共举办

六届。通过这个平台我市已成功对接一大批项

目，一批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落地生根，成为我

市实施项目带动战略的重要生力军，助推了我市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５）保税物流中心（Ｂ型）：指经海关批准，由

中国境内一家企业法人经营，多家企业进入并从

事保税仓储物流业务的海关集中监管场所。入驻

的企业可以开展保税存储进出口货物及其他未办

结海关手续货物，对所存货物开展流通性简单加

工和增值服务，全球采购和国际分拔、配送，转口

贸易和国际中转等业务。

（６）三区整合：为贯彻落实海关总署关于整

合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总体精神和《海关总署党组

关于海关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总体意见》，

综合考虑象屿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并存且毗邻

东渡港区的现状，市委市政府决定按照“四个统

一”（统一区域、统一政策、统一功能、统一监管）

的原则，通过资源整合、政策叠加和功能合并的方

式，将象屿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及东渡港区（简

称“三区”）整合发展为海峡西岸一个兼备保税加

工、保税物流、口岸通关等功能，现代物流高度集

聚的保税港区。

（７）“两头在厦，中间在外”：即我市的现代农

业发展要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和经济特区的

窗口优势，重点发展高科技种苗和高附加值加工

销售业，把大面积、成规模的传统种植业、养殖业

生产基地放在辖区外。

（８）项目后评价：是指对投资项目在竣工验

收、投入使用后，运用科学、系统的分析评价方法，

对项目的前期准备、实施过程、运营以及效益和影

响等方面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以提高项目管理水

平和投资效益。

（９）“三密集”型产业：即劳动密集型、资金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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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１０）海铁联运：海运和火车两种运输方式的

联合运输。通常是指内陆地区货物由火车运到港

口后再装上船舶运出，或是货物由船舶运输到达

港口后再由火车运到内陆地区。

（１１）新一轮农村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

在上一轮（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年）农村义务教育和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决定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年期内，市财政每年投入１亿元，岛外各

区财政按适当比例配套投入，开展新一轮的农村

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这是我市贯彻落

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

会，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

（１２）“两个先行区”：福建省委八届三次会议

上提出要“努力把海峡西岸经济建设成为科学发

展的先行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为全局

作出更大的贡献”。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审查报告

厦门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市第十三届人大财经委员会于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２０日召开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对市发展改革委员

会主任康涛受市政府委托拟向市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０９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进行了认真审

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

市人大财经委员会认为：２００８年是极不平凡

的一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

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多，难

度大。我市经济外向度高，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比

较大，经受了多年来最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市

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直视困难，主动作

为，克服诸多不利因素，认真组织实施市十三届人

大第三次会议批准通过的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经过不懈努力，我市社会经济基本保

持了平稳较快发展。主要表现在：地区国民生产

总值ＧＤＰ仍保持了两位数增长；财政金融运行平

稳；实际利用外资完成情况良好；物价走势趋于平

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城市交通拥堵得

到一定缓解，进出岛交通得到明显改善；重点民生

项目扎实推进，“四个加强”、“四个破解”工作进

展顺利；“三农”工作取得新进展，教育、科学、文

化、医疗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城乡居民生活

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台交流取得显著成效。

同时，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

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有：１、经济发展增速放缓，

部分经济指标未完成预期目标。经济发展后劲不

足，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多。２、产业结构调整速度

偏慢，自主创新能力不足。３、城市固定资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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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缓慢，工业投资比重偏低，缺乏大项目带动。

４、财政税收增幅下降较为明显。５、外贸出口前景

不容乐观。６、城市空气质量和环境治理还需进一

步加强。对于这些问题和困难应当引起高度重

视，在今后工作中努力加以解决。

二、关于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市人大财经委员会经过审议认为，市政府提

出的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从我

市实际情况出发，贯彻了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充分考虑了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各

项因素，其指导思想明确，工作重点突出，目标积

极，总体安排可行。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建议本次

大会同意市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康涛所作的《关

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批准市政府提出的厦门市２００９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对执行２００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的建议

市人大财经委员会认为：２００９年是在困难中

推进“十一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一年，虽然２００９年

我市面临的形势会更加严峻和复杂，问题和矛盾

可能更多，经济下行的风险仍然存在，完成计划目

标任务更加艰巨，但同时必须看到，国家实行的积

极宏观政策为我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强大

政策保障，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市新一轮跨越式发

展取得的成就为今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

当前形势下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抢抓机遇、迎难而

上，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促进我市经济增长上来。

加强研判，科学分析，抓住我市经济发展的主要矛

盾和问题，找准对策，有效化解，力促我市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为此，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建议：

１、以保增长为首要任务，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抓住国家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机遇，进一步

加大各项工作力度，促进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

车均衡发展。在优化投资结构的前提下，适度加

大我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大工业投资比重。

积极争取国家投资政策支持，加大现有企业增资

扩建以及招商引资力度，着力推进产业关联度高、

带动作用强的重大项目实施，注重提高投资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积极应对严峻的出口形势，引导

企业快速适应国家外贸政策调整，寻求多种融资

担保和结汇渠道，降低汇率变化影响，积极拓展国

内外新市场。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增加城乡居

民收入，培育消费热点，激活消费。

２、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立足于我市实际，抓住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的良

好时机，进一步调整、完善、优化我市产业结构。

依托第二产业发展壮大经济实力、同时大力发展

现代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

深度融合，实现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共同协调发

展。千方百计保持工业经济稳定发展，做大做强

优势支柱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链配套和延伸，促进

优势产业集群，加快产业升级。进一步发挥我市

港口优势，积极拓展腹地，做大做强港口经济。采

取有效措施激励、引导我市企业加强自主创新能

力，积极培养和引进各类创新人才。积极推进品

牌战略实施，着力培养和壮大本土品牌，不断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集

约用地，做好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提高可持

续发展能力。

３、切实加强政府服务职能，优化企业发展环

境。总结我市改革开放３０年以来的经验，继续发

扬先行先试特区精神，深化改革创新，认真贯彻落

实国家和省的重大改革措施，推进我市政府机构、

行政管理、国有企业等领域的各项改革，进一步理

顺管理体制，增强发展活力。提升服务企业的意

识，根据形势需要调整政府服务方向和服务内容，

提高办事效率，从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出发，深入基

层定期走访，了解企业需求和困难，积极主动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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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服务。有效落实各项扶持举措，切实帮助

企业解决信贷融资、拓展市场、技术改造等方面的

困难，为企业生存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密切

跟踪分析重点产业发展态势，加强对企业尤其是

大企业的跟踪协调服务，确保我市重点企业的稳

定发展。加强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支持，减

轻其负担，帮助其渡过难关。

４、促进统筹协调发展，确保民生。扎实推进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满足日益增长的

民生所需，更加积极有效破解交通、住房、就学、就

医“四大难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

群众后顾之忧，做好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

进一步抓好就业与再就业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

力量促进就业与再就业，鼓励支持自主创业。深

入贯彻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促进城乡统筹协调

发展，加快农村改革，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努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解决好

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妥善处理金融危

机下企业经营问题引发的各类事件，维护社会稳

定，促进社会和谐。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９年预算的决议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６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全体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市财政局局长黄强受市人民政府委

托所作的《关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９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审查厦门市２００９年预

算草案。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

报告，决定批准《关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２００９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２００９年市本

级预算。

关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９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３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厦门市财政局局长　黄　强

各位代表：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厦门市

２００８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０９年预算草案，请予

审议，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０８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０８年，全市各级财政部门以科学发展观为

统领，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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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财政

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支出结构持续优化，为经济社

会事业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一）全市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０８年，全市财政总收入４，１０１，３７８万元，比

上年增长１７．７％，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２，２０２，

３４３万元，完成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

议批准的变更后预算的１００．１％，比上年增长１８．

１％；上划中央收入１，８９９，０３５万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３％。全市当年预算支出２，２０３，１６１万元，完

成预算的９８．１％，加上中央、省专款和上年结余

等在当年体现支出１８１，５９６万元，全市财政支出

２，３８４，７５７万元，比上年增长２０％。

全市地方级财政收入２，２０２，３４３万元，加上

上级补助收入４３１，８７９万元、上年滚存结余 ８１，

１６０万元、国债转贷收入及上年结余７，３１８万元，

收入总计２，７２２，７００万元。全市财政支出２，３８４，

７５７万元，加上上解上级财政支出２７０，１１６万元、

国债转贷资金支出及当年结余７，３１８万元、有关

区增设预算周转金２，０００万元，支出总计２，６６４，

１９１万元。总收支相抵，全市年终滚存结余 ５８，

５０９万元。

（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市本级财政收入１，５５５，９３８万元，完成预算

的１００．５％，增长１９％；市本级当年预算支出 １，

３８２，４８７万元，完成预算的９９．６％，加上中央、省

专款和上年结余等在当年体现支出 １５１，３７６万

元，市本级财政支出１，５３３，８６３万元，增长２２％。

市本级财政收入１，５５５，９３８万元，加上上级

补助收入４３１，８７９万元、上年滚存结余２７，００１万

元、下级上解收入１０，７２１万元、国债转贷收入及

上年结余７，３１８万元，收入总计２，０３２，８５７万元。

市本级财政支出１，５３３，８６３万元加上补助区级支

出２０７，８７４万元、上解上级支出２７０，１１６万元、国

债转贷资金支出及当年结余７，３１８万元，支出总

计２，０１９，１７１万元。总收支相抵，市本级年终滚

存结余１３，６８６万元。

（三）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全市基金收入 ９３４，４４０万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２．７％，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３０，０４６万元、上年滚

存结余２４９，２８７万元，收入总计１，２１３，７７３万元。

全市基金当年预算支出９７５，５８６万元，完成预算

的９９．９％，加上中央、省专款和上年结余等在当

年体现支出１０９，６７１万元，基金支出总计１，０８５，

２５７万元。总收支相抵，全市基金年终滚存结余

１２８，５１６万元。

市本级基金收入６２１，５９８万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８．４％，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３０，０４６万元、上年滚

存结余８５，９１９万元，收入总计７３７，５６３万元。市

本级基金当年预算支出５８６，５０４万元，完成预算

的１０７．１％，加上中央、省专款和上年结余等在当

年体现支出７，６８６万元、补助区级支出９４，０００万

元，支出总计６８８，１９０万元。总收支相抵，市本级

基金年终滚存结余４９，３７３万元。

以上财政收支执行数均为快报数，待编成财

政决算后，再向市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

２００８年全市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有以下主

要特点：

１、总量实现突破，收入增长趋于平缓。收入

规模再上新台阶。２００８年全市财政总收入首次

突破４００亿元，地方级财政收入首次突破２００亿

元，财政实力跃上新台阶。２００８年我市财政总收

入规模相当于１９７８年的２６６倍，比改革开放以来

前２２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多出３７亿元。税收呈现

多元化趋势。金融业、信息业、批发零售业、交通

运输业和工业地方税收分别增长 １．０３倍、６２．

４％、４５．６％、４２．７％和２７．３％，体现多元支撑的特

点。涉外企业收入贡献不断加大，缴纳各种地方

税收５９．６亿元，增长２１．５％，所占比重由上年的

３１．８％提高到３３．２％，增收贡献率为４１．８％，比

上年提高１８．３个百分点。岛外区收入增长较快。

近年来我市致力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加大岛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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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力度，经济发展激励作用充分显现，岛外四区

收入合计３６．９８亿元，增长２６．８％，高于全市平均

增幅８．７个百分点。

２、发挥政策效应，促进经济稳步发展。拓展

政策效能。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积极引导企

业用足税前抵扣、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

争取到中央以“即征即退”方式解决岛内外企业

税负不一问题；应对石油价格机制改革，及时拨付

价格补贴１．４亿元；实行对个人首次购买普通商

品住宅予以特殊契税退还等优惠政策，支持房地

产市场健康发展。稳定外贸出口。安排８．４４亿

元及时兑现出口退税等各项外贸扶持政策。实施

出口增量奖励、公共布展补贴和出口认证费用补

助，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延长信用保险扶持链

条，对短期出口信用保费给予补贴，对保单项下融

资给予贴息，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促成国家调整

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降低企业出口成本。支

持企业发展。投入财政资金２．９８亿元。加快汽

车工业城招商、投产，促其上规模、出效益；对重点

企业技术改造予以贴息，加速产业升级、产能提

升；扶持信用担保机构发展，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

境；组织企业参加各种展会，积极拓展国内市场，

发展品牌经济，去年新增中国驰名商标３个。加

快自主创新。财政科技投入５．５９亿元，其中科技

创新与研发支出４．８亿元，分别占可安排财力的

４．１％和３．５％。重点推进火炬东部孵化园等重

大科技平台和科技孵化器建设；资助科技领域领

军人才、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

目；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匹配资金，争取到国

家创新基金项目１６个。做强服务产业。设立服

务业发展引导资金，出台促进服务外包发展若干

意见，推动服务业拓宽领域、优化结构、提升层次；

１．１５亿元用于海沧保税港区信息平台、对外劳务

培训中心、商贸市场改造及部分旅游景区建设，实

施航线补贴、物流补贴和资助办展；积极促进两岸

合作，对台湾水果进口进行奖励，支持赴台举办两

岸建材展、两岸农业合作论坛，香港富邦银行入股

厦门市商业银行，成为台资参股大陆商业银行第

一例。

３、保障重点建设，城乡发展进程加快。重点

项目保障有力。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有效增强

企业实力，提高筹融资能力；利用委托贷款、联合

信托计划融资等方式，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

资结构。全年通过预算安排、银行融资、争取上级

支持等渠道筹集 ２２５．６５亿元，有力确保环东海

域、铁路等重大片区和基础设施项目资金需求，集

美大桥、杏林大桥、城市快速公交（ＢＲＴ）建成通

车。农业农村加快发展。市级农业投入３．１２亿

元，增长２４．３％。发放各项强农惠农补贴，降低

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支

持现代生态农业发展；开展新一轮农村义务教育

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对２３个重点村实施旧村改

造，启动首批１４个老区山区村建设；加大培训力

度，扶持被征地农民、退养渔民就业再就业，实现

劳动力转移１．９７万人。公共事业投入加大。０．

１８亿元保障文明城市的创建，我市以总分第一的

优异成绩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支持公交优

先发展，３．５２亿元用于公交票改、购车补助、智能

化建设、优惠群体乘车补助及部分停车场建设；

３．９２亿元开展污染源治理，加快东部固废中心、

污水处理尾水回用等项目建设，后坑、海沧和东部

三座垃圾焚烧厂建成投入使用；０．９８亿元用于构

建市民健康系统、数字城管系统、灾害应急指挥系

统等公共服务体系。援川赈灾积极有序。发挥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足额安排对口援

建资金１．８６亿元，做好彭州四镇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积极筹措资金，提前完成中央、省下达的１．７

万套过渡安置房建设任务，确保来厦伤员救治工

作的圆满完成。

４、加大民生保障，社会事业全面推进。教育

事业持续发展。全年教育投入 １１．７亿元，增长

２２．２％。３亿元用于改善岛外教育教学条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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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标准；１．９５亿元支持岛内３８

所中小学改扩建项目，新增学位２万个，农民工子

女入学得到较好保障；０．２５亿元建设高技能人才

公共实训基地，培养更多技术型实用人才；０．３２

亿元资助普通高校、高职院校和中职学校困难学

生，受惠２．８万人。卫生水平稳步提高。全年卫

生投入６．６６亿元，增长１９．７％。支持医学中心和

重点专科建设，妇幼保健院等改扩建工程进展顺

利；加大社区医疗服务补助力度，创建医疗服务新

模式，卫生资源进一步向基层延伸；提前一年完成

我市医疗急救体系的建设，为市民提供更加完善

的医疗保障；及时开展食用问题奶粉婴幼儿免费

筛查救治工作，筛查量达３９４２４人次。社保体系

日益健全。０．８７亿元提高农村居民和未成年人

医保补贴标准，率先在全国建立城乡一体化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参保人数突破７４万人，参保率超

过９５％，居全省首位；１．２５亿元就业补助资金，重

点强化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全年新增就业２１万

人；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对低保户及低

保边缘户增发临时补助，确保弱势群体基本生活

需求；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１６．４５亿元，已建成社

会保障性住房５０００套。文体事业蓬勃发展。出

台扶持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安排文化产业发展资

金，对重点文化项目和闽台特色产业项目予以扶

持或奖励；０．８２亿元确保厦门经济特区纪念馆、

工人体育馆如期建成，０．１８亿元支持基层文化设

施建设，２４个镇街文化活动中心、８０个村级文化

站（室）投入使用；成功举办首届文博会、奥运火

炬传递等活动，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圆满完成

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目标，实现广播电视无线

信号全面覆盖。

５、深化财政改革，管理能力明显提高。财政

改革更加完善。出台《市级预算管理暂行办法》，

开展项目库改革试点，规范挂靠机构和临时机构

预算编制，部门预算管理得到强化；国库集中支付

在市、区两级全面推开，公务卡改革试点效果良

好，公务消费更加透明，资金使用更加安全；行政

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向“深水

区”推进，机关事业单位自管公房清查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果，财政投融资项目建筑工程险等保险项

目实行公开招标，事业单位“干管分离”深入推

进，市区联动机制逐步形成。资金管理更加有效。

大力控制行政成本，在压缩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

费５％支援灾区的基础上，再压缩各部门项目支

出５％；延长办公设备使用周期，合理调低市直党

政机关办公设备配置标准；实行服务器等网络设

备集中托管，推动电子政务网整合，避免重复建

设，促进资源共享。财政监督更加有力。加强重

大项目投资控制与监管，杜绝超标准、超概算、超

范围建设；实施中介机构职业资格备案管理，健全

治理商业贿赂长效工作机制；开展政府采购专项

检查，约束采购专家和供应商行为，严肃查处采购

代理中的违法违规问题；建立健全涵盖配置、使

用、处置等各环节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

制度体系，保证资产安全完整和有效使用。

各位代表，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

市人大的依法监督和市政协的民主监督下，依靠

全市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２００８

年我市财政预算任务完成良好，财政工作能力和

水平进一步提高。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今年

的财政形势非常严峻：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对实

体经济的影响很大，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外需市场

萎缩和结构性调整等诸多压力，房地产市场持续

调整，土地基金收入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财政收入

增长空间极为有限，而为提振经济、扩大内需陆续

出台的系列税费减免政策，在财政上呈现较大的

减收效应；另一方面，刺激经济增长、加大民生保

障、维护和谐稳定等刚性支出需求明显增多，财政

资金供求矛盾空前突出，增收节支任务十分繁重。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统一

思想、坚定信心、齐心协力、迎难而上，在挑战中抓

住机遇，在困难中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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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２００９年预算草案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部署，２００９年财政

预算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

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

“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要求，实施积极的财

政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财政平稳运行；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公共投资领域，优先改善民

生，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努力增收节支，严格控制

一般性支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深化财政

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监督制约，推动科学化管

理，为厦门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力保障。

按照上述工作思路，２００９年预算的主要指标安排

如下：

（一）全市财政收支预算

全市财政总收入预算安排４，５５５，９５０万元，

增长１１．１％，其中：地方级财政收入预算安排２，

４４４，３０８万元，增长１１％；上划中央收入预算安排

２，１１１，６４２万元，增长１１．２％。

地方级财政收入２，４４４，３０８万元，加上预计

上级补助收入 ３２９，３８９万元，减去体制上解省

１９７，３４３万元和出口退税负担专项上解等支出

１２９，４４３万元，全市财力２，４４６，９１１万元。按“量

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全市支出预算安排２，

４４６，９１１万元。

（二）市本级财政收支预算

市本级财政收入预算安排１，７２８，３０８万元，

增长１１．１％。市本级财政收入加上预计上级补

助收入３２９，３８９万元，减去体制上解省 １９７，３４３

万元和出口退税负担专项上解等支出１２９，４４３万

元以及补助区级支出１４０，０００万元，市本级财力

１，５９０，９１１万元。相应安排市本级支出预算 １，

５９０，９１１万元，其中象屿保税区管委会支出预算

１７，５００万元、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支出

预算７５，５００万元，上述两个单位作为市政府的派

出机构，其收支预算并入市本级报请人大审批。

市本级收支预算具体编制如下：

１、市本级财政收入１，７２８，３０８万元，其中：

（１）税收收入１，４３８，４６７万元，增长７．８％；

（２）非税收入２８９，８４１万元，增长３０．９％。

２、市本级财政支出１，５９０，９１１万元，其中：

（１）一般公共服务２５４，０５６万元，主要用于人

大、政协及政府各部门的正常支出和事业发展支

出（含象屿保税区管委会和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委会的支出９．３亿元）。

（２）国防１，２３２万元，主要用于预备役部队和

国防动员方面的支出。

（３）公共安全１２２，２１９万元，主要用于维护社

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确保“平安厦门”建设。

（４）教育１５２，３４１万元，教育投入同口径比上

年增长１２．８％，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符合

法定要求．主要用于保障各类学校的正常运转，改

建、续建一批中小学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支持高等教育建设等。

（５）科学技术５８，０７８万元，占市本级可安排

财力的４．１％，符合法定要求，重点支持科技创

新、产学研开发和重大产业平台建设。

（６）文化体育与传媒２７，２４０万元，确保文化

文物、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事业发展，保障

大型文体活动的资金需要。

（７）社会保障和就业７６，３５３万元，主要用于

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建设、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

费、就业补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及社会救济

等支出。

（８）医疗卫生６７，５５９万元，重点用于医疗服

务、社区卫生服务、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等公共医疗

保障和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等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

（９）环境保护１０，６４９万元，主要用于环境整

治、污染防治、节能减排、环境检测和自然生态保

护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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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城乡社区事务１０４，８３３万元，确保城市

维护、垃圾处理、规划管理、市政道路、消防场站建

设等支出。

（１１）农林水事务４５，５８２万元，市本级农业投

入同口径比上年增长９．５％，高于财政经常性收

入增幅，符合法定要求。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旧村改造新村建设、老区山区建设等。

（１２）交通运输３３７，０９３万元，重点保障福厦

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及到期债务

的偿还。

（１３）采掘电力信息等事务８１，５８９万元，主要

用于扶持企业生产、促进内外贸和服务业发展，实

施品牌带动战略等。

（１４）粮油物资储备及金融监管等事务 ４６，

４０６万元，为主安排外贸扶持、补充粮食风险基

金、重要物资储备、旅游发展等支出。

（１５）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６，５１２万元。根

据《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今年

我市需安排援川赈灾资金２．２亿元，分别从市区

两级及相关渠道予以落实。

（１６）其他支出１９９，１６９万元，主要安排预备

费、债务支出以及中省属院校、驻厦单位补助等。

（三）基金收支预算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７５６，０８９万

元，按照“收支平衡”原则，相应安排支出预算

７５６，０８９万元。其中，土地出让收支预算为７１７，

７６５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４５６，１２０万元，

相应安排支出预算４５６，１２０万元。其中，土地出

让金收支预算安排４２０，０００万元，主要收支项目

为：

１、土地出让收入预算４２０，０００万元，其中：

（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３３１，０００万

元；

（２）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１２，０００万元；

（３）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２，０００万元；

（４）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收入７０，０００万

元；

（５）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５，０００万元。

２、土地出让支出预算４２０，０００万元，其中：

（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出３３１，０００万

元，包括：征地拆迁补偿支出４，０００万元，土地开

发成本支出５，０００万元，城市建设支出 ２６２，５００

万元（主要用于偿债支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

出１，０００万元，补助被征地农民支出５，０００万元，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２，０００万元，社会廉租住房建

设支出５０，０００万元，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支出１，５００万元。

（２）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１２，０００万元。

（３）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支出７０，０００万

元。

（４）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２，０００万元。

（５）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支出５，０００万元。

三、正视困难，主动作为，努力完成全年财政收支任务

２００９年是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年，也是“十一

五”规划实施关键一年，做好今年财政工作十分重

要。我们要以培植财源为重点助力发展，以促进

和谐为己任服务民生，以提高效益为目标深化改

革，确保财政经济平稳运行。

（一）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力促经济发展更为

持续。

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

续较快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确保从２００８年第四

季度到２０１０年集中投入３８０亿元财政性资金，带

动全社会投资２０００亿元。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

在国务院规定取消和停征１００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基础上，对企业工伤、生育、失业保险金及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实行减半征收，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费率调低一个百分点，对普通住房消费实施契税

减征和返还，清理、减免一批其他涉企收费项目，

为企业和个人减轻负担将超过８亿元。扩大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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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公共投资。多渠道筹集２４９．９亿元建设资金，

加快推进环东海域、厦门新站等重点片区开发和

翔安隧道、福厦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市

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全面落实；争取财政

部代发部分地方债券，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政

府鼓励的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多管

齐下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稳定和扶持企业生产。

鼓励企业利用增值税转型契机加快设备更新和技

术改造，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重点企业资金

链应急保障机制，缓解资金短期周转压力；０．１２

亿元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加大

对中小企业的扶持；补助企业参加国内外展会，支

持“厦门名优产品海西行”，积极拓展新兴市场；

安排外贸扶持资金１．９２亿元，出口信用保费补贴

由２０％提高到 ５０％，对出口信用保单融资予以

５０％的贴息支持，对大宗出口商品一般贸易实行

出口退税差扶持。引导和增加消费需求。努力提

高不同群体收入水平，稳定收入预期，扩大消费能

力；落实购买普通住宅各项优惠政策，进一步带动

住房消费；加快培育特色商业街和专业市场，优化

岛外商业业态，推进“家电下乡”工程；鼓励做大

“邮轮经济”，实行新航线奖励、旅游包机奖励，增

强区域性旅游中心的辐射能力。

（二）支持发展方式转变，力促财源结构更加

优化。

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安排科技创新、研

发专项４．５６亿元。加快产学研和公共技术服务

平台建设，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做好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建立科技创新贷款担保资金，扶持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

业发展；完善高级人才奖励政策，营造更加有利于

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培

育、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一批集中度高、竞争力强、

带动作用大的优势产业集群；加大品牌经济扶持

力度，落实优质地产品优先采购政策；用好服务业

引导资金，拓宽服务业发展领域，大力培植营运中

心和总部经济；积极承接国内外服务外包业务，努

力打造海峡西岸服务外包中心。支持节能减排环

境保护。统筹财政性资金５．７６亿元。加强重点

领域和海域整治，实施
"#

湖治理、天地湖清淤，

加快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继续推进节能技术

改造和绿色通道工程，治理公交尾气和垃圾污染，

推行清洁生产，改善环境质量。深化对台合作交

流。发挥先行先试作用，拓展厦台金融合作空间；

办好“台交会”、“食博会”等展会，保障首届“海峡

论坛”的顺利举办；充分利用台湾水果销售集散中

心、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等平台，为台湾商

品进入大陆开辟更加便捷的通道；吸引大陆居民

经厦赴台旅游，进一步扩大“三通”效应。

（三）完善民生保障机制，力促社会发展更为

和谐。

推进新农村建设。投入支农资金４．１８亿元。

实施２０个新村建设项目，启动１２个老区山区村

改造，稳步推进水源保护区和边远山区移民造福

工程；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发展 “一村一品”、“一

村一业”特色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鼓励

发展“农家乐”等乡村休闲旅游业，继续引导股份

经济发展，形成可持续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

加强镇街债务监管，一季度基本完成镇村债务化

解工作。支持教育卫生发展。安排教育支出１２．

７６亿元和医疗卫生支出６．７６亿元。落实义务教

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政策，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

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公务员；继续推进工业集中区

和新城区已布局学校的建设，实施中小学校舍抗

震安全加固改造工程，推动义务教育教科书循环

使用；加快中医院、第二医院、翔安医院等改扩建

项目建设；建成市民健康信息系统，实现就诊信息

共享，减轻市民医疗负担。健全社会保障网络。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大中专毕业生、农村富余劳动

力的就业和再就业；为全市市民办理自然灾害公

众责任保险，对自然灾害造成的伤亡提供救助保

障；完善低收入群体动态补助机制，建立智力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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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残疾人庇护工场，体现对特殊群体的关爱；降低

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门槛，解除被征地

人员的后顾之忧；确保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

需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九龙江北溪饮水

左干渠改造工程进度，保障市民用水的安全；续建

快速公交系统，完善城市交通干线路网，化解交通

拥堵；健全治安防控机制，建设市民应急避难工

程，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丰富百姓文体生活。

推进闽南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闽南戏曲艺术中

心等项目建设，实施“农家书屋”工程，实现基层

文化馆与市图书馆联网共享；支持办好第十一届

中国戏剧节、第二届文化产业博览会、第十八届市

运会等大型活动与赛事，建好翔安体育中心、体育

运动学校等一批体育场所。

（四）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力促资金效益更快

提升。

狠抓增收节支。依法加强税收征管，既要应

收尽收，又不收“过头税”；加快推进财税库银横

向联网和电子缴费系统建设，将所有行政事业性

收费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强化土地出让管理，实现

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大力节俭支出，在２００８年

实际预算安排的基础上，继续按５％的比例压缩

公用经费和业务经费；全面落实会议费、接待费、

车辆费用、出国费用 “零增长”目标。统筹资金使

用。加大资金整合力度，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重

点确保在建续建项目资金不断档、到期债务还本

付息不拖延、重大建设项目开工不耽搁，把有限的

资金用在刀刃上；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历年结余资

金清理工作，统筹使用好沉淀在各单位的财政资

金结余。深化财政改革。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

价，强化项目评审论证和追踪问效；今年内在所有

行政事业单位全面实施公务卡改革；试行大宗货

物政府采购，发挥规模采购效益；开发网上竞价系

统，进一步节约采购成本；建设财政一体化信息管

理系统，为财政科学化管理搭建技术平台。强化

财政监督。做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落实

和资金监管，密切关注惠民利民资金使用情况，保

证资金安全、高效；出台《会计人员条例》，规范从

业人员管理，保障合法权益；改进财政资金检查的

方法和手段，进一步提高财政监管水平。

各位代表：

当前，我市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新

的形势、新的任务，对财政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

求。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

受人大对财政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认真听取政协

的意见和建议，奋发进取，攻坚克难，努力完成全

年各项财政工作任务，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国６０周

年大庆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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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厦门市２００８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０９年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第十三届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日召开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

议，对市财政局局长黄强受市政府委托拟向市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厦门

市２００８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０９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以及送审的市建设与管理局、市国土资源与

房产管理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规划局、市司

法局、市人事局、市旅游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

人民防空办公室、市城市管理办公室等十个部门

２００９年部门预算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

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２００８年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市政府提出的预算执行数，２００８年全市

财政总收入完成４，１０１，３７８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７．

７％，其中，上缴中央财政１，８９９，０３５万元，比上年

增长１７．３％。

全市地方级财政收入２，２０２，３４３万元，完成

变更后预算的１００．１％，比上年增长１８．１％，加上

级补助收入４３１，８７９万元、上年滚存结余８１，１６０

万元、国债转贷收入及国债转贷资金上年结余７，

３１８万元，全市收入总计 ２，７２２，７００万元。全市

当年支出２，２０３，１６１万元，完成变更后预算的９８．

１％，加上中央、省专款和上年结余等在当年体现

支出１８１，５９６万元，上解上级２７０，１１６万元、国债

转贷资金支出及当年结余７，３１８万元、有关区增

设预算周转金２，０００万元，全市支出总计２，６６４，

１９１万元。收支相抵，全市年终滚存结余５８，５０９

万元。

市本级地方级财政收入１，５５５，９３８万元，完

成变更后预算的１００．５％，增长１９％，加上级补助

收入４３１，８７９万元、上年滚存结余２７，００１万元、

下级上解收入１０，７２１万元、国债转贷收入及国债

转贷资金上年结余７，３１８万元，市本级收入总计

２，０３２，８５７万元。市本级当年支出１，３８２，４８７万

元，完成变更后预算的９９．６％，加上中央、省专款

和上年结余等在当年体现支出１５１，３７６万元、上

解上级财政支出 ２７０，１１６万元、补助区级支出

２０７，８７４万元、国债转贷资金支出及结余７，３１８万

元，市本级支出总计２，０１９，１７１万元。收支相抵，

市本级财政滚存结余１３，６８６万元。

全市基金预算收入９３４，４４０万元，完成变更

后预算的１０２．７％，其中土地基金预算收入８７９，

８４８万元，完成变更后预算的１０２．６％。全市基金

预算支出９７５，５８６万元，完成变更后预算的 ９９．

９％，其中土地基金预算支出９２４，５４７万元，完成

变更后预算的９８．８％。

市本级基金预算收入６２１，５９８万元，完成变

更后预算的 １０８．４％，其中土地基金预算收入

５６９，５１１万元，完成变更后预算的１０９％。市本级

基金预算支出５８６，５０４万元，完成变更后预算的

１０７．１％，其中土地基金预算支出５６２，１７７万元，

完成变更后预算的１０７．７％。

财经委员会认为：２００８年市政府按照科学发

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落实中央宏观调控

的各项政策措施，积极融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形势变化时，主

动采取应对措施，保持了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

财税部门积极组织收入，加强税收征管，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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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预算执行体现了集中财力

办大事的原则，在保证农业、教育、科技、社会保障

等重点领域和民生方面支出的同时，促进了经济

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预算完成情况良好。但预算

执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１、财政收入增速趋缓，财

政资金供求矛盾日显突出。２、财政收入结构不尽

合理，地方财源结构稳定性不强。３、财政资金使

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绩效考评管理工作有待

加强。

二、关于２００９年预算

根据市政府提出的２００９年预算（草案），市本

级地方级财政收入预算１，７２８，３０８万元，增长１１．

１％。其中：税收收入 １，４３８，４６７万元，增长 ７．

８％，非税收入２８９，８４１万元，增长３０．９％。市本

级地方级财政收入加预计上级补助 ３２９，３８９万

元，减补助区级支出 １４０，０００万元、体制上解省

１９７，３４３万元、出口退税负担专项上解等支出

１２９，４４３万元、市本级财力１，５９０，９１１万元。根据

收支平衡的原则，相应安排支出１，５９０，９１１万元，

其中：教育投入预算安排１５２，３４１万元，增长１２．

８％，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农业投入预算安

排４５，５８２万元，增长９．５％，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

增幅；科技投入预算安排５８，０７８万元，占市本级

可供安排财力的４．１％，以上三项支出均符合相

关法律的要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安排

７６，３５３万元，公共安全 １２２，２１９万元，交通运输

３３７，０９３万元，一般公共服务２５４，０５６万元（含作

为市政府派出机构的象屿、火炬两个开发区９３，

０００万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 ４５６，１２０万

元，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预算为 ４２０，０００万元。

根据基金专款专用收支平衡的原则，市本级政府

性基金支出预算为４５６，１２０万元，其中土地出让

金支出预算为４２０，０００万元。

根据区级预算与市本级预算汇总，２００９年全

市地方级收入预算２，４４４，３０８万元，加上上级体

制补助，减去上解上级和出口退税负担专项上解

后，全市可供安排财力２，４４６，９１１万元（其中区级

８５６，０００万元），根据收支平衡的原则，相应安排

支出２，４４６，９１１万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７５６，０８９万元，

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预算为７１７，７６５万元。根据

基金专款专用收支平衡的原则，全市政府性基金

支出预算为７５６，０８９万元，其中土地出让金支出

预算为７１７，７６５万元。

财经委员会认为：市政府提出的２００９年预算

草案，认真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体

现中央“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工作要

求。市本级收入预算能考虑我市经济发展状况，

与市政府对２００９年经济增长预测基本相适应，财

政支出预算在保证科技、教育和农业等法定增长

支出的基础上，着力向推动经济发展、调整经济结

构、加强民生保障等方面倾斜。２００９年的预算草

案基本体现了“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要求，预

算安排基本可行。因此，财经委员会建议本次大

会批准市政府提出的２００９年市本级预算（草案），

同意市财政局局长黄强代表市政府所作的《关于

厦门市２００８年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０９年预算草案

的报告》。

此外，对市政府拟提交代表大会审议的２００９

年部门预算，财经委对其中的十个部门进行了重

点审查，并提出了审查意见（见附件）。

为促进政府及相关部门更好地完成２００９年

的各项预算任务，财经委建议：

１、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受国内外经济因素和我市经济结构等影响，财政

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后劲不足，要用足用好中央积

极财政政策和各项减免税政策，有效发挥财政对

经济发展的支持和调控作用，保持财税收入增长

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综合运用预

算、税收、补贴、贴息等手段，切实落实扶持企业的

政策措施；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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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引导和带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经济建设，在

稳固现有财源的基础上，努力培植新的经济增长

点，实现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坚持统筹兼顾、量

入为出、确保重点的方针，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点，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合理安排

财政支出，在确保法定支出、加大民生保障、维护

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着力推动经济发展。

２、厉行勤俭节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坚持

开源和节流并重，大力提倡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

办事业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和制止铺张浪费、奢

侈挥霍之风。各预算部门和单位应当切实珍惜财

政资金，严格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严格

控制行政事业单位一般性经费的增长，压缩不合

理支出，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和建设成本，确保财政

资金对重点领域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３、继续推进财政预算管理，提高财政监管水

平。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切实加强财政业

务的动态管理，建立预算编审、指标管理、项目管

理、资金拨付、帐务核算、财务决算、收入收缴、资

产管理等相联互动的财政综合业务信息系统，提

升财政资金的管理效率；要加大对财政资金投入

项目的监管，确保配套资金到位，防止出现“半拉

子”工程；要进一步加大专项支出绩效考评力度，

深入开展支出项目绩效考评试点工作，规范预算

资金分配，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

４、不断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细化预

算编制。要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和使

用，强化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合理核定预算支出标

准，根据各部门（单位）的职能合理安排预算，进

一步增强财政收支预测的准确度，努力提高预算

编制的科学性。要加强对部门预算的全口径管

理，细化预算编制，努力做到年初预算按部门职能

分解，提高部门预算的完整性。

５、进一步完善市区财政体制，努力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各区发展，切实健全财权

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缩小因各区的财力不

同造成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现象。充分调动

区级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实现科学、高效的收

支安排，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要

加大对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基层和困难地区的

支持力度，增强区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实

现财政在资源配置上的充分有效，达到财政实现

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附件：

关于十个部门２００９年部门预算草案的审查报告
厦门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２００８年的工作要点，市人

大财经委抽调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市人大城建委、

市审计局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部门预算审

查组，于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至 ２００９年 １月对市规划

局、市国土房产局、市建设与管理局、市城管办、市

人防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司法局、市人事局、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旅游局等１０个部门２００９

年部门预算草案进行审查。

审查组采用听取相关部门汇报预算编制情

况，了解预算编制程序和方法，审核预算编制表，

审阅编制预算的相关依据和项目材料，询问预算

编制的相关问题，查阅往年的收支情况等方式，开

展部门预算审查工作。审查组主要对部门预算的

编制文件、各部门编制预算的流程、部门预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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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在

此基础上，形成各个部门预算草案的书面审查意

见，并向财政部门反馈审查组的审查意见，现将这

１０个部门预算草案的审查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一、总体评价

在市人大的推动和市政府及市财政局等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各预算单位编好本部门预算的意

识进一步增强，财务人员预算管理和控制水平逐

年提高，预算草案编制工作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

水平总体提高。

１、市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

编制工作。为更好地推进和落实２００９年部门预

算编制工作，切实提高部门预算的可执行性和部

门预算的约束力，市政府及市财政局继续完善预

算编制文件，规范了挂靠机构和临时机构的预算

管理，深化预算编制改革，实施财政项目库管理，

在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公务卡结算方式。

２、各部门重视预算编制工作，部门预算编制

总体水平提高。各部门根据２００９年预算编制工

作会议精神和文件要求，及时部署和组织本部门、

本系统预算编制工作，召开局办公会或党组会议，

专题研究部门预算问题，部门领导的预算管理意

识，集体研究意识增强。各部门按预算编制文件

要求完成预算编制的各项工作任务，１０个部门的

预算草案基本符合预算编制文件的要求，体现了

预算项目与本部门法定职责、２００９年工作重点相

统一的原则，项目预算进一步规范。

３、积极配合审查工作，认真对待审查意见。

市财政局按时向预算审查组提交１０个部门预算

草案，各预算部门积极配合审查组的各项审查工

作，汇报本部门２００９年工作重点及预算编制的主

要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回答相关询问。市财

政局与各预算部门对审查中发现的问题，能及时

重新审核，并加以修编。

二、审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１、部门预算仍然不完整，财权与事权不一致。

厦财预［２００８］２６号文件规定，对部分专项资金仍

实行归口管理，由归口部门统一申报。这种做法

虽然有利于专项经费的统一管理，但由于未及时

将申报审批后的项目经费分解到相关职能部门，

致使相关部门预算不完整。同时有些资金根据财

权与事权一致的原则有明确的职能部门管理却分

散到不同的职能部门，如市城管办安排交通改善

整治经费２０００万元，专项用于交通设施的更新和

维护；建设局项目支出中的城市维护经费安排交

通改善项目１２００万元也用于交通设施的更新和

维护；建设局项目支出中的城市维护经费另有安

排交警设施处５６８万元用于交通设施的更新和维

护。从职能、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角度看，这些经

费应归口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列入交警部门预

算管理。

２、部分发展经费前期工作滞后，未落实到项

目。根据部门预算编制的要求，发展经费项目必

须是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并按审批程序报经分管

市领导审定，预算一经批复即可组织实施的项目。

从审查的预算项目情况看，大部分项目预算有了

明确的支出方向，但一些项目的事前评审工作仍

然滞后。如市旅游局部门预算中“乡村旅游开

发”“旅游标识牌建设补助”“厦门十一五人才工

程发展战略”等项目具体目标和实施主体尚不明

确。市规划局一次性专项中安排规划编制经费

２，０００万元，只是按总体的工作思路和支出方向

而定，未落实到具体的项目。

３、部门预算编制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从

１０个部门的预算草案看，部门预算草案日趋规

范，编制水平总体提高，但不少部门的预算编制工

作仍然存在基础工作不够扎实的情况，如：人员经

费、公用经费一般综合定额计算不够准确。一些

部门在经常性专项、一次性专项中编制应当由公

用经费一般综合标准定额支出的项目等等。

三、财经委的建议

１、切实落实和完善编制完整部门预算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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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针对历年部门预算审查中发现的问题，２００８

年部门预算编制文件提出了规范意见和措施，但

延续多年的部门预算不完整的问题始终未能解

决，一个部门一本预算内涵和目标仍然无法实现。

因此市政府在布置预算编制工作，考虑加强专项

经费管理的同时，要尊重部门预算的编制原则，特

别是部门预算的完整性问题，应将归口管理统一

申报的项目经费经评审后还原到各预算部门，实

现预算单位事权与财权的统一。对于已经明确属

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工作职责的工作经费，应根

据部门的职责和财力可能安排部门经费，避免多

头安排经费，真正遵循责任主体明晰的“一个部门

一本预算”的部门预算编制原则，真正实现部门预

算的财权与事权的统一。

２、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方法。财政部门要加

强对各预算单位的经费需求调研，充分了解部门

履行职能的合理支出需求，结合实际财力，制定更

科学、合理的预算标准，在督促部门单位认真贯彻

预算编制工作要求的同时，避免因预算标准不能

适应正常工作需求，致使预算编制文件精神无法

落实而引起预算编制不规范的问题，进一步完善

预算编制和管理办法。

３、做好项目预算的前期准备工作和绩效考核

工作。针对少数部门发展经费无法落实到项目或

前期工作滞后的问题，市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予

以整改，类似规划局的规划编制经费２，０００万元，

未落实到具体的项目，市旅游局的旅游发展专项

２５００万元部分项目的前期工作没有完成等问题，

应加大对其经费使用的监管和绩效考核力度，关

注财政资金的投入和产出，促进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进一步提高。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６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全体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

取和审议了杜明聪副主任所做的市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市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

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关于新一年工作安排，决定

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要在中共厦门市委

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市委十届

八次全会的工作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

履职，扎实工作，着重在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监督

实效、提高代表履职能力、提高服务保障水平四个

方面下功夫，努力在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上体

现新作为，为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促进厦门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以优异成绩

迎接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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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４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杜明聪

各位代表：

我代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会议

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年来的工作回顾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

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我市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市人大常委会在

中共厦门市委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

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市委各项重大部署，全面融入海峡西岸“两个

先行区”建设大局，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

项职责，扎实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发挥了地方国家

权力机关的重要作用，为又好又快地推进新一轮

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

一年来，常委会共召开会议７次，制定法规３

件、修订３件；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２０项，开

展执法检１０项；作出决定、决议６项；任免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４８人次，较好地完成了市十三届人大

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

一、着力把握正确方向，站位全局体现作为

常委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把握人大工作正确的政治

方向，齐心协力推进厦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自觉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常委会紧密围绕

市委重大决策部署，认真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去

年５月作出《关于在海峡西岸建设科学发展的先

行区中发挥示范榜样作用的决定》、《关于在海峡

西岸建设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中发挥先行

先试作用的决定》，为我市在海峡西岸“两个先行

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法制保障。依法开

展干部任免工作，使市委的建议人选，经过法定程

序成为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员。常委会坚持重大问

题向市委请示报告制度，制定五年立法规划与年

度立法计划、听取“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计

划、执法检查计划等重大事项都事先报请市委研

究。根据全市工作部署，常委会两次专题听取市

政府援川赈灾、灾后重建情况报告，共同推动各项

援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常委会以纪念改革开放三

十周年为契机，举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民主法制

建设座谈会，精心组织撰写纪念文章，全面系统地

总结人大工作，为今后更好地依法履职提供了宝

贵的实践经验。组织代表视察交通和基层文明创

建工作，组织机关干部参与文明交通宣传督导，为

我市再次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贡献力量。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常委会紧紧围

绕发展第一要义开展人大工作。去年突出开展了

推进自主创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

工作，多次组织了重点开发片区、重点基础设施建

设情况的视察调研，听取市政府关于经济运行情

况、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农村建设等专项工作报

告，适时批准２００７年市本级决算、２００８年市本级

预算变更议案，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紧紧围绕以人为本这一核心开展人大工作。持续

深入开展“四个加强”、“四个破解”专题视察和调

研活动，有效地改善了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紧紧

围绕统筹兼顾这一根本方法开展人大工作。既重

视经济领域立法，又重视社会领域立法；既重视经

济领域的监督，又重视生态环境、资源和民生问题

的监督；既重视发挥代表的主体作用，又重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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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及其机关的自身建设，努力使人大工作不

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人民群众的根

本愿望。

促进两岸人民交流合作。面对两岸关系发展

难得的历史机遇，常委会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

机关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优势，扎实开展对台工作。

多次组织代表视察、调研台湾水果销售集散中心，

督促政府及有关部门针对存在问题抓紧整改，有

力地推动台湾水果销售集散中心建设。组织代表

视察大嶝对台小额商品贸易市场，推动市场改扩

建工程的顺利实施。积极开展与台北、高雄、台

中、台南、澎湖、金门等市、县议会的交流交往，先

后接待了台湾地区市县议会客人１６批２１８人次。

去年以来，常委会两次赴台交流。１２月上旬，应

台中市议长邀请，常委会组团赴台参访，双方围绕

加强两市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议会交往等重大

事项深入交换意见，取得圆满成功，进一步促进了

两市基层党际交流成果的落实。

二、着力提升立法质量，为改革开放提供有力

的法制保障

常委会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认真总

结过去五年立法工作经验，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立

法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用足用好两个立法权，不

断提高立法质量。

先行先试彰显特色。常委会着眼于把社会保

障性住房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在全国

率先启动并完成了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的立法工

作，起到了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着眼于对台形

势发展需要，适时启动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的

修订工作，目前法规修改草案已经通过一次审议。

着眼于破解交通难，及时启动了道路交通安全若

干规定立法，目前法规草案已经通过一次审议。

着眼于风景旅游区的建设与保护，及时修订鼓浪

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目前法规修订草案已

经通过二次审议。

坚持民主科学立法。常委会在编制《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制定法规规划》过程中，广泛征求了人大

代表、社会各界和市民群众的意见，共收到立法建

议项目８４项。组建立法工作代表活动小组，充分

发挥代表在立法中的重要作用。组织两批人员分

赴新加坡、香港专题学习考察保障性住房管理立

法，拓宽了立法视野，学习借鉴了立法经验。在起

草审议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草案等法规中，专门委

托法律专家组成课题组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提

出法律对策和建议，提高了立法质量。

注重提高立法效益。常委会坚持把立法的社

会效益摆在重要位置，在审议社会保障性住房管

理条例（草案）过程中，及时将保障范围、转让方

式等有争议的条款反复与市政府沟通，邀请部分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来厦实地考察指导，既重点保

障了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又兼顾解决了中等

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在审议道路交通安全若干

规定（草案）过程中，借鉴有关省、市的做法，及时

就关于禁止电动自行车上道行使的合法性问题征

询全国人大法律专家意见，还就相关的配套措施

反复与政府协调，力求使法规既起到规范交通秩

序的作用，又注意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坚持加

强与省人大沟通，做好较大市法规的报批工作，在

法规草案进入二、三次审议前，主动征求省人大法

制委意见，既有效保证了法制统一，又凸显了地方

立法特色。省人大常委会对我市报送审议法规草

案的质量，予以充分的肯定。

三、着力增强监督实效，又好又快地推进新一

轮跨越式发展

常委会认真学习贯彻监督法及我省实施办

法，完善监督工作方式，健全监督工作机制，提高

监督实效，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围绕中心促发展。常委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全面融入改革发展大局，准确把握宏观经济

形势，督促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努力完成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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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标任务。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十一

五”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针对规划实施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市政府加快经济结构调

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发展，确保“十一

五”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执行情况、２００７年财政决算

和２００８年１—９月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２００７年度

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等报

告，督促市政府把有限的财力用于推动科学发展

和改善民生。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加快新农

村建设情况的报告，就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

定、农民安居乐业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建议，进一

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组织代表视察杏林

湾、火车（新）站等重点片区开发建设情况，以及

ＢＲＴ工程、环岛干道、后坑环卫综合处理厂、东部

固废处理中心、五缘湾片区污水截流等重点基础

设施建设情况，督促市政府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

度。组织有关专委会就经济运行、物价走势、中小

企业发展、房地产业发展等若干重大课题进行调

研，形成了一批有质量的调研成果。

保障民生促和谐。常委会充分发挥代表监督

作用，综合运用视察、调研、执法检查和听取专项

工作报告等手段，持续推进“四个加强”、“四个破

解”，不断改善民生保障，促进社会和谐。针对我

市部分学校项目建设滞后、公办幼儿教育资源偏

少等问题，先后组织代表集中视察农村幼儿教育

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落实情况、两年内新增

４．５万个学位完成情况，专题调研工业集中区义

务教育学校配套建设情况，督促市政府从政策、财

力上加大扶持力度，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针

对社区医疗卫生资源整合和农村公共卫生工作中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听取市政府关于城乡一体

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情况专项报告，督促市

政府有关部门坚持和把握好医疗体制改革的正确

方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

求。针对２００７年下半年以来物价波动给群众生

活带来一定影响的新情况，及时开展了价格管理

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建议市政府加强

价格监管，严肃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及时启动

临时价格干预措施，适时对低保户等困难群体进

行补贴，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不受较大影响。针

对２００８年全国食品安全重大事故频发的情况，及

时组织开展饮食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实施情况的执

法检查，实地抽查早餐工程、学校食堂、餐饮业等

重点场所，督促市政府加强检查、规范管理，确保

市民群众的食品安全。针对九龙江北溪引水段水

质不稳定情况，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北溪引水

供水安全情况报告，督促市政府加快启动左干渠

（龙海段）隧道输水工程建设，增强对现有明渠段

的环境监管，尽快启动新水源建设工程，目前隧道

输水工程已正式动工。围绕建筑领域节能减排主

题开展环保世纪行活动，进行园林绿化条例、发展

循环经济决定的执法检查，促进循环经济机制体

制的进一步完善。针对我市机动车辆快速增长、

尾气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

于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报告，督促市政府

强化监管合力，提高检测标准，推广清洁燃料，目

前机动车尾气双怠速检测法已正式启动。针对部

分侨房使用权清退不彻底的问题，听取和审议了

市政府、市中级法院关于侨房使用权清退工作情

况的专项报告，督促市政府、市中级法院切实加大

清退工作力度。去年共清退 ３５５户，清退率达

９９％，使拖延了２０多年的侨房使用权清退工作基

本完成，受到了海内外侨界的好评。

维护公正促稳定。常委会注重发挥人大在表

达、平衡、调整社会利益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督促

“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着力于化解社会矛盾，开展关于完善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决定的执法检查，就加强行政机

关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积极培育民间调解组织等

提出建议，推动市、区政府调解处理大量纠纷，为

维护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市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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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着力于加强对司法工作监督，先后听取了市

人民检察院公诉工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工作、

厦门海事法院２００８年工作等报告，针对存在问题

督促及时整改，促进司法公正。听取了市公安局

关于开展警务机制改革专项工作报告，推动“平安

厦门”建设。认真办理群众来信来访，共处理群众

来信４６０件，接待群众来访３９６批 １４７５人次，受

理网络信访６７０件，促进了一批信访问题的解决，

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进一步维护了社会

的稳定。启动了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审查

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区人大常委会报备的６７件规

范性文件，保证了法规、政策的合法性、有效性和

权威性。

四、着力提高代表工作水平，充分发挥代表主

体作用

常委会重视代表工作，完善代表工作制度，着

力提高代表素质，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代表

的主体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提高代表依法履职能力。常委会把代表培训

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代表培训计划，有针

对性地组织培训。举办预算审查和代表议案专题

讲座，帮助代表掌握履职知识。举办３期政情通

报会，邀请市政府领导向代表通报经济运行、ＢＲＴ

建设与管理、社区医疗服务网络建设等政情，拓宽

了代表知政问政平台。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

议，扩大代表对常委会立法、监督等工作的参与。

组织代表异地考察学习，及时为代表寄送文件资

料，为代表提高依法履职水平提供服务保障。

提高代表活动实效。常委会制定了《开展

２００８年度市人大代表活动的指导意见》和《代表

年度视察计划》，加强对代表活动的组织协调。一

年来，坚持集中与专题相结合、视察与调研相结

合、代表活动与提出议案相结合，重点围绕推动科

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组织代表视察、调研共计

１１２次，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视察和调研报告，为

常委会开展立法和监督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召

开了代表工作现场会、代表活动小组组长座谈会，

总结推广区、镇（街）和代表活动小组开展代表工

作的经验。

提高议案建议办理质量。常委会通过各种有

效形式，督促“一府两院”认真办理代表大会期间

代表提出的４件议案和２１０件建议，目前议案已

全部办结，建议答复率１００％，代表对建议办理结

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达９４．３％。通过办理 “关

于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细化节能减排

政策，加快节能技术应用”议案，常委会作出关于

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决定。通过办理“进

一步加强职工技能培训”议案，进一步完善了职工

培训政策，促进了职工技能培训水平的提升。通

过办理“关于制定厦门经济特区鼓励台湾学者来

厦创业规定”议案，丰富了厦门市台湾同胞投资保

障条例的内涵。通过办理“加强‘村改居’社区建

设”议案，进一步加强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健全

了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常委会进一步完善

代表建议办理机制，挑选７件事关民生的建议作

为重点，由常委会分管副主任牵头，有关专委会重

点督办，建议办理的质量和效果明显提升。继续

开展“优秀代表”、“先进代表小组”、“优秀议案建

议”的评选活动，有效地激励了代表履职积极性。

此外，常委会认真做好闭会期间代表活动的

保障工作，在知情知政、经费、后勤等方面为代表

履职提供较好的服务。

五、着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履职能力和

服务水平

常委会及其机关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全

面加强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常

委会依法履职能力，提高机关服务保障水平。

加强思想建设。常委会重视加强理论武装，

通过举办中心组理论学习、暑期读书班、市区两级

人大主任研讨班，深刻领会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

中全会精神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一

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深入学习领会胡锦涛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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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

重要讲话、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一次会议上重要讲话的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中

央关于抗震救灾、扩大内需等一系列重要工作要

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委作出

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举办４次法律专题讲

座，认真学习宪法、法律法规和有关知识，不断提

高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和

业务能力。组织开展“我与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主

题教育活动，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理想信念。

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常委会制定《厦门市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出和处理办法》，提交

本次大会审议。办公厅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完善部门决算审签工作的意见》，使部门决

算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完善《贯彻实施监

督法的工作流程》，进一步提高监督实效。制定

《常委会会务工作办法》、《常委会调研工作实施

意见》，进一步提高机关工作效能。组织工作得到

加强，办公厅设立综合处、法制委员会设立规章备

案审查处，机关党委、机关群团组织完成换届选

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选送干部到省、市党校学

习培训，提拔任用一批机关干部，选配部分干部到

基层挂职锻炼。

加强作风建设。常委会重视改进作风，坚持

调研先行，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求知于实践，问计

于群众，为做好立法、监督工作提供依据。围绕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认真组

织开展调查研究，先后就“进一步完善市人大常委

会法规审议程序和审议方法研究”等２５项课题进

行调研，为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提供决策参考。

常委会组成人员努力转变工作作风，坚持求真务

实、厉行节约，通过各种渠道密切联系人大代表和

人民群众，自觉接受监督。

此外，常委会重视、加强人大新闻宣传工作和

法制教育。组织编撰法规释义，提升《厦门人大》

刊物质量，办好厦门日报“人大视窗”专版、厦门

电视台“人大视点”专栏，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舆

论环境。加强对外交流和与华侨社团联谊的工

作。接待了英国加的夫市等７个国家的议会代表

团、南非中华福建同乡会等３个华侨社团，以及一

批华侨侨领，积极宣传我国人大制度和我市改革

开放３０年的辉煌成就。加强和推进了上、下级人

大联系，积极配合全国、省人大开展法律、法规修

订调研和执法检查工作，组织省人大厦门团代表

进行专题调研和异地视察，举办市、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座谈会，邀请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列席常委

会会议，加强对区、镇人大工作的指导。加强和推

进与国内兄弟城市人大的交流交往，学习借鉴工

作经验，共同推进地方人大工作。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坚

持党的领导，才能始终保持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

向；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人大工作才能

融入大局体现作为；只有大力弘扬法治精神，才能

扎实推进民主法制进程；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

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能始终保持

人大工作旺盛的生命力；只有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才能持续提升人大工作水平。

各位代表，市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各项工作

所取得的成绩，是中共厦门市委正确领导的结果，

是全体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机关工

作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

众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与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

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厦门海事法院有力配合分

不开的。在此，我谨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向大家表

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各位代表，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

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有：立法还不

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立法质量需要进

一步提高；监督法的贯彻实施有待深化，监督工作

的实效需要进一步增强；代表工作的保障机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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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健全，代表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常委会的履职

能力、人大机关的服务保障水平与科学发展观的

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进

一步提高，等等。对这些问题与不足，我们将高度

重视，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加以改进。

新一年的主要工作

２００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是地方人大

设立常委会３０周年，也是我们积极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力争经济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里，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在中共厦门市委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

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按照市委十届八次全会的工作部署，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扎实工作，着重在提高立

法质量、增强监督实效、提高代表履职能力、提高

服务保障水平四个方面下功夫，努力在保增长、扩

内需、调结构上体现新作为，为推进民主法制进

程，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关于立法工作

继续用足用好两个立法权，为我市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认真贯彻全

国人大、省人大和全市人大立法工作会议精神，精

心组织实施五年立法规划，完成制定和修订９项

法规的年度立法计划。拟制定道路交通安全若干

规定、会计人员管理条例、海洋环境保护若干规

定、物业管理若干规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

定等５项法规。拟修订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

鼓浪屿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学校用地保护规定、无

偿献血条例等４项法规。同时，将水资源条例、城

市规划条例、机动车停车场规划建设和停放管理

条例、燃气管理若干规定等４项法规列为备选立

法项目，并组织对社区卫生服务条例、建筑节能条

例、海沧保税港区管理条例等１２个项目开展立法

或修法调研。

在立法工作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国

家法制统一，突出地方立法特色。要坚持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立法为民，不断完善立法工作机制，

扩大公民有序参与，不断提高立法水平与实效。

要加大对法律法规特别是新颁布法律法规的宣传

力度，弘扬法治精神，不断推进依法治市进程。

二、关于监督工作

全面贯彻监督法及我省实施办法，把事关改

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

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监督工作的重点，

综合运用各种法定监督方式，加大监督工作力度，

增强监督工作实效。

今年拟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计划执行情

况、预算执行情况及决算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情况、

物流业发展、对台交流合作、义务教育项目建设、

实施饮食食品卫生管理办法情况以及市中级法院

清理执行积案工作、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工作情况

等专项工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促进

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组织开展就业促进法、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消

防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规定、
"

#

湖区管理办法等５项法规的执法检查。加大法

律监督工作力度，健全和完善规范性文件报备、审

查制度。

组织代表持续开展“四个加强”、“四个破解”

专题视察，促进社会和谐。继续开展“环保世纪

行”活动，把舆论监督和人大监督结合起来，推进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高厦门生态

文明建设水平。

进一步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受理群众来信来

访，加大督办力度，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和

困难，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三、关于代表工作

加强代表议案和建议的办理工作，提高办理

质量和效率。着眼于解决问题促进工作，认真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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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本次大会和闭会期间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

落实办理责任制，坚持和完善承办单位与代表“面

对面”沟通、重点建议交办督办、办理工作“回头

看”等行之有效的做法，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办理

质量。

组织好市人大代表和我市的省人大代表开展

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活动，进一步加强对代表活

动小组活动的指导，规范代表活动方式，增强代表

活动实效，切实发挥代表在立法、监督等工作中的

作用。

不断完善发挥代表作用的激励机制，继续开

展优秀代表、先进代表活动小组评选表彰工作，进

一步调动代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继续

抓好代表培训工作，提高代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坚持政情通报制度，及时将常委会重要工作和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情况向代表通报，为代表知

情知政、依法履职提供服务。改进代表参与常委

会活动的方式，进一步密切常委会组成人员与代

表、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进一步完善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制度、常委

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工作制度、代表履职工作制

度、规范代表服务保障制度，使各项代表工作更加

规范化。

四、关于自身建设

扎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着

力解决常委会及其机关在思想、组织、作风、制度

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干部党性修养，大力

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努力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提高到新水平。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继续办

好市、区两级人大主任座谈会、研讨会，继续办好

常委会读书班、法制讲座，不断提高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履职能力，不断提升市人大机关工作水平和

服务质量。

进一步完善各项工作制度，规范常委会议事

程序，提高常委会会议质量。认真总结地方人大

设立常委会３０周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开

展人大制度建设研究，推动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工作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

坚持改进作风，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了

解民情，集中民智，反映民意。深入开展文明创建

活动，全面提升机关整体文明水平和干部队伍文

明素质。

各位代表，今年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

发展面临困难较大的一年，也是机遇较大的一年。

消极对待、被动应付，危机就是危局，就是困境。

知难而进、积极应对，危机就是机遇，就是转机。

我们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国内外经济形势

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把各方面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

谐上来，把全市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市委重

大决策部署上来，持续形成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同促发展的强大合力。

各位代表，机遇和挑战考验着我们，事业和使

命召唤着我们。让我们在中共厦门市委的领导

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

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坚定信心，振

奋精神，同心同德，迎难而上，为推进我市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加快海峡西岸重要中心城市

建设、为谱写厦门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篇章而继续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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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２００８年履职情况一览

　　一、制定、修改的法规（６项）

（一）制定法规（３项）

１、厦门市节约能源条例

２、厦门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

３、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

（二）修改法规（３项）

１、厦门经济特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２、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

例

３、厦门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

二、听取和审议的专项工作报告（２０项）

１、市检察院关于公诉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市政府关于２００７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

告

３、市政府关于２００７年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４、市政府关于九龙江北溪引水段供水安全情

况的报告

５、市政府关于落实侨房政策使用权清退工作

情况的报告

６、市政府关于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

７、市政府关于２００８年１— ９月份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及全年预算变更草案的报告

８、市政府关于２００８年１— ９月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９、市政府关于加快我市新农村建设情况的报

告

１０、市政府关于我市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工

作的报告

１１、市政府关于城乡一体化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建设情况的报告

１２、市中级法院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

１３、市政府关于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报告

１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职工技能培训的

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

１５、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

度，细化节能减排政策，加快节能减排技术应用及

推广的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

１６、市政府关于“制定《厦门经济特区鼓励台

湾学者来厦创业规定》的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

１７、市政府关于“加强‘村改居’社区建设的

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

１８、市政府关于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

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

１９、市政府关于２００７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２０、厦门海事法院２００８年工作报告

三、执法检查（１１项）

（一）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５项）

１、厦门市价格管理条例

２、厦门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

３、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发展

循环经济的决定

４、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

５、厦门市饮食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二）配合全国、省人大常委会开展的执法检

查（６项）

１、劳动合同法

２、福建省气象条例

３、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

４、监狱法

５、未成年人保护法

６、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省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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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决定决议（６项）

１、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海

峡西岸建设科学发展的先行区中发挥示范榜样作

用的决定

２、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海

峡西岸建设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中发挥先

行先试作用的决定

３、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２００７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４、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２００８年全年预算变更的决议

５、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

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决定

６、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

五、人事任免（４８人次，其中任３１人次，免１７

人次）

１、市人大专委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人：

免１人次

２、市政府组成人员：任３人次，免４人次

３、市中院审判人员：任１３人次，免８人次

４、市检察院检察人员：任１３人次，免３人次

５、厦门海事法院审判人员：任２人次

６、批准免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人

附件２

厦门市２００９年度制定法规计划

　　（一）正式项目（９项）

１、厦门市海洋环境保护若干规定

２、厦门市会计人员管理条例

３、厦门市物业管理若干规定

４、厦门市无偿献血条例（修订）

５、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定

６、厦门市学校用地保护规定（修订）

另：２００８年滚动项目：

１、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风貌建筑保护条例

（修订）

２、厦门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

３、厦门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修订）

（二）备选项目（４项）

１、厦门市水资源条例

２、厦门市燃气管理若干规定

３、厦门市城市规划条例（修订）

４、厦门市机动车停车场规划建设和停放管理

条例

（三）调研项目（１２项）

１、厦门市物流管理规定

２、厦门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

法》办法

３、厦门市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管理暂行办法

４、厦门市海沧保税港区管理条例

５、厦门市建筑节能条例

６、厦门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

进法》办法

７、厦门市宗教事务条例

８、厦门市志愿者服务条例

９、厦门市社区卫生服务条例

１０、厦门市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条例

１１、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

１２、厦门市人民防空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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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２００９年度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项目

　　一、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７项）

１、市政府关于农村公共事业建设情况的报

告；

２、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拓展对台交流合作工作

情况的报告；

３、市政府关于实施《厦门市饮食食品卫生管

理办法》情况的报告；

４、市政府关于义务教育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的

报告；

５、市政府关于重点片区规划建设情况的报

告；

６、市中级法院关于清理执行积案工作情况的

报告；

７、市检察院关于侦查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

告，听取和审议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３项）

１、市政府关于２００８年决算的报告；

２、市政府关于２００９年１至８月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３、市政府关于２００９年１至８月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５项）

１、就业促进法；

２、消防法；

３、厦门经济特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４、厦门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使行政

处罚权规定；

５、厦门市
"#

湖区管理办法。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关于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６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全体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

取和审议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珍钮所作的工

作报告。会议对市中级人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

表示满意，同意报告提出的新一年工作安排，决定

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中级人民法院要认真贯彻党的

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

持公正司法，深化司法改革，规范司法行为，加强

审判监督，狠抓队伍建设，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推进海峡西岸“两个先行区”建设、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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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４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朱珍钮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大会报

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政协委员和各位列席人员

提出意见。

２００８年的主要工作

２００８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凡的一

年，也是法院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全市法

院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市委的领导、市人大的

监督、上级法院的指导下，认真落实市十三届人大

三次会议关于法院工作的决议，依法履行职责，各

项工作都取得新进展。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５４５８５件，办结５１１３８件，分别比上年上升４１．８％

和３６．７１％，收结案数和上升幅度均为历年最多，

审限内结案率为１００％；其中，市中级法院受理各

类案件 ７９９６件，办结 ７２９１件，分别比上年上升

２２．１％和１８．８％。

一、围绕“三个至上”，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

受人大监督

面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

新期待、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考验，全市法院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围绕胡锦涛总书记对

大法官、大检察官提出的“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

益至上、宪法和法律至上”的重要讲话，开展“大

学习、大讨论”活动，及“高举旗帜、忠诚履职，树

立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形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着

力在人民法院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理论

体系、朝着什么目标前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上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一年来，全市法院坚持

以“三个至上”作为法院工作的指导思想，牢牢把

握法院工作政治方向，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

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省委、市委的决策

部署在法院工作中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坚持重

大工作部署、重要工作事项向党委请示报告。去

年，市委常委会两次听取法院工作报告，并对法院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市中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的要求，及时制定《关于贯彻市委常委会议对法

院工作指示精神的意见》、《关于司法求先行，服

务保障好特区经济建设的意见》等文件，指导全市

法院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主动融入经济发展

大局，努力从更高起点上谋划和推动全市法院工

作与时俱进。全市法院坚持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

本政治制度，认真贯彻监督法，增强自觉接受人大

及其常委会监督的意识。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后，市中级法院对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梳理汇总出５大项３１条，逐条分解落实办理。就

执行市人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决定、２００６年以

来全市法院的执行工作向市人大常委会作了专题

报告，并按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认真抓好整改和落

实。加强代表建议和市人大常委会交办的督办件

办理工作，完善与人大代表联络制度，定期通报法

院工作情况，邀请代表旁听案件开庭，发放征求意

见函，接受监督，不断改进工作。

二、围绕服务大局，全面履行司法职责

全市法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狠抓

执法办案，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市法院积极参与

平安厦门建设，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全力

维护社会稳定。全年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 ３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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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５５２８人，审结３３３７件５１７１人；受理二审刑事

案件４３１件，审结４２７件。全市法院坚持严打方

针，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

组织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共审

结杀人、伤害、爆炸、绑架、强奸、抢劫、盗窃、毒品

等犯罪案件２２３９件，判处罪犯３３５６人。依法严

厉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审结走

私、金融诈骗、虚开增值税发票、制售假冒伪劣产

品等犯罪案件１２４件，判处罪犯２１２人。依法严

惩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共审结７５件，判处罪犯

８８人。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具有法定从

轻、减轻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全年共依

法对７３８名被告人适用缓刑。对１３３７名积极改

造并符合法定条件的服刑人员予以减刑、假释，促

进罪犯改造。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审

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２６１件。重视对被告人

的人权保障，为３７３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被告

人指定辩护人。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

善少年审判工作机制，探索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社

会调查员制度，做好教育、感化、挽救失足青少年

工作。加强法律服务和法制宣传工作，选派法官

深入街镇、企业、学校、军营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和

上法制课，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选择典型案例，

通过新闻媒体以案释法，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

着力服务两个先行区建设。全市法院发挥司

法调节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职能作用，依法服务科

学发展先行区和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区建设。

全年共审结民商事案件３１７０７件，标的总额５４．６１

亿元；其中市中级法院审结４４７０件，标的总额２４．

５５亿元。主动对接厦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妥善

处理涉及重点项目建设的案件，积极为重大片区

建设、集美大桥、环岛干道和环东海域整治提供司

法保障。主动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及时

出台了《关于积极应对金融危机服务经济发展的

若干意见》，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最大限度地维护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

兼顾企业职工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社会秩

序稳定。突出抓好涉及金融、企业经营、房地产等

纠纷案件的审理，依靠党委的领导，加强与政府有

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稳妥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多做

互利双赢的调解工作，既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又积极扶持和促进企业生产发展。共审结借款、

买卖、建设工程、房地产开发经营等案件９７１４件。

主动服务农村改革发展，加强对涉农案件的审理。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市中级法院

制定了《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和法律服务的意见》，重点对农村制度建设、积极

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村公共事业等方面提高司

法保障和服务的水平。全年共审结农村土地承

包、农副产品购销、农村金融、农村土地征用补偿、

农业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纠纷案件６２２件。围绕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审理好企业改制、股权转让、承

包、兼并、分立、破产等纠纷案件，共审结４８２件，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围绕科技创新与进步，加大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开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月活动，推进品牌战略实施，审结著作权、专利、商

标、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等纠纷案件１３９件。围

绕促进两岸交流合作，进一步打造我市法院涉台

审判工作品牌。完善涉台审判机制，积极探索解

决涉台案件法律文书送达难、主体资格认定难、事

实审查和证据认定难等问题，审结了大陆第一件

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和解笔录

案，全年审结涉台案件１２２件。同时依法审理好

涉外、涉港澳案件，审结３１１件，优化投资环境。

着力关注和保障民生。全市法院认真审理好

婚姻家庭、劳动合同、劳动报酬、社会保险、损害赔

偿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案件，加强思想疏导，化解

矛盾纠纷，维护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共审结７１６２件。如妥善处理了明发集团明发

商业广场商品房预售合同、ＮＥＣ东金电子（厦门）

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等群体性纠纷案件。依法审结

债权债务、物业管理、相邻关系、产品质量、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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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等纠纷案件１４４８件，促进构建和谐社区和社会

诚信体系。加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审结

涉及农民工权益案件２０３５件，为农民工追回工资

款等４８００余万元。高度重视审理涉及地震、台风

等受灾群众生活的纠纷案件，开辟司法救助绿色

通道，优先、高效、公正审判。

着力促进依法行政。全年审结涉及社会保

障、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工商、环保等行政案件

５５４件，既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又保护

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断完善行政诉讼协调

机制，加强疏导和协调，努力化解群体性行政纠

纷。加强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与执行工作，执结

征收社会抚养费、公路规费、环保排污费等非诉执

行案件９４４件。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探

索建立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对审理案件中

发现的行政执法问题，及时向行政机关提出司法

建议，促进依法行政。

着力维护法制权威。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执

行案件 １４５３３件，执结 １３６１７件，执结标的总额

２２．０６亿元。在市执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支持

下，积极与有关部门联系，实行网络查询系统链

接，实现了资源共享。我市各商业银行在支行或

总行设立统一查询专柜，将当事人信息纳入银行

征信体系。建立联动制约机制，认真实施修订后

的民事诉讼法，运用媒体曝光、限制融资、限制出

境、限制置产等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威慑力。建立

基层协助执行工作网络，各区都在社区、村委会建

立了执行联络员制度。目前，全市共聘用执行联

络员４９９名。进一步完善执行信息管理系统，规

范执行款物、执行中止、执行异议等制度，保护当

事人权益。强化执行工作的统一管理、统一协调，

组织开展金融案件和清理侨房等专项执行活动。

创新执行方法，推行提级执行、交叉执行、“预警催

告”、执行和解、悬赏举报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等措

施，提高执行效率。按照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

法院的联合部署，在市执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的

领导下，全市法院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至

去年底已执结１７６８件，努力实现胜诉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三、围绕公平正义，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

需求

全市法院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出发点，不

断完善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工作机制，努力满足

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

加强司法管理。建立和完善审判态势分析、

审判流程管理、案件质量和效率评估考核等制度，

规范改判和发回重审案件的分析评议制度，健全

法官业绩考核体系，促进案件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优化审判资源配置。市中级法院设立民事审判第

五庭，专门审理房地产领域纠纷案件。在执行局

实施处内设执行实施组和调查保全组，实行对执

行权的制约。强化案件繁简分流和速裁工作，基

层法院一审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占８８．５４％。思

明区法院运用速裁机制，去年共快速调解小额民

事诉讼案件２４３０件。推进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

优化审判委员会结构，市中级法院在审委会内设

立刑事和民事、行政两个专业委员会，强化审委会

总结审判经验、监督和指导审判工作的职能。开

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市中级法院被最高法院

确定为量刑规范化试点单位。规范自由裁量权行

使，促进司法尺度统一。加强审判监督工作，审结

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４１件、检察机关依照审判监

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９件，其中改判、发回重审

２０件，占全年生效判决总数的０．０５６％。

强化司法调解。全市法院正确处理依法办案

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的关系，努力做到

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坚持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多元并举、案结事了”的原

则，完善诉讼调解、行政协调、执行和解工作机制，

将调解广泛适用于民商事审判、刑事自诉及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行政审判和执行工作，贯穿于案件

受理、审判和执行全过程。采取灵活多样的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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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提高调解成功率，依法妥善处理了劳动争

议、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商品房买卖等

群体性案件３１０件。一年来，全市法院以调解（含

撤诉）方式审结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占５４．２３％，同

比上升３．３９％；行政案件协调解决的占２１．２２％，

执行案件自动履行与执行和解率达３３．２２％，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率为３５．６７％。

注重司法便民。进一步完善网上立案审查、

预约立案等便民立案方式，推行巡回法庭、假日法

庭、夜间法庭，方便群众诉讼。湖里区法院积极开

展“送法进社区”等活动，做好法律服务工作。加

强诉讼指导、诉讼风险提示和网上咨询答疑，保护

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积极实施司法救助，

为１０１６名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依法缓减免交诉讼

费３１０．７１万元。积极推行执行救助制度，为２９２

名执行案件特困当事人和刑事被害人，发放执行

救助金８４．８４万元。

促进司法和谐。全市法院高度重视涉诉信访

工作，建立信访形势分析、信访流程管理和涉诉信

访协调处理机制。探索解决涉诉信访的新方法，

实行院长接待日接访、院领导带案下访、每日中层

领导轮流接访、两级法院联合接访等方式，疏导当

事人息诉息访。一年来，全市法院共接待群众来

访１６８７人次，处理群众来信１２１８件。认真抓好

集中开展涉诉重信重访大清理专项工作，对重信

重访案件进行梳理、分工，落实“定时间、定人员、

定领导、定责任，包案处理”的工作责任制，强化下

访约谈、督查督导、责任倒查等制度，确保上级重

点交办重信重访案件息诉息访和有效稳控。没有

发生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进京非正常访。

扩大司法民主。全市法院坚持司法工作专业

化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积极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

法的渠道和方式。认真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确

保人民陪审员依法正确履行职责，全年人民陪审

员参与审判案件１４９５件。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

的指导，选派两级法院法官组成法律实务宣讲团

深入基层，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分批培训。采取特

邀调解员、委托基层组织调解、邀请群众协助调解

等方式，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司法调解，化解矛

盾纠纷。同安区法院被最高法院确定为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改革的四个基层试点单位之一。集美

区法院与区工会、劳动部门建立信息交流、重大纠

纷预警、纠纷处理联动机制，合力化解纠纷。翔安

区法院大嶝人民法庭牵头设立小嶝社区好厝边会

所，动员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小嶝社区民事纠

纷诉前和解率达９５％，受到省市领导的肯定。

四、围绕提高素质，加强法院自身建设

全市法院加强队伍建设和基层建设，着力提

高法官素质，队伍建设取得新成绩。先后有２９个

集体、３７名个人，受到省级以上表彰。其中，同安

区法院被评为全省十佳法院，思明区法院法官张

嵘被评为“全国模范法官”。

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法

院机关党的建设，持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教育和法官职业道德教育，认真查找队伍司法

理念和思想作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在统一司法

思想和解决突出问题上下功夫。开展司法大检

查，从理想信念、法治意识、群众观念、作风纪律、

司法水平等方面进行“五查五看”，并重点对案件

质量、庭审作风和执行财经纪律情况进行检查。

邀请廉政监督员旁听开庭，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陪审员等座谈会，多方听取意见。通过教

育活动，全市法院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一步增

强了党性观念、司法为民意识，为做好法院工作打

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围绕提高法官认识和把

握全局的能力、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的能力、认识

和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认识和把握法律精神的

能力，着力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开展国情、市情教

育，邀请民俗专家举办讲座，推行青年法官到立案

信访等部门轮岗、到农村挂职锻炼制度，使青年法

官贴近群众、贴近基层，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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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业务培训，选送１４７名法官参加最高法院和

省法院培训。市中级法院共举办各类业务培训班

１０期，培训１１２９人次。组织开展审判技能竞赛，

开展评选优秀审判长、优秀裁判文书、精品案件等

活动，提升法官驾驭庭审、调解案件、法律适用、法

律文书制作的能力。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落实中央《建立健

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年工作规

划》和市委的工作方案，把党风廉政建设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突出抓

好对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建立和健全重要事

项报告、出差办案报告、办案监督卡和法院基建工

程廉洁管理等制度，规范信访举报渠道和信访举

报信的处理程序，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加强

法院廉政文化建设，营造廉洁、和谐、健康的法院

文化氛围。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市中级法院加强对基层

法院工作的指导，落实基层法院院长抓队伍建设

责任状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深化创建省级优

秀人民法庭活动，把人民法庭建设成服务群众、司

法为民的“窗口”，集美区法院灌口人民法庭被省

法院评为全省十佳人民法庭。协助基层法院解决

编制、职数、干部职级和两庭建设等实际问题，向

基层倾斜基础建设保障经费。加强基层法官的挂

职锻炼工作，选调业务骨干到市中级法院挂职锻

炼，提高基层法官的综合素质。海沧区法院被最

高法院确定为全国法院司法改革联系点单位。在

党委、人大、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全市法院的信息

化建设走在全省前列，物质装备建设水平不断提

高，保障了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年来，全市法院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

是市区两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人大依法监督、政府

大力支持、政协民主监督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全

市法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党和人

民的新要求，法院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是少数法官宗旨意识淡薄，司法能力不强，执法

方法简单，不善于做群众工作。二是审判的质量

和效率与维护公平正义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执

行难”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化解涉诉信访问题

压力较大。三是司法理念、审判力量、工作机制、

基层基础工作等还不能完全适应日益繁重的司法

任务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

采取有力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２００９年工作意见

２００９年是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年，也是全面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年。

面对新的形势，全市法院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党

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三个至

上”，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工作、司法改革、法院队伍

建设和基层基础建设，突出“为大局服务，为人民

司法”的工作主题，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

展，更好地实现法院自身科学发展。

一、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确保法院

工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要抓好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找准人民法院与党和国家中心

工作的结合点。要更加注重推动发展，牢牢把握

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决策部署，妥善审

理好因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民商事案件；牢牢把

握党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部署，加

强和改进涉农审判工作；进一步抓好涉台、涉外、

涉港澳、知识产权等特色审判工作，提升服务水

平。要更加注重保障民生。依法妥善处理涉及民

生的民事、行政案件，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着力解决执行难问题，在市委的领导下，抓好集中

清理执行积案活动。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稳定，

坚决惩治各类犯罪活动，推进平安厦门建设。要

更加注重促进社会和谐。把实现案结事了贯穿于

司法活动的全过程，注重运用诉讼调解、行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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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执行和解等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完善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高度重视涉诉信访工作，建

立和完善信访处理长效工作机制，促使息诉息访。

二、始终坚持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确保实现公平正义。按照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

统一部署，围绕优化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加强队伍建设、加强经费保障等重点内容，

认真落实法院改革各项措施。要着眼于解决影响

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突出问题，着眼于满足人民群

众司法新期待新要求，深化工作机制改革。进一

步完善司法便民工作机制，拓展司法救助范围，依

法保障并切实方便人民群众行使诉讼权利。建立

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及时了解群众的意见和

呼声。加强司法管理，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审判

流程管理机制，完善审判执行运行态势分析机制，

建立案件发回重审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法

官业绩评价机制，提高审判绩效。

三、始终坚持抓好法院队伍建设，确保队伍素

质不断提高。继续狠抓思想政治建设，坚定政治

方向。继续狠抓纪律作风建设，加强职业道德教

育，进一步转变司法作风。继续狠抓司法能力建

设，建立完善法官遴选、交流和培训制度，培养法

官善于从法律、社会、人民多维视角观察、分析和

处理问题的能力。继续狠抓反腐倡廉建设，认真

落实最高法院“五个严禁”规定。以规范权力行

使为着力点、公开透明为基本要求，紧紧盯住薄弱

环节、重点部位，建立健全和认真落实预防腐败的

制度。坚决查处违法违纪行为，保证司法廉洁。

四、始终坚持抓好基层基础建设，确保全市法

院工作整体发展。坚持面向基层、服务基层、建设

基层，努力解决好基层基础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要切实发挥基层法院的作用，使之真正成

为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加强对基

层法院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的协管和指导，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队伍教育、业务培训活动，完善两

级法院之间法官挂职锻炼制度。积极争取党委、

人大、政府的支持，完善基层司法保障机制，推进

全市法院“两庭”建设、信息化建设和物质装备建

设，推动全市法院工作上新水平。

各位代表，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在市委领

导、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下，以改革创新的精

神，脚踏实地的工作，求真务实的作风，认真履行

本次大会关于法院工作的决议，为迎接新中国成

立６０周年，服务保障海西两个先行区建设，作出

新的贡献！

附件

二、有关案例说明

　　１、认可台湾地区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和解笔录

案（Ｐ５）　申请人日南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５

年８月８日向厦门市中级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认

可台湾地区台中地方法院对日南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因陈正智、陈丰彬、陈丰荣诈欺案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一案于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８日就日南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与陈正智、陈丰彬、陈丰荣、香港全通

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全通资源再生工业园有限公

司损害赔偿所达成的和解而作出的２００４年度附

民字第５８号和解笔录。该和解笔录认为：（一）

陈正智、陈丰彬、陈丰荣、香港全通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全通资源再生工业园有限公司愿连带给付日

南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新台币（下同）４６４８万元整。

扣除已给付的２４００万元整外，余款自 ２００４年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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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至２００５年５月止，每月２８日给付２０４万元

整，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８日给付２０８万元整。（二）陈

正智、陈丰彬、陈丰荣、香港全通集团有限公司、福

建全通资源再生工业园有限公司等如数给付前款

金额后，日南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其余诉讼请

求。若陈正智等有一期未给付，日南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即可请求全部６５７３６０００元扣除已给付部

分之余额；（三）日南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除前二项

内容外，放弃其余请求；（四）诉讼费用各自负担。

厦门市中级法院经审查认为：台湾地区台中地方

法院于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８日作出的２００４年度附民

字第５８号和解笔录，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

裁定对该和解笔录的效力予以认可。

该案是大陆受理的首例台湾申请人申请认可

台湾地方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和解笔录案。最高人

民法院以往就认可所做的司法解释均未涵盖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

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的司法解释仅适用于民事

类公文文书，该案的审理在该由台湾地方法院刑

庭作出的刑事附带民事和解笔录是否属民事类公

文文书，能否适用该司法解释进行审查；该和解笔

录能否视同民事调解书或民事判决书等方面作了

有益的探索。该案的审结使两岸之间在保护两岸

当事人的民事权益方面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２、明发集团明发商业广场商品房预售合同案

（Ｐ５）　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年期间，众多业主向明发

集团有限公司购买了明发商业广场的店面。在履

行《商品房买卖合同》过程中，业主与明发集团有

限公司因交房和付款问题陆续提起了诉讼和反

诉。有些业主付清了全部购房款，在工程通过消

防验收之前或以后接收房屋，要求明发集团有限

公司按其与案外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

准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有的业主要求退房。有

些业主在付清首付款后，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

办妥银行按揭手续，明发集团有限公司要求业主

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该系列案的发生与商品房

价格下跌和明发商业广场经营氛围低迷有密切关

联，虽然是同一个商业广场的业主和开发商提起

诉讼，但每一个案件的案情又不尽相同。市中级

法院受理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上诉系列案后，

及时组织各合议庭对交房时间、违约金标准、按揭

手续办理等法律问题进行讨论，统一裁判尺度。

同时，做好调解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３、ＮＥＣ东金电子（厦门）有限公司劳动争议

案（Ｐ５）　ＮＥＣ东金电子（厦门）有限公司系日本

国际知名大企业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该公司也

是集美较大的外商独资企业之一。该公司５２名

员工因被裁员，与企业的劳动争议案件经仲裁裁

决生效后，员工及企业均不服，分别向集美区法院

提起了诉讼。该系列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涉及面

广、调解难度大，部分涉讼员工情绪激动，对公司

裁员反映强烈，多次向有关部门投诉，影响社会稳

定。集美区法院受理案件后，对于符合立案条件

的做到当日立案，当日转入审理，及时疏导并化解

员工心中怨气，引导员工采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并及时将案件情况及可能的发展态势向区委主要

领导汇报。同时组成精干审判队伍审理案件，院

长亲自参与案件调解，分管副院长全程跟踪案件

的审理。在案件调解中严守中立，正确释明法律，

数次改动调解方案，并促成ＮＥＣ总部董事会同意

其中国公司与员工达成和解方案，使５７件劳动争

议案件均以公司与员工达成和解协议，员工及公

司撤回各自起诉的方式解决。ＮＥＣ公司在与员工

达成和解协议后即支付给员工工资及加班费等共

计７１００００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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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用语解释

　　１、“大学习、大讨论”和“树形象”活动（Ｐ２）　

根据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和省市委政法委的部

署，我市法院从去年３月至１２月开展了党的十七

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

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大

学习、大讨论活动和“高举旗帜、忠诚履职，树立严

格公正文明执法形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按照

“组织动员、深化认识”，“学习讨论、推动工作”，

“检查验收、总结提高”３个阶段，认真把握党的十

七大主题，新世纪新阶段法院工作性质和职责，科

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等７

个方面的重点内容，增强法院干警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坚持“三个至上”指导思想，

服务海西两个先行区建设的坚定性、自觉性和责

任感。广泛进行了学习讨论、集中培训、宣讲交

流、边学习边整改、司法大检查、岗位练兵、建章立

制等。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及其在中国的发

展、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西方法律文

化和法律制度比较、政法工作要把满足人民群众

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出发点和检验标准等４个专

题的学习讨论。

２、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月（Ｐ５）　去年１１月，

我市法院以“司法护权、激励创新”为主题，开展

该项活动。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中公开开庭

并征求意见、公布典型案例、集中宣判等方式，发

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集中展示和宣

传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成果，提高全社会知

识产权保护意识。

３、市执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Ｐ６）　中央政

法委〔２００５〕５２号文件就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

难问题作出全面部署。中政委５２号文件发布后，

厦门市委高度重视，迅速传达贯彻，加强了对执行

工作的领导，市委政法委于 ２００６年 ４月召开了

“厦门市切实解决执行难专项工作会议”，下发了

《关于贯彻〈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

执行难问题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建立厦

门市执行协调机制的工作方案》。成立了厦门市

执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由市委政法委牵头，市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炳发任组长，市纪委、宣传

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工商局、土房局等１７个

单位为成员单位，并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

４、预警催告（Ｐ６）　预警催告制度是对于有

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

在追究其刑事责任前设置的一个警示程序，警示

其行为已涉嫌《刑法》第３１３条“拒不履行法院判

决裁定罪”，责令他们在限期内自动向申请人履行

债务，逾期不履行，将依法强制执行，并以涉嫌拒

不执行判决罪向公安机关移送立案，追究责任人

的刑事责任。该程序符合法律“以人为本”的精

神，体现法律人性的一面。海沧、同安等法院采取

预警催告制度，已顺利执结多起“钉子案”。

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Ｐ７）　重点清理８

类案件：受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干扰及其他非法

干预未执行的案件；被执行人为特殊主体的案件；

申请执行人为特困群体的案件；涉及农民工工资、

建筑工程款的案件；涉及台商、台胞的案件；涉及

侨房使用权的案件；因未能执行或执行不当引发

的重复信访案件；其他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

未执行案件。力求达到三个目标：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

３１日前受理的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基本执结；

因案件未能执行引发的信访案件数量大幅度减

少；初步建立起党委政法委组织协调、人民法院主

办、有关部门联动、社会各界参与的执行工作长效

机制。

６、司法大检查（Ｐ１０）　去年５月至７月，由市

中级法院组织全市法院开展：（１）检查案件，重点

是被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再审改判的案件，当

事人多次申诉、重复上访的案件，久拖未结严重超

７７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２００９·２



审限的案件，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等；（２）检查庭

审作风，包括庭审规程是否规范，举止是否端庄、

语言是否文明、行为是否检点、着装是否规范，法

庭是否整洁，开庭是否准时，庭审秩序是否良好

等；（３）检查执行财经纪律的情况，主要检查是否

严格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和相关规定收取

诉讼费和执行费。

７、“五个严禁”规定（Ｐ１３）　最高法院对法院

工作人员廉洁自律作出的专项规定，从２００９年１

月８日起施行。内容主要为：（１）严禁接受案件

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２）严禁违反规

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３）严禁插手过问他

人办理的案件；（４）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

中徇私舞弊；（５）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人民

法院工作人员凡违反上述规定，依纪依法追究纪

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从事审判、执行工作的，一

律调离审判、执行岗位。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关于厦门市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６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全体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

取和审议了林永星检察长所作的市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会议对市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表

示满意，同意报告提出的新一年工作安排，决定批

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人民检察院要认真贯彻党的十

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

公正执法，深化司法改革，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法

律监督，狠抓队伍建设，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

进海峡西岸“两个先行区”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４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林永星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检察院向大会作工作报

告，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

提出宝贵意见。

一、２００８年的检察工作

２００８年，全市检察机关在市委、上级检察院

的领导和市人大的监督下，以检察机关恢复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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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周年为新的起点，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执行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紧紧围绕我

市中心工作，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检察队

伍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一）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全市检察机关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突出位

置。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 ４３１８

人，提起公诉４８８８人，比上年分别上升４．５％和

４％。

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与公安、法院

密切配合，突出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

罪和毒品犯罪。共批准逮捕杀人、故意伤害、强奸

等严重暴力犯罪嫌疑人１２７７人，提起公诉 １３８０

人；批准逮捕抢劫、抢夺、盗窃等犯罪嫌疑人２０４９

人，提起公诉２０９３人；批准逮捕毒品犯罪嫌疑人

３１０人，提起公诉３８６人。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

项斗争，批准逮捕黑恶势力犯罪嫌疑人２１７人，提

起公诉２２９人。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了打击防控飞

车抢夺路面犯罪专项工作，共批准逮捕此类犯罪

嫌疑人３１人，提起公诉３２人；开展了打击整治虚

假信息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共批准逮捕此类犯罪

嫌疑人１０３人，提起公诉１５９人。

加大打击经济领域犯罪力度。共批准逮捕走

私、金融诈骗、非法经营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秩序犯罪嫌疑人１７７人，提起公诉２１３人。加强

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批准逮捕制假售假和侵

犯商标权、著作权犯罪嫌疑人３３人，提起公诉４３

人。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互衔接的工作机

制，健全和落实联席会议和案件备案反馈制度，促

进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开展。

正确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制定了贯彻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关执法标准。坚持区别对

待，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

初犯、偶犯和过失犯等，本着教育、感化、挽救方

针，分别不同情况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依法作出

不批准逮捕决定１７６人，作出不起诉决定５０人，

不捕直诉６５１人。深化未成年人案件“捕、诉、防”

一体化办案机制，积极探索不捕不诉风险评估、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分案审查、对未成年人相对不起

诉实行“污点”限制公开、被害人司法救助、刑事

和解等做法，扩大简化审理程序适用，推动依法从

宽政策的落实。

认真落实检察环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

施。通过剖析案件、以案释法、向有关部门提出对

策建议等，协助开展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发

出检察建议２２份，已被采纳的有１７份。深化优

秀“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建立全省首个未成

年人犯罪研究基地和维权网站，为青少年健康成

长提供法律服务和心理咨询。注重开展社区矫

正、跟踪回访等后续工作，协同做好刑释解教人

员、未成年犯和监外执行人员的管理帮教工作，检

察环节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进一步落实。

（二）查办预防职务犯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

争

认真贯彻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和省、市委实施意见，

依法查办职务犯罪。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

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５４件６０人，其中贪污

贿赂犯罪案件５０件，渎职侵权犯罪案件４件。

突出办案重点，加大办案力度。集中力量查

办职务犯罪大案要案，共查办贪污贿赂大案 ４６

件，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１件，查办涉嫌职务犯罪

的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８人。继续深入开展治

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查办各类商业贿赂案件４６

件４９人，其中，涉及中央确定的重点行业领域的

商业贿赂案件４３件４６人。继续开展查办破坏市

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专项工作，查办在市场监管

中失职渎职、包庇放纵经济违法犯罪的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２人。注意在诉讼监督中发现执法、司

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线索，立案侦查涉嫌贪赃

枉法、徇私舞弊犯罪的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 １０

９７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２００９·２



人。

注意把握法律政策，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政

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一是把执行法律和执

行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准确区分罪与非罪、违法与

违纪的界限，该打击的坚决打击，该保护的依法保

护，能挽救的尽力挽救。二是认真贯彻“一要坚

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严格依据事实和

法律办案，不轻信口供，实事求是，切实做到追究

犯罪、保护无罪、严格依法、客观公正。三是讲究

办案策略和方法。从初查、立案、采取强制措施、

起诉等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坚持依法稳妥进行，

特别是在查办涉及企业和投资者的案件时，在坚

持原有“五个不轻易”做法的基础上，注意维护企

业声誉和生产经营秩序，积极帮助挽回损失，帮助

建章立制，促进企业发展。

坚持惩治和预防并举，立足检察职能，建立健

全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相衔接工作机制。积极开

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并初步发挥效用，受理

查询申请３批次。加强与国土资源、医药卫生、教

育、金融等部门和重点国有企业的联系协作，广泛

开展预防宣传和警示教育，深入重点行业和领域

开展预防调查１３项。结合办案提出预防检察建

议２４件，推动有关单位健全完善工作制度，促进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三）加大诉讼监督力度，努力维护公平正义

坚持把加强诉讼监督作为促进司法公正的有

效手段，突出监督重点，强化监督措施，全面履行

对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职

责。

加强立案和侦查监督。与行政执法部门建立

刑事案件移送制度。共要求侦查机关说明不立案

理由８件，监督侦查机关已立案７件；对侦查机关

不应立案而立案的案件提出纠正意见１件，侦查

机关纠正１件；依法追捕１４人，追诉３５人，追诉

漏罪５４条；对侦查中违反法定程序等行为，发出

纠正违法意见书５件，均已得到纠正。

加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严格执行抗诉标

准，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

诉９件。适应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加强和改进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全年共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

件１６９件，经审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行

政抗诉３件，提请上级检察院抗诉１５件；依法维

护人民法院正确的判决裁定，认真做好当事人服

判息诉工作，积极办理民行检察和解案件，促进矛

盾化解。

加强对刑罚执行活动和监管场所的监督。建

立完善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制，对２６名不符

合条件呈报减刑、假释的罪犯，向刑罚执行机关和

审判机关提出了纠正，均得到采纳。与厦门监狱、

劳教所、看守所建立执法监督情况通报制度，加强

对监管执法情况的监督，对监管改造活动中的违

法情况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４０条，均得

到纠正或采纳。注重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合法

权益，完善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落实

权利告知、定期通报、实地督办、责任追究等制度，

全市公安、检察、法院继续保持零超期羁押。

（四）立足检察职能，服务促进和谐发展

全市检察机关把服务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和谐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做好检察环

节服务我市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各项工作。

抓住影响发展、关系民生的突出问题，加大法

律监督力度。共查办发生在建筑工程招投标、土

地征用中涉嫌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３７件４１人；

查办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发生的职务

犯罪案件９件１１人。按照市委关于开展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指示精神，全市检察机关开展了

“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工作，依法打击

各种侵害农民利益、影响农村稳定的刑事犯罪。

共批捕强揽工程、强买强卖、寻衅滋事等妨碍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犯罪嫌疑人４４人，起诉６０人，

查办涉及新农村建设职务犯罪案件１２件１６人。

针对公共财政大量投入农村基层建设的情况，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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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农村基层组织健全防范机制，与乡镇建立联系

制度，妥善处理“涉农”信访案件，努力为新农村

建设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坚持执法为民，不断深化便民维权工作。贯

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依法保障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适应修改后的律师法，及时下发了

《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实施意见》，指定

专人和设立专用场所接待律师阅卷，在检察网站

设立律师接待窗口，推行听取律师意见制度，建立

限期答复制度，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深化检务公

开，向社会适时通报工作部署和专项工作开展情

况，实行办案公示和诉讼理由说明书制度，确保办

案过程公正透明；设立检察业务电子触摸屏，改善

接待环境，把服务群众落到实处。

开展排查调处工作，努力化解矛盾纠纷。拓

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改革和完善检察长信访约

谈制度，开展下访巡访、加强法院、检察院领导联

合接待涉法上访等工作，着力在息诉罢访、解决问

题上下功夫。全年共依法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１２４７件次。开展重信重访专项治理工作，完善涉

检信访处理机制，建立和推行公开听证、公开答询

制度，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特别是上访人缠访缠

诉的案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和当事

人及其近亲属参加公开听证和答询，依靠社会力

量和群众舆论积极做好化解矛盾纠纷工作。

（五）积极推进检察改革，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坚持以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和加强对自身执法

活动的监督制约为主线，认真落实各项检察改革

措施，保障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继续完善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机制。

深化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规范监督流程，强化全

程监督，确保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拟作撤案、不起

诉处理和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三类案

件”无一例外进入监督程序。组织人民监督员视

察、参加庭审评议活动、督察评估自侦案件质量，

使监督工作更加扎实有效。积极探索检务督察工

作新机制，建立检务督察与纪检监察职能相衔接、

管案与管人并重、同步实施的监督格局。对不立

案、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撤销案件以及起诉后判

无罪的案件进行重点督察，建立实名举报线索逐

件备查和跟踪督察制度，开展对市委、人大、上级

检察院重大决定、决议和重要工作部署落实的督

察，使工作落到实处。

继续推进办案方式改革。进一步整合侦查资

源，积极统筹诉讼监督部门以及职务犯罪预防、司

法警察等部门对侦查工作的策应和互动，有效地

提高了发现犯罪线索能力和侦查工作水平。落实

职务犯罪案件“双报批、双报备”、完善扣押冻结

款物等制度，规范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依法扩大

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的适用范围，建立轻

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机制。目前，全市区级检察

院简易程序适用率近５４％。推行非羁押诉讼，对

变更强制措施不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大胆适用取

保候审，建立不捕、不诉案件答疑说理和不诉案件

听证制度，将释法说明和理顺当事人的情绪结合

起来，减少社会对抗。规范案件流程和合理考评，

确保办案效果。

（六）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公正执法水平

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市检察工作，以公

正执法为核心，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为

载体，大力加强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和纪律

作风建设。

坚持科学发展观，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

论”活动。按照中央、省、市政法委和上级院的统

一部署，开展了以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

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

大检察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主要内容的“大

学习、大讨论”活动。采取集中培训、专家辅导、以

案析理、先进事迹报告会和法律宣讲活动等多种

形式，加强干警的思想政治建设，进一步增强了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和廉洁意

识。围绕省、市委“科学发展、四求先行”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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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检察院“强化法律监督，服务海西先行”的专

题，着力探讨符合厦门特点的检察工作思路，用于

指导全市检察工作，为推动我市检察工作健康深

入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坚持把领导班子建设作为队伍建设的关键，

通过抓班子，带队伍，努力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

采取措施，强化对领导班子成员的教育、管理和监

督。逐级签订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队伍建设两

个责任状，分解细化责任，强化责任追究。接受了

省检察院对市检察院班子的巡视。结合省检察院

巡视情况开展对照检查、整改，进一步提高班子的

领导水平。狠抓检察职业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

采取挂职锻炼、轮岗交流等措施，探索检察官遴选

机制。举办了检察业务分类培训、优秀公诉人选

拔赛和司法考试考前辅导等，干警的业务技能有

了新的提高。去年我市检察干警参加司法考试通

过率达５５％，为历年最高，居全省检察系统首位。

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扎实推进基层院

建设。健全业务规范体系，对基层院实行分类指

导和规范管理。积极推进检察文化建设，广泛开

展生动活泼的纪念检察机关恢复重建３０周年活

动。继续开展跨地区基层院“结对子”活动，促进

共同提高。深入开展争创先进活动，广大干警焕

发出更好的精神风貌。全年共有１７个集体和５０

名个人受到市级以上表彰。

各位代表，一年来检察工作的成绩，是在党委

领导和人大、政府、政协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支

持下取得的。工作中，我们认真贯彻监督法和市

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决定，主动向人大

报告工作情况、虚心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

见，积极开展走访代表、委员活动，邀请代表、委员

视察检察工作，听取意见。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

组织代表视察公诉工作、审议专题报告、决定人事

任免事项等形式，加强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对检察

工作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加强和

改进工作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此，我代表

全市检察机关向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表示衷

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工作中仍然存在不

少问题和差距：一是在执法观念方面，少数检察干

警还没有牢固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和社会主

义法治理念的执法观念，不善于运用党和国家的

刑事政策，仍然存在就案办案、机械办案的倾向，

影响了执法效果。二是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方

面，仍然存在着对诉讼监督不够到位的现象，发现

犯罪，特别是证明犯罪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是少数检察干警执法水平不高，不善于从深层

次分析、把握和解决矛盾，不善于做群众工作。这

些问题，我们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改进和

解决。

二、２００９年的工作思路

２００９年是新中国成立 ６０周年，也是推进海

峡西岸“两个先行区”建设的重要一年。全市检

察机关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

市委十届八次全会和本次大会精神，牢固树立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实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

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以更高的标准，更有

力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为推进我市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按照省、

市委和上级检察院的总体部署，深入开展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不断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科学

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的理解和把握，不断深

化对检察工作规律的认识。要结合海峡西岸经济

区建设和我市在建设“两个先行区”先行先试的

生动实践，把思想认识从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

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发展理念、执法理念

的深刻转变。要坚持科学发展，牢固树立解放思

想、持续运作，服务海西先行的大局观；要坚持以

人为本，牢固树立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执法观；

要坚持好字当头，牢固树立办案数量、质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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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效果相统一的政绩观；要坚持清廉从检，牢固树

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权力观，始终坚持政治

属性、人民属性、法律监督属性的有机统一，毫不

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接受人大监督，严格依法办

事，做厦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建设者和

捍卫者。

（二）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要紧紧围绕

省、市委的部署，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公正司

法，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要更加注重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认

真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积极参加矛盾纠

纷排查调处工作，努力营造持续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要更加注重服务经济发展。积极参加整顿和规

范市场经济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严重破坏市

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证券、房地产等领域的犯

罪活动，深化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维护国家基本经

济制度，保障我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农村改革

发展。三要更加注重促进反腐倡廉，进一步加大

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力度。要积极配合有

关部门加强对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重大工

程建设和项目资金使用的法律监督，严肃查办贪

污贿赂、失职渎职等犯罪行为，积极做好公共资金

使用、公共资源配置、公共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的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四要更加注重和改善民生，

依法惩治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犯罪

活动，努力创新便民工作方式，提高依法文明服务

水平。五要更加注重维护司法公正，全面加强对

刑事诉讼、民事审判、行政诉讼和刑罚执行活动的

法律监督，支持人民法院的正确裁判和执行工作，

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

（三）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要进一步统一

思想，充分认识到检察机关在深化司法体制和工

作机制改革中的重大责任。继续推进和谐执法的

工作机制，把贯彻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服务

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正确把握和处理好从

宽与从严的关系，明确政策界限。要继续抓好正

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措施。进一步完善人民监督员

制度，健全检务督察机制，完善检务公开制度。着

力加强对重点执法岗位、执法环节的监督，落实办

案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建立健全对群众投

诉及时处理和反馈的机制，完善接受人大、政协及

社会各界监督的机制，不断强化对自身执法活动

的监督制约。

（四）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始终坚持把队伍

建设作为关系检察事业长远发展的大事来抓，毫

不放松地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干警的政治、业

务和职业道德素质。继续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

论”活动，加强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加大业务培

训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努力提高干警

依法履职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坚持把做好法律

监督工作的重心放在基层，围绕加强基层基础工

作、提高基本素质和落实基本保障，深入推进基层

院建设，提高基层检察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整体水

平。

各位代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在市委和上级

检察院的正确领导下，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

监督下，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

务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以优异的成绩迎

接建国６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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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有关用语说明

　　１、检察机关恢复重建３０周年（Ｐ１）：１９７８年３

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重新

设置人民检察院。同年６月１日，最高人民检察

院正式挂牌办公。８月，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恢复

重建。１９７９年４月，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正式挂牌

办公。

２、不捕直诉（Ｐ２）：是指对罪行较轻，可能判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等轻

罪案件，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

害的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在对其法定和酌定情

节进行综合考量之后，依法不予逮捕而由公安机

关直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做法。探索推行

这一工作机制，既有利于减少诉讼环节，缓解办案

压力，降低诉讼成本，也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认

清事实，改过自新，及时回归社会，实现教育、改造

的目的。

３、未成年人案件“捕、诉、防”一体化办案机

制（Ｐ３）：是指对同一起未成年人、在校生刑事案

件由同一办案组承办人进行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

起诉工作，并从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批捕开始

即对涉案未成年人实行全程跟踪帮教，防止再犯

罪。这一做法一方面有效避免了重复工作，提高

了办案效率，减少了未成年人在羁押场所“交叉感

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对办案机关及人员的陌生感和恐惧感，便于承

办人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沟通。

４、刑事和解（Ｐ３）：是指对于符合条件的轻微

刑事案件，检察机关依照职权对当事人双方进行

调解，促成犯罪嫌疑人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损失

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对该犯罪嫌疑人依法从轻、

减轻处罚或免予刑事处罚的做法。探索推行这一

工作机制，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诉

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集中力量打击严重刑事犯

罪。

５、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基地（Ｐ３）：２００８年 １０

月，同安区检察院与华东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

究所、青少年法律保护中心合作，设立了全省首个

“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基地”。该研究基地主要从

事与未成年人犯罪、权益保护、少年司法制度等有

关的科研活动，实现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对接，

为检察干警学习先进司法理念、提高业务能力创

造良好平台，更好地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发

展。

６、商业贿赂（Ｐ３）：治理商业贿赂是党中央的

一项重要决策，这项活动是从２００６年开始的。按

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检察机关以工程建设、土地

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

经销等领域为重点，深入查办国家工作人员商业

贿赂犯罪。

７、“五个不轻易”（Ｐ４）：是指为进一步做好检

察工作为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

保障，２００５年６月，市检察院党组提出在查办涉

及企业案件时，要特别注意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

经营秩序，不轻易传唤企业负责人，不轻易冻结企

业帐户，不轻易查封企业帐册，不轻易扣押企业财

产，不轻易开警车进企业办案。

８、行贿犯罪档案查询（Ｐ４）：是指检察机关运

用计算机技术对行贿犯罪信息进行分类录入、存

储，并向社会提供查询服务。行贿犯罪档案录入

范围是１９９７年以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经

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的，发生在建设、金融、医

药卫生、教育和政府采购领域的行贿、单位行贿、

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犯罪案件。检察机关依照

规定为有关行业主管（监管）部门以及符合条件

的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查询服务。对经查询有行

贿犯罪记录的单位或个人，由行业主管（监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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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作出相应处置，如限制或禁止市场准入、降低资

质等级等。

９、“双报批、双报备”（Ｐ８）：是指为加强上级

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监督，

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职务

犯罪撤案、不起诉必须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立

案、逮捕必须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以防范和减少

办理职务犯罪中随意立案、撤案等现象，促进严格

执法。

１０、检察工作思路（Ｐ９）：２００８年６月，在全市

检察机关“大学习、大讨论”会议上，市检察院党

组提出检察机关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路“五重五

不简单五注重”，即：重工作推进，但不简单就事论

事，注重服务大局；重工作实绩，但不简单评判成

绩，注重效果统一；重履职办案，但不简单对比数

字，注重质量提升；重依法监督，但不简单粗糙，注

重方式效果；重队伍建设，但不简单安排职级，注

重素质能力。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公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办法》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６日经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６日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办法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６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

的提出和处理，保障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行

使提出议案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提出和

处理以及代表提议案权的保障，适用本办法；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依照法定程序

可以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

第四条　代表提出议案是执行代表职务，参

加行使国家权力的一项重要工作。

认真处理代表议案，是有关国家机关或者机

构的法定职责。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为代表

议案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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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为代表议案工作提供服务。

第二章　代表议案的基本要求

第五条　代表议案的内容应当是属于市人民

代表大会职权范围，需要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

议的下列事项：

（一）制定、修改和废止本市地方性法规；

（二）有关保证宪法、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和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

遵守和执行的事项；

（三）有关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财政预算执行的重大事项；

（四）有关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城市建设与环境资源、民政、

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五）改变或者撤销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不适当的决议、决定；

（六）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七）撤销市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八）有关保护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

有的财产，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财产，保

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法律规定的其他

权利的重大事项；

（九）宪法、法律规定的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

职权范围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代表议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

案由应当明确清楚，案据应当充分合理，方案应当

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或者建议。

代表提出制定或者修改法规的议案，一般应

当同时提出制定或者修改法规的草案文本及其说

明，或者提出立法的必要性、有关依据和主要内

容。

第七条　代表议案应当一事一案，使用统一

印制的代表议案专用纸，有条件的还应当附电子

文本。

第三章　代表议案的提出

第八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各代表组应当在闭

会期间做好代表议案的准备工作。组织代表通过

视察、专题调研等活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认

真酝酿并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提出议案，努力提高

议案质量。

第九条　代表议案一般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期间，并且在主席团决定的提交议案的截止时

间之前提出。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提出的

代表议案，由各代表团工作人员负责收集，并在主

席团决定的议案截止时间前送交大会秘书处。

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代表拟向大

会提出议案的，可以先将代表议案交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议案工作机构或者各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市人民代表大会

举行会议时，议案工作机构或者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应当在主席团决定的提

交议案截止时间之前，将代表议案转交大会秘书

处。

第十条　代表联名提出议案，领衔代表应当

向参加联名附议的代表提供议案文本，经附议人

认真审阅同意后，再签名附议；有条件集体讨论

的，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签名

提出。

第十一条　大会秘书处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议案工作机构，应当分别对代表在大会

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提出的议案进行整理、分类

和分析。对不符合议案要求的，可以建议提议案

代表进行修改或者将议案改作建议、批评和意见

提出。

第四章　代表议案的处理

第十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代表议案审

查委员会。代表议案审查委员会对代表提出的议

案进行审核和审议，提出处理意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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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议案审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员一至三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任期与本届人民

代表大会任期相同。代表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

员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从代表中提名，

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第十三条　代表议案审查委员会根据本办法

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对大会秘书处报

送的代表议案进行审核和审议，并向大会主席团

提出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代表议案审查委员会对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

报告，应当由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代表议案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时，可以邀请

与代表议案内容相关的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市

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厦门海事法院的

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必要时，也可以邀请提出

代表议案的领衔代表到会说明情况。

第十四条　大会主席团根据代表议案审查委

员会提出的代表议案处理意见报告进行审议，并

且对代表议案分别作如下处理：

（一）符合法定条件并且所提出需要解决问

题的条件比较成熟的，决定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

会议议程；

（二）符合法定条件但在必要性、合理性和可

行性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决定交由市人民

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

议或者审查，并且由其提出是否列入代表大会或

者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意见；

（三）不属于本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况

的，决定不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

主席团决定不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

的代表议案，经征求领衔代表同意，可以作为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依照《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办法》办理；不能作为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转交有关单位办理的，大会秘

书处应当告知提议案代表。

第十五条　大会主席团决定列入本次会议议

程的代表议案，提议案代表应当提供有关资料。

必要时，有关专门委员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部门应当协助。

第十六条　列入本次会议议程的代表议案，

提议案代表应当向会议提出关于议案的说明。代

表议案由各代表团审议的，主席团可以同时交有

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报告，由主席团决定

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第十七条　列入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代表议

案，在交付代表大会表决前，提议案代表要求撤回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　列入本次会议议程的代表议案，

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

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并报市人民代表大

会下一次会议备案，或者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下

一次会议审议。

第十九条　主席团决定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在

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议或者审查并且提出是否列

入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意见

的代表议案，有关专门委员会一般应当在闭会之

日起二个月内提出关于代表议案处理的审议结果

或者审查意见的报告，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二十条　主席团决定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在

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议或者审查并且提出是否列

入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意见

的代表议案，由常务委员会在审议有关专门委员

会关于代表议案处理的审议结果或者审查意见的

报告后，作如下处理：

（一）认为应当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

程的，决定列入代表大会下次会议议程草案；

（二）认为可以由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决定列

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三）认为不宜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或

者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可以决定作为建议、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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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和意见，由常务委员会代表工作机构交有关单

位办理；

（四）认为不宜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或

者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且不能作为建议、批评和

意见交有关单位办理的，由常务委员会议案工作

机构告知提议案代表。

第二十一条　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代表议案

时，应当邀请提出议案的领衔代表列席会议、发表

意见；还可以采取邀请提议案代表参加调研、座谈

等多种方式，加强联系与沟通，听取提议案代表对

议案处理的意见。

第二十二条　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当认真采纳

有关机关、组织和提议案代表的合理意见，对于切

实可行的代表议案，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建

议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

者建议列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计

划。

第二十三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

关专门委员会建议将代表议案列入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审议中认为有

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主任会议提出建

议，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交付表决，

交有关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提出审议报告。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

议通过的代表议案，需要交由市人民政府和有关

机关、组织办理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办事机构交由市人民政府和有关机关、组织办理，

并由有关专门委员会督促办理工作。

下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市人民政府应当向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代表议案办理结

果的报告；有关专门委员会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提出代表议案办理结果的审议意见。

第二十五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

议通过的市人民政府关于代表议案办理结果的报

告、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代表议案办理结果的审

议意见，应当印发下一次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二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

行会议时，应当根据会议议程，邀请提出相关议案

的代表列席会议参与审议。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各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的

提出和处理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
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的说明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２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曾国玲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

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经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２９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后试行，

《试行办法》作为我市人大第一个比较全面地规

范代表议案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对代表提出议案

的范围、议案的要件、议案的提出和处理等作了明

确具体的规定，对切实保障代表的提议案权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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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议案提出、处理的程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和经验。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试行办

法》总的原则和规定是合理的，但有必要进一步完

善，并经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地方法规。

经主任会议研究，在《试行办法》的基础上，

根据中共中央〔２００５〕９号文件的原则要求，总结

两年多来代表议案处理经验，并参考兄弟省市的

做法，起草了《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提出

和处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起草

工作完成后，经过机关办公会议讨论，征求了各专

委会的意见并通过电子邮箱发送给全体市人大代

表征求意见。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０日又召开各区人大

常委会有关领导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地征求了各

方面的意见。现就《草案》的主要问题说明如下：

一、关于代表议案的基本要求

《试行办法》根据中央九号文件精神，对代表

议案的基本要求作了原则规定，试行过程中主要

有两条意见，一是要求过于原则，不利于代表准确

把握；二是对法规案要求同时提出制定或修改法

规的草案文本及其说明过于严格，多数代表难于

达到这一要求。《草案》根据这些意见，考虑到目

前代表议案的实际情况，在参考浙江省人大、广州

市人大相关法规的基础上，第五条规定“代表议案

的内容应当是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需

要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事项”。同时，将可

以提出议案的事项具体分为九项，使代表议案的

内容要求更加明确具体；第六条规定代表提出制

定或修改法规的议案，一般应当同时提出制定或

修改法规的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同时规定，如果

不能提出草案文本或者说明的，也可以“提出立法

的必要性、有关依据和主要内容。”

二、关于代表议案审查机构

历年来，代表在大会期间提出议案后，都由大

会秘书处议案组进行初步审查，并向大会主席团

提出处理意见。《试行办法》肯定了这一做法，但

有关意见认为，大会秘书处作为工作机构，无权对

代表议案行使实际上的处理权。经研究，我们认

为可以参照兄弟省市人大经验，设立议案审查委

员会。《草案》第四章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对议案

审查委员会的性质、任务、组成等进行了规定。我

们同时认为，议案审查委员会在大会期间行使议

案审查权，大会期间的初步审查、起草文件、闭会

期间的办理协调等具体工作还是需要由工作班子

完成，故建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下设一个办公室，在

大会期间参加大会秘书处议案工作，闭会期间负

责代表议案收集、办理的协调工作。

三、关于代表议案的处理

依法、及时处理代表议案，是代表议案工作中

极为重要的一环。《草案》根据代表议案的性质，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了以下几个步骤：

一是议案审查委员会对代表议案进行审查，向大

会主席团提出处理意见的报告；二是大会主席团

对处理意见报告审议后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列入大

会议程或者交由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不列入议

程的，决定是否作为代表建议交有关单位办理；三

是常委会根据专门委员会审议意见，决定是否列

入下一次大会或者常委会会议议程，决定不列入

议程的是否作为代表建议交有关单位办理；四是

决定不列入大会或者常委会会议议程，也不作为

代表建议交有关单位办理的，由工作机构告知提

出议案的代表；五是经常委会审议认为应当交由

政府办理的代表议案，交由市人民政府办理。上

述步骤体现在《草案》第四章第十三条至第二十

七条中。

此外，《草案》对代表提出议案的形式要件、

议案的提出和撤回、议案受理机构及其职责、应当

提交会议的文件资料等都作了相应规定，在此不

一一详述。

《草案》和以上说明当否，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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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
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的说明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４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善美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

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现在

我就《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

办法（草案）》作如下说明。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

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试行办法”）经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２９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后试行，

“试行办法”作为我市人大第一个比较全面地规

范代表议案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对代表提出议案

的范围、议案的要件、议案的提出和处理等作了明

确具体的规定，对切实保障代表的提议案权和规

范议案提出、处理的程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和经验。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试行办

法”总的原则和规定是合理的，但有必要进一步完

善，并经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地方法规。

经主任会议研究，在“试行办法”的基础上，

根据中共中央〔２００５〕９号文件的原则要求，总结

两年多来代表议案处理经验，起草了《厦门市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以

下简称“草案”），并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地征求了

各方面的意见。

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３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草案”，现提请市十三届人

大四次会议审议。

一、关于代表议案的基本要求

“试行办法”根据中央九号文件精神，对代表

议案的基本要求作了原则规定，试行过程中主要

有两条意见，一是对代表议案的要求过于原则，不

利于代表准确把握；二是对法规案要求同时提出

制定或修改法规的草案文本及其说明过于严格，

多数代表难于达到这一要求。

“草案”根据这些意见，考虑到目前代表议案

的实际情况，在参考浙江省人大、广州市人大相关

法规的基础上，第五条规定“代表议案的内容应当

是属于市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需要提请市人

民代表大会审议的事项”。同时，将可以提出议案

的事项具体分为九项，使代表议案的内容要求更

加明确具体；第六条规定代表提出制定或修改法

规的议案，一般应当同时提出制定或修改法规的

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同时规定，如果不能提出草

案文本或者说明的，也可以“提出立法的必要性、

有关依据和主要内容。”

二、关于代表议案审查机构

历年来，代表在大会期间提出议案后，都由大

会秘书处议案组进行初步审查，并向大会主席团

提出处理意见。“试行办法”肯定了这一做法。

但有关意见认为，大会秘书处作为工作机构，无权

对代表议案行使实际上的处理权。经研究，我们

认为可以参照兄弟省市人大经验，设立议案审查

委员会。“草案”第四章第十二条、第十三条对议

案审查委员会的性质、任务、组成等进行了规定。

同时规定，“议案审查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大会期

间参加大会秘书处议案组工作，闭会期间负责代

表议案收集、办理的协调工作”。

三、关于代表议案的处理

依法、及时处理代表议案，是代表议案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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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重要的一环。“草案”根据代表议案的性质，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了以下几个步骤：

一是议案审查委员会对代表议案进行审查，向大

会主席团提出处理意见的报告；二是大会主席团

对处理意见报告审议后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列入大

会议程或者交由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不列入议

程的，决定是否作为代表建议交有关单位办理；三

是常委会根据专门委员会审议意见，决定是否列

入下一次大会或者常委会会议议程，决定不列入

议程的是否作为代表建议交有关单位办理；四是

决定不列入大会或者常委会会议议程，也不作为

代表建议交有关单位办理的，由工作机构告知提

出议案的代表；五是经常委会审议认为应当交由

政府办理的代表议案，交由市人民政府办理。上

述步骤体现在“草案”第四章第十三条至第二十

七条中。

此外，“草案”对代表提出议案的形式要件、

议案的提出和撤回、议案受理机构及其职责、应当

提交会议的文件资料等都作了相应规定，在此不

一一详述。

“草案”和以上说明当否，请审议。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
关于《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提出
和处理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６日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善美

各位代表：

２月１５日上午，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办法（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代表们对草案提出了很好的审议意见和修

改建议。法制委员会依法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

议，并根据代表的审议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改，通

过了《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提出和处理

办法（草案修改稿）》。现将主要修改情况汇报如

下：

一、根据代表提出的审议意见，草案第十一条

修改为：“大会秘书处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议案工作机构，应当分别对代表在大会会议期

间和闭会期间提出的议案进行整理、分类和分析。

对不符合议案要求的，可以建议提议案代表进行

修改或者将议案改作建议、批评和意见提出”。

二、根据代表提出的审议意见，草案第十二条

第一款和第二款修改为：“市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代

表议案审查委员会。代表议案审查委员会对代表

提出的议案进行审核和审议，提出处理意见报

告。”“代表议案审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一至三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任期与本届人

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代表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

人员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从代表中提

名，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

有代表提出，草案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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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议案审查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的内容，属于具体

工作中内部事务运作问题，不必要由法规直接规

定，可以另行处理，据此，法制委员会建议对该款

作删除处理。

三、根据代表提出的审议意见，草案第十四条

第二项修改为：“符合法定条件但在必要性、合理

性和可行性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决定交由

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审议或者审查，并且由其提出是否列入代表

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意见”。草案第

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有关

市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名称，作相应的修

改。

四、根据代表提出的审议意见，草案第二十四

条第一款修改为：“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

议通过的代表议案，需要交由市人民政府和有关

机关、组织办理的，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办事机构交由市人民政府和有关机关、组织办理，

并由有关专门委员会督促办理工作”。

五、根据代表提出的审议意见，鉴于草案第二

十六条规定的内容，涉及立法特定程序要求，属于

立法条例的规定范畴，故作删除处理。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对草案的个别文字进行

了修改，并对条序作相应的调整。

草案修改稿及审议结果的报告妥否，请审议。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主席团成员（按姓名笔画排序）：

王学斌　　　毛立臻　　　边经卫　　　吕世华　　　庄亨浩　　　刘赐贵　　　许天晟

许毅青　　　苏文金　　　杜明聪　　　李明欢（女） 李栋梁　　　杨金兴　　　杨益坚

吴南翔　　　何立峰　　　何清秋　　　邹　军　　　张　馨　　　张振福　　　张善美

陈玉东　　　陈永红　　　陈佳鹏　　　陈昭扬　　　陈炳发　　　陈维加　　　陈紫萱（女）

陈景辉　　　陈锦标　　　陈福炎　　　郑云峰　　　郑庆勋　　　柯溪水　　　钟兴国

翁金珠（女） 翁祖强　　　高玉顺　　　黄世忠　　　黄杰成　　　黄奋强　　　黄诗福

黄笑影（女） 黄清河　　　黄锦坤　　　梁美丽（女） 曾国玲（女）

二、秘书长：

杜明聪（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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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何立峰　　　杜明聪　　　曾国玲（女） 苏文金　　　何清秋　　　陈昭扬

杨金兴　　　黄诗福　　　郑庆勋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全体会议执行主席分组名单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按姓名笔画排序）

一、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人：杜明聪）

苏文金　　　何立峰　　　何清秋　　　杜明聪　　　杨金兴　　　陈昭扬

郑庆勋　　　黄诗福　　　曾国玲（女）

二、第二次全体会议（主持人：曾国玲）

庄亨浩　　　刘赐贵　　　李栋梁　　　吴南翔　　　张振福　　　陈永红

陈炳发　　　陈维加　　　郑云峰　　　高玉顺　　　钟兴国　　　柯溪水

翁祖强　　　黄世忠　　　黄杰成　　　黄笑影（女） 黄锦坤　　　曾国玲（女）

三、第三次全体会议（主持人：何立峰）

苏文金　　　何立峰　　　何清秋　　　杜明聪　　　杨金兴　　　陈昭扬

郑庆勋　　　黄诗福　　　曾国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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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郑庆勋　　　胡家榕　　　许明耀　　　施程辉　　　林聪明　　　洪若传

关于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代表提出的议案

处理意见的报告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５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秘书长　杜明聪

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

在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代表们围绕全

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向大会提出议案。到本次会

议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２月１４日１７时３０

分，共收到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３５件。其中，内

务司法方面３件，占总数的８．６％；财政经济方面

１３件，占总数的３７．１％；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方

面１２件，占总数的３４．３％；教科文卫方面５件，占

总数的１４．３％；侨务外事方面２件，占总数的５．

７％；其中涉及制定地方法规的 ５件，占总数的

１４．３％。

本次会议上代表提出的议案有以下特点：一

是议案内容广泛，涉及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

领域，特别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议案占多数。

经初步分析，要求解决饮水安全、小区停车、环境

污染、社会保险、发展旅游类议案占全部议案的

６５％；要求推动职能体制转变、深化改革开放、加

快转型升级类议案占全部议案的３０％，其他类占

５％。二是会前准备充分，议案质量比较高。一些

代表在出席大会前积极参加学习活动，努力掌握

提出议案的法律规定和基本要求；形成议案前，认

真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对拟订和提

出议案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证，领衔代表与附议代

表共同研究、互作补充，反映了代表高度的责任意

识与较强的依法履职能力。

会议期间，大会秘书处一方面为代表提出议

案做好咨询、文书等服务，另一方面对代表提出的

议案逐件进行认真分析。经过分析认为，有５件

属于政府的具体事务，１件不属于厦门市的权限，

经征求领衔代表同意，该６件议案转为代表建议，

会后由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交由市政府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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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２９件议案中，没有需要列入本次大会审议的

议案。为此，大会秘书处建议将代表议案分别交

由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其中，交由

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１０件，内务司法委员会审议

３件，城建环资委员会审议１１件，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委员会审议４件，侨务外事委员会审议１件。

上述议案由各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后，再依法分

别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

做好代表议案处理工作，对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有着重要意义。认真负责地处理好

本次会议代表提出的议案，对于保障市人大代表

依法履职，切实发挥代表议案的作用，加强各方面

工作都具有重要影响。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把

处理代表议案与立法、监督和重大事项决定更好

地结合起来。各专门委员会在审议代表议案时，

要邀请提出议案的代表参加，通过多种途径加强

与代表的沟通，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

此外，截止２月１４日１７时３０分，大会秘书

处还收到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７３件，其

他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仍在继续提出。市人大

常委会将根据《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

评和意见办理办法》，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收

集整理后，分别交由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

院、市人民检察院及其他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办

理，办理结果在交办之日起三个月内答复代表。

附件一：

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议案（共２９件）

　　一、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审议１０件

１、朱水会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将土地收储收入

按比例提取，为失地农民建立专项补助基金的议

案

２、王唯山等１１名代表：大力发展厦门岛外乡

村观光旅游

３、李延泉等１０名代表：关于整合旅游资源，

扩大旅游产业的议案

４、黄文升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开发建设厦门莲

花国家森林公园的议案

５、李延泉等１０名代表：关于整合厦门港区资

源，提升厦门港竞争力，实现资源共享和功能辐射

的议案

６、邱金山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加快厦门港口物

流产业培育发展的建议

７、沈永贵等１０名代表：关于进一步完善财政

体制，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议案

８、黄素玉等１０名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

增收工作，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议案

９、陈宏舟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对厦门市被征地

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立法的议案

１０、陈水永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农村集体资产

管理和收益分配立法的议案

二、交内务司法委员会审议３件

１、俞启伟等１０名代表：关于设立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加强道路事故受害方救助的议案

２、吴丽雪等１１名代表：关于设立疾病违法犯

罪人员的专门监管救治场所的议案

３、陈永红等 １０名代表：关于提请审议颁布

《厦门市集体合同条例》的议案

三、交城建环资委员会审议１１件

１、余兴光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尽最大努力，促

进九龙江流域综合整治，确保厦门市城市供水安

全的议案

２、邹军等１１名代表：关于防御与减轻日益严

重的灰霾天气对厦门影响的议案

３、刘卫国等１１名代表：开展创建安静居民小

区活动、解决噪声扰民问题

５９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２００９·２



４、王唯山等 １１名代表：加大力度全面解决

“停车难”

５、刘成就等 １０名代表：关于加快“城中村”

拆迁改造的议案

６、陈水源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加强全市饮用水

源建设与管理的议案

７、洪春凤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完善我市农村拆

迁补偿安置政策的议案

８、李泉佃等１１名代表：建立饮用水安全预警

预报机制的议案

９、肖纯华等１０名代表：关于村改居社区拆迁

安置采用货币补偿办法的议案

１０、薛宗辉等１１名代表：关于破解居民小区

停车难的议案

１１、李斯海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尽快开工建设

厦门市第二饮用水源的议案

四、交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审议４件

１、方保前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关注农村幼儿教

育，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议案

２、曾华群等１１名代表：建立专门机构及相关

体制、扎实推进鼓浪屿历史建筑群“申遗”工作

３、余兴光等１１名代表：关于制定《厦门市科

学技术普及条例》的立法建议

４、林汝勋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加快五缘医院建

设的议案

五、交侨务外事委员会审议１件

１、林友才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废止《厦门市宗

教活动场所管理规定》的议案

附件二：

转为代表建议办理（共６件）

　　１、张文荣等１０名代表：应集中精力专门解决

社区医疗中心用房难题（属政府具体工作）

２、吴丽雪等１１名代表：关于规范餐厨油污收

集，确保饮食卫生安全的议案（属法规执行问题）

３、朱水会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加强依法行政，

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权益的议案（属政府法律实

施）

４、吴国裕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农村社保与社会

保险衔接的议案（属政府规范性文件）

５、叶福伟等１２名代表：《医疗纠纷处置暂行

办法》引入第三方医疗纠纷处置机制的议案（属

制定政府规章）

６、邱建东等１０名代表：关于建立翔安、金门

合作区的议案（不属于厦门市权限）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关于

表决议案的有关规定，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议案，采用按电子表决器表

决方式（表决系统出现故障时，改为举手表决方

式），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表决结果由会议

主持人当场宣布。

６９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２００９·２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代表提出议案截止时间的决定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主席团决定：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代

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４日１７

时３０分。

在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何立峰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６日）

各位代表、同志们：

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人员的共同努力，已经顺利

完成各项议程，会议开得热烈、庄重，取得圆满成

功。这是一次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求真务实、团

结鼓劲的大会，是一次坚定信心、凝聚力量、共克

时艰、同促发展的大会。我在这里代表大会主席

团，向认真履职的全体市人大代表，向为大会的召

开予以鼎力支持的“一府两院”及其有关部门，向

及时、全面作大量宣传报道的各家新闻媒体，向为

大会提供优质服务保障的大会秘书处全体人员、

公安干警、武警官兵，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

谢！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一年，也是积极应对当前国

际金融危机挑战、又好又快推进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一年。今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到厦门考察，提出厦门

要为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为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和为对台工作先行先试等三个方面走

在全国前头、多贡献力量。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

和中央领导对厦门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给我们极大的

鼓舞和鞭策。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落实贾庆林

同志在厦考察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

落实本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坚定信心，振奋精

神，迎难而上，扎实工作，持续推进厦门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为实现贾庆林同志提出的“三个走

前头”的要求、在海西“两个先行区”建设中发挥

示范榜样和先行先试作用作出新的历史性贡献，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

现在我宣布，厦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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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大法制委员会
２００８年工作总结

　　二００八年，市人大法制委在市委和市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领导下，围绕我市建设海峡西岸“两个

先行区”的工作大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职责，积极开拓创新，较好地完成了立法、监督和

其他工作。

一、认真履行统一审议职责，着力提高立法质

量

一年来，根据立法计划和常委会年度工作要

点的安排，法制委员会共召开全体会议七次，统一

审议的法规项目共六件，分别是《厦门经济特区科

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厦门市节约能源条

例》、《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厦门

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厦门市鼓浪

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修订）》和《厦门市台

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修订）》；报批了法规项目

三件，分别是《厦门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厦门市节约能源条例》和《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

房管理条例》。

（一）紧密围绕全市工作重点开展立法工作

一年来，法制委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树立

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开展立法工作。

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是我市在新一轮跨越式

发展中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对解决各

层次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制委在《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统

一审议时，重视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将住房保障作

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的要求，将其以法规形式

法定化，强调了解决居民的住房困难是市人民政

府的重要职责，确保住房困难家庭的需求在政府

的主导下得以实现。法规在市人民政府应当编制

社会保障性住房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由政府

建设为主，确保土地供应与资金落实等作强制性

规定，以强化政府在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行政职

责，确保人民群众住房需求的逐步解决。法制委

在法规制定时，还注重体现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

对保障性住房住户在居住期间发生情况变动，需

申请变更补助或房型的情形进行了规定。

《厦门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立

法时把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作为重要立法目

的，从加强车辆管理、改善通行条件、完善通行规

则、强化执法监督等角度入手，根据我市道路交通

现状进行深入的立法探索。其中拟建立的“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和“交通影响评价”制

度，强化从宏观层面增强交通管理和道路建设的

科学性和规划性。拟设定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机动车累积分”制度，适应当前交通行政管理

科技化的现实，加强了对违法行为的动态和科学

处置。“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的规定对国家法

律法规规定进一步细化和补充，确保基金的筹集、

管理和使用落到实处，突出了法规规定的人文关

怀。

在《厦门市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

修订中，围绕历史风貌建筑产权关系复杂导致政

府介入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法制委在专家专题研

究、起草和审议等各个阶段，提出根据宪法的比例

原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基础，

合理界定私有房屋产权人、占有人和政府在保护

中的权利义务；依据民法占有理论，建立占有人的

民事权利和政府行政介入的隔离制度；运用发展

权转移理论，采用经济手段，鼓励私有房屋的产权

人、占有人迁出，为政府统一保护利用奠定基础；

８９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２００９·２



运用法定信托理论，建立对私有历史风貌建筑的

统一托管制度，建立起保护和利用的长效机制。

（二）对统一审议中的重大问题及时与相关

单位做好沟通，妥善解决立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

题

在立法工作中，法制委始终坚持法制统一原

则，坚持以人为本、从实际出发，以改革创新精神，

正确处理立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厦门经济特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

案）》在一审时，有意见提出修订的“科学技术创

新与研发资金”支付比例规定过高，实际的资金使

用上难以达到，应有所降低。统一审议后，法制委

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召集争议部门到会说明

情况，并促使市政府对此问题进行专题协调，较好

地解决了争议，统一了认识，使法规的一项重要实

质性规定得以确定。

《厦门市节约能源条例（草案）》初审时，多数

意见认为法规需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统一审议

后，法制委考虑到修改涉及条款多、量大，有些问

题必须多花功夫进行深入研究论证并要做好有关

单位的协调工作，建议主任会议推迟了法规二审

时间。其后，法制委就草案存在的节能行政主管

机构、节能资金与基金、法规草案体例、制度创新

等问题形成书面报告送请常委会领导与市政府有

关领导召开专题会议。法制委还结合论证意见，

会同有关单位理顺草案的篇章结构，对照国家法

律规定删除重复性内容规定，立足我市节能工作

实际，将我市多年来在节能工作中富有成效的实

践经验加以归纳总结，提出通过行政、经济手段促

进节能工作开展。

《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草案）》

统一审议中，由于保障性住房的类型、对非低收入

的规定、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范围、保障性住房的租

金管理以及公务员、人才及农民工对保障性住房

的申请等重要规定存在较大的争议，需要与市政

府进行协调，法制委向常委会领导进行了汇报，并

提出相应的修改方案。在常委会领导的主持下，

法制委将条例争议的重要问题及修改方案向市政

府分管副市长做了报告，妥善解决了这些争议问

题。

（三）进一步发挥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提高

立法的质量

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坚持走群众路

线、充分发扬民主、扩大公民对立法工作的有序参

与，是做好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

法制委建议并筹备成立立法工作代表活动小组，

通过提高代表参与立法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发

挥代表作用，进一步扩大民主立法的渠道。立法

工作代表活动小组由来自各领域的代表组成，保

证了代表小组对立法工作关注的广泛性，以及在

提高立法质量上有更多角度的思维模式和更广泛

的智慧交融。法制委组织了两次代表小组视察活

动。立法工作代表活动小组结合修订《厦门市鼓

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和制定《厦门市社

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对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

的现状、我市的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情况

分别进行了视察，代表对法规的修改提出了许多

好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视察和座谈也加深了代表

对立法工作的了解和认识。

（四）编发立法动态简报，及时反映立法情况

为及时反映我市立法情况，加强立法信息交

流，配合常委会的法规审议工作，在市人大常委会

领导的支持下，借鉴全国人大、省人大的立法简报

编制工作经验，法制委于２００８年３月份开始编辑

“立法动态简报”，对立法调研情况、各立法阶段

的热点难点问题、立法工作进展情况、专委会的立

法动态等进行介绍；对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

法规各审议阶段的审议意见和建议及时反映，为

常委会的法规审议工作提供服务；此外还对人大

法规案所征集的各方面意见、领导关于立法工作

的意见、全国人大和省人大及外地人大立法信息

等内容进行及时的编辑。法制委共编辑发送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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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简报２２期，刊登相关信息３０篇（条）。

（五）加强与省人大的沟通，做好较大市法规

的报批工作

在市人大常委会对较大市法规进行二审、三

审之前，法制委都将法规草案修改稿及时报送省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征求意见，对省人大提出的修

改意见和建议都认真研究、吸纳。今年报送的２

部较大市法规顺利得到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市

的这一做法以及报送批准的《厦门市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厦门市节约能源条例》等法规的

立法质量均得到了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和组成人员

的称赞和肯定。

《厦门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在报批期

间，省人大进行了换届，法制委在前期征求意见的

大多数委员都已不再任职，该法规成了报请新一

届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第１件较大市法规。

在这种情况下，法制委积极争取新一届省人大法

制委的支持，向新一届法制委提交了该法规征求

上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法制委委员的意见及修改

情况的说明。法规顺利获得批准，为较大市法规

在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报批做了良好开局。在

《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二审期间，法

制委提请市人大常委会领导专门邀请部分省人大

常委会委员来厦对我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

理情况进行实地考察，让他们了解厦门社会保障

性住房的现状以及立法的必要性，并及时征求他

们对立法的意见。

二、加强监督职责，开展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备

案审查工作

一年来，法制委共完成了４件规章的备案审

查工作，组织开展了市政府、区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报备的７４件规范性文件

的初步审查工作。

（一）成立机构、配备专门人员

２００７年底，市人大常委会在法制委增设了备

案审查处，并确定了备案审查处的主要职责，法制

委配备了专门的工作人员从事备案审查工作。

（二）继续做好规章备案审查工作

２００８年，法制委继续做好我市规章备案审查

工作，安排专人，分工负责，对《厦门市人民政府制

定规章和撰写法规草案程序规定（修订）》、《厦门

市测绘管理办法（修订）》、《厦门市水上旅游客运

管理办法》、《厦门市建设项目行政审批集中办理

办法》四件规章通过前期介入，报备审查等工作，

对我市规章的合法性及时进行审查。

（三）深入调研，提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

工作方案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全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会议的精神及市人大常委会的安排，法制委对近

年来市政府及其办公厅、市政府各部门、区人大常

委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初步

掌握了全市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情况。在调研基础

上，法制委研究起草了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工

作方案，征求市人大各个专委会和工作机构的意

见。同时，还了解其他１４个副省级城市开展规范

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工作情况，并赴省人大汇报请

示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有关问题，同时

走访了福州市人大，座谈交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工作开展的情况。借鉴省内外各地的经验，法

制委提出了工作建议方案，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研究。

（四）认真组织实施、研究处理办法

１０月２９日，市人大召开了全市规范性文件

备案审查工作会议，对我市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工作进行部署和动员。市人大法制委按计

划，对报备的规范性文件按内容进行了分类登记、

整理，分送给各有关专门委员会，现已完成初步审

查７４件。根据各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初步审查意

见，法制委对３件存在问题的规范性文件组织研

究，提出处理建议，拟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研究决定。

三、编制 ２００９年度制定法规计划及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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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制定法规规划

法制委以围绕全市工作大局、促进科学发展、

优先保障民生、突出地方特色为主要原则，开展了

年度立法计划和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通过厦门

日报、互联网和书面函件等形式向广大市民和有

关单位发出了征集公告和通知。为进一步扩大征

集面，法制委还专门向全体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

员发出征集建议函７００多份。在意见汇总的基础

上，对征集到的立法建议项目，法制委召开了各种

类型的征求意见会和论证会，同时主动前往提出

立法计划和立法规划建议项目的单位进行调研，

了解立法建议项目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法制

委还对国家、本省及其他１４个副省级城市的立法

计划、规划编制情况进行了收集和研究，提供相关

信息作为我市编制计划和规划决策的参考。在与

市人大各委、办、室和市法制局反复研究、沟通的

基础上，提出了《厦门市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制定法规

规划（草案）》和《厦门市２００９年度制定法规计划

（草案）》。

四、加强立法调研，积极参与备选和调研项目

的调研工作

为提高调研工作水平，实现调研成果有效转

化，以调研促进立法质量提升。今年，法制委在调

研项目选择上注重调研课题与我市中心工作及人

大常委会立法项目的紧密结合。根据年度工作安

排，法制委共开展了５个课题的调研工作，分别是

《充分发挥地方立法优势为特区改革开放提供有

力的法律制度保障》、《关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对

我市的影响及对策的调研报告》、《进一步完善厦

门市住房保障制度的研究》、《进一步完善厦门市

人大常委会法规审议程序和审议方法研究》以及

《特区立法先行先试再研究》。

开展好备选项目和调研项目的调研工作，是

做好立法工作的重要基础。法制委历来重视备选

和调研项目调研工作的进展情况，积极配合各相

关专门委员会，参与到各备选项目的调研工作，了

解项目的起草背景、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遇到的难

点等，共同论证项目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主

要参与了《厦门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修

订）》、《厦门市学校用地保护规定（修订）》、《厦

门市会计人员管理条例》等１２件法规项目的调研

工作。

五、其他工作

１、召开全市立法工作会议。经过认真筹备，

法制委组织和承办了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组成后的

第一次全市范围的立法工作会议。会议回顾和总

结了过去五年我市立法工作的成果和经验，分析

研究了我市地方立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探

索创新我市地方立法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方法，部

署我市今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立法工作，为做好新时期我市立法工作奠定了

基础。

２、加强法规宣传，促进法规贯彻落实。市人

大法制委运用人大视点及报纸专栏的形式，与市

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及相关单位通力合作，制定详

细方案，推动法规宣传工作开展。在进行法规宣

传的同时，与其他专委会一起编写《厦门市市容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厦门市节约能源条例》的宣

传教育读本及其释义，帮助相关执法机构和人员

及市民群众进一步了解掌握法规内容。法制委还

通过到日报、商报执掌９６８８２０热线、协助有关单

位进行法规的授课培训等方式开展法规的宣传工

作。

３、法规征求意见及反馈。法制委共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食品安全法、国家赔偿法、

邮政法、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实施监督法办法、福建

省安全管理条例等９件法律法规草案提出修改建

议并进行及时反馈。另外，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

组织召开了福建省促进闽台农业合作条例草案征

求意见座谈会等四场征求意见会。

４、法规执行问题的研究。法制委认真研究已

出台法规的执行问题，分别派员参加《厦门市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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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厦门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相

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规定》、《厦门市城市规划

条例》等法规关于执行中具体问题的座谈会，并对

具体问题提出解决建议。

５、参与相关部门的执法检查。为了解掌握法

规实施情况，总结立法与执法的关系，提高和改进

立法工作，法制委主动参与执法检查工作，参与了

市法制局组织的《厦门经济特区养犬管理办法》、

《厦门市价格管理条例》等法规的执法检查。

６、提案办理、信访、接待等工作。２００８年 ６

月，法制委办理完成市政协郑昭琳委员提出的《关

于创新立法工作的两点建议》的 ２００８４０５３号提

案，并依照规定进行了答复。２００８年法制委共处

理信访件４５件，接待２６批全国人大、省人大及其

他省市人大来厦调研。

总结法制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取得了一定

成绩，创新了工作方式方法，加强了理论调研工作

的开展，但对照新形势下立法工作的要求，还存在

一些不足和差距，需要不断地加强和改进：一是立

法听证工作尚未开展；二是法规出台后的效果评

估工作尚未开展，法规制定与法规适用效果反馈

存在脱节现象；三是工作机构人员理论培训不足，

工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厦门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２００８年工作总结

　　２００８年，市人大财经委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

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市

委中心工作和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

目标任务，依法履行职责，不断深化财经监督，突

出重点，力求实效，较好地完成了市人大及其常委

会交付的各项任务。一年来，市人大财经委召开

了６次财经委全体委员会议，完成１１个议题的审

议，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提交了１１份审查、调查

报告，向向主任会议提交了１份调查报告，提交代

表视察报告４份，课题调研报告３份。

一、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提高经济监督工作的

质量和水平

今年以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发展环境发

生了深刻变化，我市经济经受了多年来最为严峻

的挑战和考验，特别是进入第三季度，伴随着国际

金融危机的深度发展，我市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

缓。财经委在认真完成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计划执行情况及１—９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的初步审查的同时，密切关注和

跟踪我市经济运行及变化趋势，加强调研力度和

密度，多次走访市发改委、经发局、贸发局等综合

协调部门，了解情况，通报信息，研究探讨保持经

济平稳增长的良方。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财经

委向主任办公会议提交了“关于今年上半年经济

运行情况的调研报告”，全面分析了上半年经济运

行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重点对物价走势和利用

外资形势进行了分析。

审议《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

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是《监

督法》赋予市人大常委会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责。

为了提高审议质量，财经委按照评估报告的内容，

根据对口调研、分析评价的工作原则，代办公厅拟

定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我市‘十一五’规划实施

情况中期评估报告工作方案”，分别召开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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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现代服

务业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协调发

展”三场专题调研座谈会，并多次与市发改委举行

对口座谈。通过深入全面的调查了解，财经委对

我市“十一五”规划的执行情况及政府的中期评

估工作有了较为详细的掌握，向第十一次常委会

提出了“关于《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的

调查报告”。在调查报告中，财经委对政府的中期

评估报告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对近两年我市经

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经济增长的质

量和效益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不平

衡、港口优势不明显等，提出如下建议：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结构调

整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发挥港口优势，加快现代

服务业发展步伐；完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

机制，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继续全面推进构建和谐

社会的各项工作。今年财经委的这项工作是在时

间紧迫、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一次有益

的探索和尝试，为五年后常委会再次审议五年规

划中期评估报告积累了经验。此外，财经委还先

后为全国人大财经委、省人大财经委来厦门调研

全国、全省“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做好配

合、协调工作。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为尽快做大做强

做优现代服务业，根据常委会工作部署，并配合市

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促

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财经委

通过走访调查，对我市物流业、金融业、会展业以

及新型商贸业和其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情况进行

了调研，向常委会提出调查报告，建议厦门充分发

挥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优势，积极“先行先试”，做

足“特”字文章，使之更好地与现代制造业相互配

套、融合和促进，增强厦门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中的辐射、带动力量。

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

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也

是财经委近几年关注的重点。为配合市人大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审议市政府关于加快我市新

农村建设情况的报告，财经委对我市新农村建设

情况进行了调研，向常委会提出调查报告，建议重

新审视我市新农村建设规划，进一步加大新农村

建设的投入力度，继续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加

快我市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步

伐。

二、依法开展预算监督工作

依照《监督法》和《厦门市预算审查批准监督

条例》的规定，财经委开展了如下预决算审查监督

工作：１、听取了审计部门关于市本级预算执行情

况的审计工作汇报（包括审计部门对若干政府部

门决算的审签情况），对市政府提出的厦门市

２００７年决算草案进行了审查；２、对市政府关于

１—９月份预算执行情况及全年预算变更草案进

行了审查；３、对１０个市一级预算单位的２００９年

部门预算进行了审查；４、对厦门市２００８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２００９年预算草案进行了审查。在预算

审查中，财经委针对今年我市地方级财政收入增

速趋缓的态势，除重点审查法定支出和关系民生

的支出项目外，还把培植地方财源情况以及财政

资金的使用效益作为审查监督的重点，在收入上

夯实财力增长的基础，支出方面督促各部门厉行

节约，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执行部门预

算。

加强预算审查监督制度建设。为进一步规范

部门决算审签工作，加强部门决算审签结果的有

效运用，财经委总结近几年开展部门预算审查和

决算审签的经验、做法，拟定出《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完善部门决算审签工作的意见》，以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文件印发政府有关部门。《意见》规定

了部门决算审签的主要内容、审签的程序和各部

门的职责，为今后开展部门决算审签工作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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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依据。

此外，财经委不断拓展财政监督范围，首次对

我市近３年来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情况进行了调

查。同时，继上年对政府债务进行审查调查后，今

年对我市２００７年政府债务执行情况和２００８年政

府债务计划进行了调查。

三、认真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活动

１、关注民生，开展《厦门市价格管理条例》执

法检查。去年以来，由肉蛋等副食品价格上涨引

发的物价持续上涨，给群众生活带来了一定影响，

市人大常委会对此高度重视。今年４、５月份，由

财经委组织，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厦门市

价格管理条例》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检

查组听取了市物价局的自查报告，巡查了部分商

场、超市和农贸市场，召开了由不同对象参加的３

场座谈会，查阅了市物价局执行政府定价和查处

价格违法行为案件的卷宗，并对市财政局、贸发

局、粮食局、农业局、交通委等单位执行条例的情

况进行了检查。总的来说，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在

贯彻落实条例上做了大量工作，较好地履行了条

例赋予的职责。特别是在这一轮的全国性的物价

水平大幅度上涨过程中，虽然我市物价上涨幅度

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但市委、市政府充分认

识到我市面临的物价形势，结合我市属于消费型

城市、农副产品自给率低的实际，为调控市场物价

和应对市场价格异常波动开展了一系列有效工

作，在做好监督检查和预警预测的同时，及时启动

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及时出台生猪生产和稳定菜

篮子、米袋子的政策，并对低保户和低收入群体采

取实物补助政策，对在校学生和“三无”孤寡老

人、孤儿等特殊群体给予补贴。同时，检查中也发

现了一些问题：条例的个别条款还没有宣传到位，

群众的认知度还比较低，价格监管工作仍有薄弱

环节，政府价格调控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各部门

之间的分工、协作有待加强，价格调控政策需要进

一步落实到位。条例本身也存在着与现行价格法

律法规不一致的地方，需要修订完善。为此，执法

检查组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条例的宣传力度、增强

价格监管实效、完善价格调控体系、落实价格扶持

政策等六项建议。

２、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开展《劳

动合同法》执法检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要

求，并结合议案办理和代表视察活动，财经委对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向以华建

敏副委员长为组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汇报了我市的检查情况。通过执法检查，正面宣

传，促进我市深入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营造

和谐的劳动关系。

３、协助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开展《福建

省气象条例》实施情况的检查。

四、办理代表议案、建议，加强与代表的联系

沟通

１、办理代表议案。对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期间代表提出的“建立职工技能发展专项基金的

议案”，财经委召开了多场政府部门征求意见座谈

会，对议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调查了解，并与

提出议案的代表进行多次沟通，就议案拟提交政

府办理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共识：议案内容中提出

的制定并实施全市产业工人技能培训规划、加大

职工技能再培训的资金投入、扶持社会力量开展

职工技能培训等建议，符合我市实际情况。但议

案提出“以人大做决定的形式，建立职工技能发展

专项基金”的建议，根据目前国家的有关规定，不

具有可行性。因此，议案内容作了适当调整，题目

改为“进一步加强职工技能培训的议案”。财经

委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对办好该议案提出四

点建议：一是制定全市职工技能培训规划和政策；

二是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的专项检

查；三是加强政策引导，加大对在岗职工再培训的

扶持力度；四是加强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引导职

工主动参与技能提升培训，引导企业积极开展职

工技能培训。在常委会审议通过财经委议案审议

４０１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２００９·２



结果报告、议案交由市政府办理后，财经委及时跟

进，督促办理。市政府对议案办理工作十分重视，

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也从各自的职能出发，作了

大量工作并取得了较好成效。首先是制定政策，

加大对在岗职工培训的扶持力度，同时加大投入

力度，建立了职工技能公共实训基地，以减轻企业

培训职工的成本和压力，并促进企业开展在岗职

工技能培训。财经委年初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基本得到了解决和落实。

该议案办理，大大推动了我市的职工技能培训工

作，为新一轮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人力

资源储备。

２、组织代表视察“进一步加强就业和再就业

工作”。为进一步督促和推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

５月中旬财经委组织部分工交、经贸组市人大代

表，在去年视察的基础上，继续就“进一步加强就

业和再就业工作”开展集中专题视察。此次视察

的重点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对我市就业再

就业工作的影响。通过视察，代表们对市劳动和

社会保障局积极做好《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工作，

引导企业规范用工，保障劳动者的就业自主权，确

保《劳动合同法》的平稳实施，以及统筹城乡就

业，实施积极的就业服务政策等方面表示肯定和

满意。对视察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代表们提出了

建议：继续加强《劳动合同法》的学习、宣传和解

读力度，加大对《劳动合同法》贯彻落实情况的检

查力度；进一步落实就业再就业政策，提高就业的

稳定性和就业质量，努力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

３、组织代表视察工业集中区招商引资和项目

落地情况。今年财经委组织市人大工交组、经贸

组代表对工业集中区进行集中视察是去年视察工

作的继续，重点视察工业集中区建设发展的实际

效果即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及效益情况，财经委

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重点对同安工业集中区的

情况进行了视察。从视察情况看，同安工业集中

区经过３年建设，已经初具规模，２００８年１—８月

完成工业总产值４７．３亿元，上半年实现税收１．５９

亿元，为我市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

“金包银”工程也取得显著成效，在为企业员工提

供生活配套的同时，也为周边农民带来实在、稳定

的收入。代表们对同安工业集中区招商引资和

“金包银”工程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同

时建议工业集中区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完善各项

配套设施，积极解决入驻企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

问题，使工业集中区成为推动厦门经济发展的主

要力量。

４、办理代表建议。今年，财经委承担市十三

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关于提请人大

对《劳动合同法》进行进行调研的建议”和“建议

市人大介入‘金包银’工程象破解‘四难’进行调

研指导”的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为此财经委深入

有关部门和企业进行调研，并结合代表视察活动，

全面了解《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和“金包银”推进

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将调研情况向代表

作了反馈。对重点督办的代表建议“关于解决旧

村改造和新村建设后续管理问题的建议”，财经委

在市人大常委会杨金兴副主任带领下，走访政府

有关部门听取汇报，并组织包括提建议代表在内

的部分市人大代表深入到同安区、翔安区的农村

实地调研、视察，共同探讨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后

续管理问题的解决办法，得到了代表的肯定。

五、完成各项调研工作

１、立法调研。今年财经委的立法工作除配合

法制委继续做好《厦门市节约能源条例》的二审、

三审工作外，重点是做好各项立法调研工作。主

要对“厦门市海洋环境保护若干规定”、“厦门市

会计人员管理规定”进行立法调研，配合政府有关

部门对“水资源条例”、“酒类商品流通管理”、“生

态公益林建设管理”等进行立法前期调研。经过

有关部门的协调和努力，“厦门市海洋环境保护若

干规定”、“厦门市会计人员管理规定”的立法条

件已基本成熟，拟建议列入明年市人大常委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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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计划。除本市立法调研外，财经委还承担了全

国人大、省人大及本市２０余件立法项目的征求意

见工作，及时组织有关单位进行研究，提出修改意

见建议。配合省人大有关工作机构在厦门组织开

展省航道条例等立法调研。

２、认真开展课题调研，不断提高调研水平。

按照常委会的统一部署，今年财经委对“市、区新

一轮财政体制”、“关于我市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

设”、“消费者权益保护若干问题思考”等课题进

行了调研。

六、加强专委会及办事机构的自身建设，努力

提高履职水平

一年来，财经委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所做的

工作有：一是组织机关人员学习政治、法律和业务

知识，主要是学习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

精神，积极参加机关党委组织的各项学习活动；二

是坚持财经委内部例会制度，共同研究探讨各项

日常工作，相互交流，共同提高；三是利用“迎进

来、走出去”的机会，学习、借鉴兄弟省市人大财

经、农经、预算等部门工作经验，改进我市人大财

经工作。新的一年，财经委将进一步完善自身建

设，努力提高工作人员的整合素质，为市人大及其

常委会依法履职提供更好的服务，为推动我市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做出贡献。

厦门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２００８年工作总结

　　２００８年，内司委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

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

十七大精神和监督法，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要求，着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

设，围绕发展大局，积极依法履职，认真完成全年

工作任务。

一、加强司法工作监督，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内司委运用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

检查、代表视察、开展专题调研等多种形式，督促

司法机关不断改进工作，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

的职能作用。

为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市检察院公诉工作报告

做好相关工作。４到５月间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

对我市检察机关公诉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分别与市、区两级公、检、法机关相关业务部门的

干警，以及部分律师代表座谈，协助组织常委会部

分组成人员视察市检察院公诉工作。在此基础

上，向常委会作出了调查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

审议要求市检察院要针对内司委调查报告提出的

问题和建议进行认真研究，逐条梳理，进一步贯彻

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积极应对律师法修

改对检察公诉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加强公

诉检察官执法能力建设，扎实推进公诉工作机制

改革。市检察院十分重视，先后多次召开会议安

排部署，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责任；对律师法

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出

台规定规范律师阅卷接待工作，加强对公诉介入

侦查引导取证、证据开示单向性和不对等性研究；

举办全市公诉干警审查实务培训班，着力解决审

查起诉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履行公诉职责，加

强刑事诉讼法律监督，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

公诉环节的落实。

为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市中级法院执行工作报

告做好相关工作。“执行难”是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长期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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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突出问题。内司委建议常委会听取和审议

市中级法院关于执行工作的报告，推动法院破解

“执行难”。在上半年准备的基础上，于 １０月到

１１月间组织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

进行了专题调研，分别召开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律师、企业法务工作者和基层群众代表参加的

座谈会，赴市中级法院和思明区法院、同安区法院

调研，协助组织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视察市中级

法院执行工作。内司委向常委会作出调查报告，

在肯定法院执行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客观

分析了造成执行难的外部环境因素，指出了法院

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内司委建议要加大执行

力度，进一步提高有效执行率；加强执行规范化建

设，进一步提高执行工作质量；强化执行队伍建

设，着力营造有利于执行的社会环境。此时恰逢

中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

动，内司委组织的该项视察调研促进了我市执行

积案清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对我市法院贯彻实施《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

定》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法院进一步探索和推动

各种诉讼替代解决方式，发挥在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中的促进保障作用，提高司法化解纠纷的能

力。市中级法院对落实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

专题进行研究，针对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全市两级法院进一步探索和

改进法院诉讼管理机制，健全委托调解和协助调

解制度，探索诉前先行调解制度，研究制定诉讼调

解、特邀调解员、人民调解员等规范性文件，加强

对民间调解组织和人员的指导和业务培训，加强

非诉讼解决方式与诉讼方式之间的合理分工与衔

接。

二、推进平安厦门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内司委围绕奥运安保任务，把推动做好综治

维稳工作摆上突出的位置，着力维护社会安全稳

定，推进政府强化社会管理职能，提高依法管理社

会的能力和水平，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

行政管理。

做好常委会“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决

定”执法检查的相关工作。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是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有效途径。内司委

历时３个月，具体组织实施该项执法检查，前后召

开各种汇报会、座谈会１７场，重点对市司法行政、

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建设、工商、卫生、国土房

产、环保等８个部门，以及思明、海沧、同安等３个

区进行了检查。执法检查中注意发现问题，抽丝

剥茧，与各相关单位、法官、检察官、律师、人民调

解员座谈研讨，努力使执法检查的过程成为宣传

“决定”、凝聚共识，总结经验、探讨对策的过程。

从执法检查的情况来看，“决定”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２６日颁布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于建设

“平安厦门”、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得到加强，纠纷解决路径得

到畅通，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和基层一

线，缓解了社会和诉讼的压力。针对“决定”实施

中存在的工作协调不够顺畅、相互间衔接需要加

强、专业化调解组织建设相对滞后等方面的问题，

执法检查组提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要强化行政

机关在纠纷解决中的功能与责任，进一步加强组

织实施，着力于推动机制的完善，进一步形成各方

面共同参与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格局。常

委会审议评价执法检查比较全面、深入，报告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很有针对性，要求市政府及相关部

门要高度重视，针对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切实采

取措施改进工作，切实把纠纷解决工作的各项要

求落到实处。市政府对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

进行了专题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行政机

关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意见》，召开了全市行政机

关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工作会议进行部署，从加强

纠纷解决平台载体建设、建立健全运行机制、严格

落实工作责任等方面，进一步推动行政性、民间性

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工作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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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公安警务机制改革情况。２００７年常委

会听取和审议了我市公安机关“三基”工程建设

情况的报告。为跟踪了解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

见的落实情况，内司委提议常委会主任会议专题

听取了市公安局关于开展警务机制改革的情况汇

报，协助组织主任会议成员、部分常委会委员到

１１０指挥中心、思明巡警大队、湖里金山派出所，

对公安警务机制改革情况进行视察。市公安局对

警务机制进行改革创新，通过建立扁平化指挥体

系、调整巡警勤务机制、统一派出所勤务模式，路

面见警率提高，接处警快速反应能力提升，派出所

的基层基础工作更加扎实，改革成效显著。对于

这项工作的推进，主任会议建议要善于把改革中

具有普遍意义的好做法、好经验加以总结提炼，使

之制度化、规范化，围绕治安防控和群众需求完善

基层警务机制，加强基层公安队伍能力建设，进一

步整合社会上各种人力和科技资源，提高社会综

合防控能力。

一年来，内司委还配合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实

施监狱法执法检查；配合对综治责任书落实执行

情况进行检查，参加“五五”普法中期检查督导；

审议了市十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

的代表提出的《关于制订〈厦门市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条例〉的议案》，向常委会提出议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办理“修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代

表建议。

三、推动加强民生建设，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内司委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督促

解决好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推动政

府提高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继续围绕破解“交通难”组织代表专题视察

调研，开展跟踪监督，推动道路交通改善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这一阶段专题视察调研重点关注道路

交通的前瞻性、基础性和科学性问题，推动去年以

来代表视察调研的合理建议、意见的研究处理和

落实，提高视察、调研的实效。内司委制定了工作

方案，组织各种视察和调研活动９次，先后到市交

警支队、市交通委、市交通改善办调研，采用分散

和集中相结合的方式对交警的高峰执勤站点工作

进行了视察，就集美大桥、ＢＲＴ等通车后的岛内交

通组织管理预案、ＢＲＴ的营运及管理、公交票制改

革、公交优先政策的落实、交警高峰执勤站点的实

效、过街天桥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建

议。就群众对 ＢＲＴ的看法及建议，形成调研报

告。此外，内司委还配合新一轮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组织代表赴思明区、同安区重点就交通秩序和

交通管理进行了视察。为适应新形势下的道路交

通管理需要，完善我市道路交通综合管理机制，以

为破解“交通难”提供法律保障，内司委会同市交

警支队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立法调研论证，对《厦门

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草案）》进行了

初审，向常委会提出了初审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

建议稿。

以审议和督办“加强‘村改居’社区建设”议

案为切入点，推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健全社区管

理和服务体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村改

居”社区建设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一项重要举措，

也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通过这两

年的督办，市政府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加强对“村

改居”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出台了《关于

推进“村改居”社区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推进

集体资产处置工作，加强“村改居”社区社会保

障，加大对“村改居”社区公共财政投入，逐步构

建与城市社区相适应的基层组织体系，“村改居”

社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内司委对市政府办

理议案情况报告进行了审议，向常委会作出了议

案办理结果的审议报告获得通过。

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组织实施未成年人保

护法执法检查。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当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低龄化、团伙化的趋

势。为推动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

面政府责任的落实，内司委视察了我市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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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犯罪社区预防和社区矫正工作，建议政府有

关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职责，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工作纳入本部门工作的总体安排，整合力量，

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进一步提高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社区预防的工作实效，落实家

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社区预防教育机制，

积极探索建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警机制；完善

未成年人罪犯的专门教育和矫正制度，进一步加

强社区帮教志愿者队伍的管理、指导。

内司委始终把认真办理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

和有关来信作为了解社情民意，保障公民合法权

益，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跟踪进展情

况，力求抓出成效，部分案件经复查、再审后得以

纠正，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信访情况

综合分析，信访工作与监督工作有机结合，把人民

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作为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

督促有关部门及时解决信访反映的典型和共性问

题。注意从信访件中发现违法违纪线索，转有关

部门查处，将对事的监督与对人的监督结合起来。

如将省人大常委会内司委批转的苏某信访件有关

举报线索，交市检察院查处，检察机关经立案侦查

后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对该案执行法官提起公诉。

四、加强机关自身建设，提高依法履职能力

内司委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始终

把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工作机制作为一项重要任

务来抓。进一步完善了专委会会议和议事制度，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行使职权，发挥专委会

组成人员的作用。坚持委员会办公会议制度，重

要工作提前安排部署，重大问题及时研究处理，有

计划、有重点地落实各项工作。加强理论和业务

学习，针对内务司法工作中涉法事务多，特别是涉

及诉讼的事务多，法律素质要求高的特点，建立专

委会法制学习制度，组织了２次法律讲座，提高专

委会组成人员和秘书处工作人员做好司法监督的

能力。邀请专家咨询组成员参与专题视察和调

研，为专委会、执法检查组作法律辅导，进一步发

挥专家咨询组的作用。加强调研工作，充分发挥

调研在各项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除开展监督工

作前期调研之外，还结合工作议题就破解“执行

难”、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与探索、群众对

对ＢＲＴ的看法及建议进行专题调研，撰写调研报

告。加强工作联系与交流，召开全市人大内务司

法工作座谈会，参加全省人大内务司法工作座谈

会、研讨会，密切与各内务司法部门的工作联系，

与上级人大以及各区人大法工委之间的联系，增

强工作合力。建立健全机关学习、教育和管理等

一系列工作制度，有力地促进机关干部队伍的思

想、组织和作风建设。

厦门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员会
２００８年工作总结

　　一年来，市人大城建环资委在市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依

法履职，大力宣传节能减排发展战略，大力推进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为努力推动我市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港口风

景城市和推进海峡西岸“两个先行区”建设而努

力工作。期间，共召开 ５次专委会，初审法规 ２

部，协助常委会作出决定 １件，审议代表议案 １

件，督办重点建议１件，协助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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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次，听取和审议政府专项工作报告２次，组织代

表开展重点工程专题视察（调研）１８次，开展以建

设领域节能减排为主题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厦

门）”系列活动，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完成课题调

研３篇，协助接待兄弟城市数十余批次，较好地完

成了年度工作任务。

一、服务大局，凸显特色，提高法规审议质量

在立法过程中，我委坚持开门立法，集思广

益，充分发扬民主，坚持立足本职，胸怀大局，围绕

市委中心工作，选取党委关注、群众关心的议题作

为立法项目，服务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期

间共完成《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条例》、

《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

等２部法规的初审工作，开展了《厦门市燃气管理

条例》、《厦门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等２部备

选法规以及《厦门市排水管理条例》、《厦门市城

市规划条例》、《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

等３部立法调研项目的前期调研工作，以及多部

省市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和征求意

见工作。

１、立法为民，审议全国第一部保障性住房地

方法规。社会保障性住房是我市在新一轮跨越式

发展中谋划催生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具体实

践。为立足于建立长效机制，将我市保障性住房

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保障这项工作长期地、健康

地、持续地坚持下去，我市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社会

保障性住房管理的地方立法工作。因无先例可

循，为做好该项法规的初审工作，我委于今年１月

和４月分别组织市委办、市府办和相关职能部门

到新加坡和香港学习社会住房保障立法经验；８

月将多次研讨和修改过的草案全文在《厦门日

报》和厦门人大网站上刊登，广泛征求市民和社会

各界意见；其后，又多次与起草部门进行沟通，并

分别召开了由专家学者、市政协委员、相关行政主

管部门、各区政府、基层组织、建设开发单位以及

管理相对人（含低保户、低收入代表、非低收入代

表、公务人员代表、人才代表、企业骨干代表等各

层次保障对象）等参加的九场座谈会，对收集到的

意见和建议进行归纳整理和研究讨论；在此基础

上对法规草案条文进行修改，并于９月３０日向市

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初审报告和建议修改稿。该条

例是全国第一部规范社会保障性住房管理工作的

地方性法规，及时总结、规范了我市社会保障性住

房管理先行先试的成功经验，其中，坚持小户型、

体现住房的保障性而非福利性、严格准入和退出

机制等，是此次法规草案的亮点。

２、凸显特色，破解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

难题。鼓浪屿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美誉，其

历史风貌建筑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传统风格、艺

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值。针对鼓浪屿历史风貌建

筑保护工作中涉及到的风貌建筑产权复杂等立法

瓶颈、尤其是如何解决政府介入私有产权的难题，

我委于４月协调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和相关职能部

门召开立法协调会进行研讨，力求此次法规修订

在上述问题有所突破；６月会同市人大法制委、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听取了厦大法学院课题组对有关

风貌建筑产权的研究成果汇报；１０月召开了由相

关行政管理部门、法院、律师、专家以及部分业主

代表等参加的座谈会，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

行归纳整理和讨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修订草

案》进行逐条研究，并于１２月３日向市人大常委

会提交初审报告和建议修改稿。修改稿针对原条

例中有关规范的缺失和风貌建筑保护实践中存在

的问题，规定了修缮、结构更新、拆除重建等维护

工作的不同责任主体以及费用承担主体，以解决

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相互推卸责任问题及主体

问题；确立了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实行集中统一管

理和保护以及代为实施的制度，以解决所有人不

明或不愿、不及时履行维护责任时如何实现对历

史风貌建筑进行保护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历史

风貌建筑保护的费用补助措施，以解决所有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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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使用人经济困难和保护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使得法规更具可操作性。

３、深入调研，做好法规备选项目的前期工作。

为增强立法工作的计划性和科学性，我委于７月

下旬对《厦门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厦

门市燃气管理条例（修订）》两项立法备选项目，

以及《厦门市城市规划条例（修订）》、《厦门市城

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修订）》、《厦门市排水管理

条例》等三项立法调研项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

研工作。在充分论证和调研的基础上将意见进行

汇总，形成了《关于立法备选项目和调研项目进展

情况的报告》，提交主任会议研究。通过此次调

研，基本掌握了近期我市城建口立法规划项目的

准备情况，为明年的立法工作打下较好的基础。

二、扎实督办，出台决定，增强议案（建议）办

理力度

市十三届人代会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我委办

理的议案和重点建议各１件，即邱金山等１０位人

大代表联名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工

作力度，细化节能减排政策，加快节能减排技术应

用及推广的议案”和王唯山等代表提出的“关于

大力实施公共停车楼建设的建议”。我委始终把

办理好代表议案和重点建议作为对代表大会负

责、对人大代表负责及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要工

作，深入调研，加强跟踪，扎实督办，力求实效。

１、出台决定，指导全市节能减排工作。实施

节能减排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

措，对实现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城市可

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办理好

“关于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细化节能减

排政策，加快节能减排技术应用及推广的议案”，

并能根据议案的要求，科学、准确、及时地制定和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节能减排工作的决

定》，我委及时与议案领衔人进行沟通，并会同领

衔人于３月上旬分别走访了市经发局、环保局，召

开了由市法制、经发、环保、建设等职能部门和市

人大法制委参加的座谈会，就出台《决定》的必要

性、可行性及决定事项，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并向

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决定》草案起草安排、

与现有法规衔接和提出阶段性工作目标、增强法

规可操作性等建议。为加强议案的督办力度，５

月召开了由《议案》各承办单位参加的研讨会，就

《决定（草案）》的基本框架和注意事项作了研究；

６月至８月，深入经发、环保、建设等职能部门开

展广泛调研，对《决定（草案）》的篇章结构和主要

内容进行深入研究；１０月３０日组织议案提案人

和部分市人大代表对议案办理情况进行检查，听

取了市政府及各承办单位关于《决定（草案）》起

草工作的汇报，并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１２月３

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办理结果的审议报告，

并对《决定（草案）》作了比较详尽的整体修改，务

求《决定（草案）》既具前瞻性、指导性，又能紧密

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１２月５日，市人大常委会一

次性审议通过了《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的决定》，该《决

定》共计八部分三十条，涵盖了强化责任、优化结

构、突出重点、依靠科技、加强引导、严格执法和加

强宣传等主要部分，内容较为翔实，针对性强，将

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指导我市节能减排工作的纲

领性文件。

２、扎实督办，促进公共停车楼建设进程。在

人大三次会议明确将《关于大力实施公共停车楼

建设的建议》重点建议交由我委督办之后，为了有

效落实代表意图，我委及时与建议提案人进行沟

通，了解代表的真实意图和要求；４月１１日，召开

由建议提案人、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室及市城

管办等单位领导参加的调研会，广泛听取各方意

见；在此基础上，提出编制规划、着手试点等四点

具体的办理意见，并要求承办单位重视议案的办

理工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逐项加以落实。截

至８月底，承办单位基本上能按有关要求办结，并

以书面形式向提案代表报告，代表对此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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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针对难点，依法监督，督促政府依法行政

我委坚持从党的中心工作出发，以宪法法律

为依据，以执法检查和听取政府专项工作报告为

抓手，依法开展形式多样的监督工作，依法履行法

律赋予的监督职责，督促和支持政府依法行政。

期间协助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对《厦门市城市园

林绿化条例》和《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决定》的执法检查，开展了

破解“住房难”的专题视察和调研工作，组织以建

设领域节能减排为主题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厦

门）”系列活动，协助办公厅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参与各类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土地资源、重点项

目建设和区划命名等论证评审等。

１、针对难点，开展执法检查活动。一是协助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厦门市城市园林绿

化条例》进行执法检查，评估该《条例》自１９９６年

制定以来的实施情况，发现法规执行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并对今后改进园林绿化工作和修改完善

法规提出具体建议。为此，我委制定了较为详尽

的执法检查方案，组织检查组成员认真学习《条

例》和相关法律法规；在执法检查过程中，采取看、

听、议相结合的方式，实地察看了忠仑公园、联发

新天地、莲花广场等城市园林绿化场地；听取了市

市政园林局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条例》

执行情况的自查报告，并分别召开了由相关部门、

小区业主、房地产开发企业、园林绿化设计、施工

单位参加的两场座谈会；在此基础上，于５月向市

人大常委会提交执法检查报告，指出现存的建设

项目附属绿地管理不足、侵占公园绿地等问题，并

提出了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恢复绿地建

设补偿费等四点具体意见。根据《监督法》的要

求，我委还要求市市政园林局在三个月内就整改

情况进行反馈。目前，各项检查和整改工作仍正

在进行中，有效地加强了监督力度和监督效果。

二是协助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市人大常

委会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决定》进行执法检查，听

取了市循环办对我市近三年来贯彻《决定》情况

的初步汇报；召开了由部分行政主管部门、企业以

及民间环保组织参加的座谈会，从不同角度、不同

层面了解我市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情况、存在问

题以及相关对策建议；实地视察了厦门华夏国际

电力发展有限公司、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两家

企业；７月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执法检查报告，指

出现存的工作协调机制不太完善、服务支持体系

比较薄弱、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有待规范等问题，有

针对性地提出了健全完善部门协调机制、建立发

展循环经济的信息系统和咨询服务交流平台、规

范发展循环经济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等具体建议。

通过执法检查，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有力地促进了政府依法行政。

２、关注民生，听取政府专项工作报告。九龙

江是龙岩、漳州、厦门三市的主要饮用水源和工农

业生产重要水源，但近年来该流域水质不够稳定，

局部河段污染严重，流域生态环境存在不少隐患。

我委高度重视九龙江流域污染整治工作，自２００７

年起对此开展持续跟踪和检查，督促政府着手开

展实质性工作。去年由我委牵头，联合漳州、龙岩

两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开展九龙江流域

环境保护的区域立法调研，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三市联合向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行文，提出了关

于开展九龙江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专题视

察，适时制定《九龙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

条例》的建议。在开展立法调研的同时，也加大了

对九龙江引水渠供水安全的监督力度。２００８年９

月，我委组织专委会委员到北溪引水左干渠（龙海

段）进行实地考察调研，检查引水明渠改造工程的

建设情况、沿渠污水处理站的运行情况、沿引水明

渠两侧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及九龙江取水口的水质

状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

《调查报告》，建议市政府结合新修的引水隧道工

程，成立项目指挥部，由市政府领导亲自挂帅，全

力推进引水隧道的项目建设，加快项目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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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尽快完成项目审批，争取早日开工建设，彻

底解决北溪引水段可能发生的水质污染问题；同

时建议市政府加强对现有明渠段的环境监管，并

尽快启动新水源建设工程。该引水隧道于 ２００９

年１月６日正式动工。其次，近年来我市空气质

量连年下降，引起市民的高度关注，其中机动车尾

气污染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为跟踪

机动车尾气治理工作，我委于７月分别到市环保

局、交通委、公安交通管理局、质量监督局等相关

职能部门，对我市机动车尾气治理情况进行专题

调研；８月上旬，将跟踪检查情况形成专题报告，

指出目前存在的监管责任不清、检测标准偏低、路

检力度不足等问题，并由市人大办公厅交由市政

府研究处理；１０月２２日再次组织专委会委员进

行专题视察，实地检查我市机动车尾气年检和道

路抽检情况；在此基础上于１２月向市人大常委会

提交了《关于我市机动车尾气治理情况的调查报

告》，提出了加强监管合力、提高检测标准、加大监

管力度、推广清洁燃料等具体意见，并建议市人大

常委会继续跟踪检查，加大监督力度，督促市政府

及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改善空气

质量，为市民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２００９年１月

１日，我市机动车尾气检测双怠速法于正式启动。

３、精选主题，开展环保世纪行活动。有关研

究显示，在当前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中，建设领域

节能减排尚存一定的潜力和削减空间，是近期节

能减排工作的重点。为推动我市建设领域的节能

减排工作，我委于６月、１１月与市委宣传部、建设

局等部门密切配合，围绕“建设领域节能减排”的

主题，以“厦门建筑节能博览会”为契机，组织国

家、省、市属十余家新闻单位，深入豪士通新型建

材公司等企业和万科精装修样板房、滨北国际项

目现场，开展集中采访活动。通过５７篇的宣传报

道，将媒体舆论监督和人大工作监督有力结合起

来，有力推动我市建设领域节能减排工作。１２

月，开展评奖活动，表彰在本年度活动中优秀的单

位和新闻稿件，共评出先进单位若干个，新闻奖一

等奖３篇，二等奖６篇，三等奖９篇，并将这些成

果编辑成《２００８年中华环保世纪行（厦门）活动获

奖作品集》。

四、专题视察，持续跟踪，推动又好又快发展

我委始终坚持把视察检查和专题调研作为依

托代表、依法履职、提高工作实效的重要基础，作

为督促和推动政府工作的有效手段和关键环节，

并将之贯穿于专委会全年工作的全过程之中。我

委改变以往的代表视察模式，采取相对固定代表、

对一个重点工程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连续视察、跟

踪的方式，其对重点工程建设的确起到了有力的

支持和推动作用，对政府工作也是一种很好的监

督方式，取得了良好的实际视察效果。期间，开展

了对杏林湾、西客站等重点片区开发建设情况、东

部固废中心、湖明桥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ＢＲＴ项目建设情况与运营前期工作以及全市人防

设施建设情况等多项专题视察和调研。

１、重点片区开发建设：（１）杏林湾片区建设

项目：６月４日组织市人大重点片区视察小组代

表视察杏林湾片区建设。在历年来数次视察和调

研的基础上，并提出了《杏林湾视察活动阶段性工

作总结报告》，认为人大该片区的专题视察进行一

年来，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

问题；此次阶段性工作总结，旨在将多次视察情况

进行综合归类、分析问题、提出对策。为此，杏林

湾建设指挥部专门就一年来的工作进行梳理，找

出问题，提出工作的改进措施和阶段性目标，从而

提高人大代表视察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２）火车

（新）站片区建设项目：７月２４日，组织代表视察

西客站片区建设，视察了火车站新站主站房、集美

北大道和站南一路排洪沟等在建项目，听取了厦

门火车站（新）站片区开发建设指挥部关于片区

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建议市政府加强对该片

区的规划设计和建设进度。

２、重点基础设施建设：（１）环卫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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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根据第２３次主任会议的要求，我委于７－８月

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对我市垃圾处理在建项目的

进展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和调研，实地查看了后坑

环卫综合处理厂调试运行情况、西部（海沧）垃圾

焚烧发电厂选址和东部（白云飞）固废处理中心

工地建设等，与各相关业主单位负责人座谈，了解

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实际困难，探讨加

快工程建设进度的工作思路，并向市重大建设项

目领导小组进行专题报告，其中关于成立固废处

理中心指挥部的建议很快得到市委的采纳。（２）

环岛干道建设工程：５月１６日，组织部分市人大

代表实地察看了环岛干道环湖里大道至厦大段、

吕岭路至会展北路段和敦上至仙岳路段的工程建

设和征地拆迁情况，并听取了市重点办及各业主

单位关于项目工程建设情况的汇报。（３）污水处

理、污泥处置情况：８月２１日，组织部分市人大代

表先后视察了五缘湾片区污水截流情况、石渭头

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情况和市污水处理二厂污水

处理情况，听取了市市政园林局和中环污水处理

公司关于我市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情况的汇报，

督促市政府加强对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管理。

３、ＢＲＴ专题调研：５月２２日，组织市人大快

速公交系统建设视察小组代表对我市 ＢＲＴ项目

建设情况与运营前期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听取了

指挥部关于现阶段工程进展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

题、工程配套设施情况与保障措施以及运营前期

工作、公交线网调整方案等三个方面的汇报。通

过调研，既比较全面地了解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和公交线网调整方案，又在监督中推动项目的进

展，并对ＢＲＴ运营、公交票改等提出具体的意见

和建议，如加强工程收尾工作、优化地面交通、深

化公交运营方案等，督促有关部门共同推进项目

建设。特别是厦禾路 ＢＲＴ桥下已施工为硬化路

面，很快予以了纠正，改为绿化隔离带，提高了整

条厦禾路的绿化效果。

４、人防视察：５月１０日，组织部分市人大代

表到育秀社区视察了社区居民应急疏散演练活

动，参观了市人防地下指挥所，并听取了市人防办

关于我市人民防空建设情况的汇报；７月３１日，

再次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到岛外四个区，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福建省人民防空条

例》执行情况开展检查调研。通过视察和调研，督

促市政府不断完善人防工程体系，建设适应信息

化战争要求的现代人防工程。

五、加强学习，健全制度，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１、加强学习，增强专委会自身水平。认真学

习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的精神，所有工作人

员都融入其中，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培训、小组讨

论、交流心得，全面提高思想、政治、组织、纪律、作

风素质，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坚定性和自觉性，在思想上、行动上统一到贯彻科

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要求上来。结合法规审议、

执法检查、专题调研等工作，认真学习立法法、监

督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不断提高专委

会委员、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法律和业务水平。

２、完善制度，提高机关办事效率。完善和健

全专委会和秘书处的各项工作制度，认真执行《厦

门市人大城建环资委议事规则》，建立机关学习制

度、会议制度、信访工作制度和市区人大城建委的

联系制度。坚持议事制度和责任制度，对秘书处

每个工作人员进行具体分工，落实岗位责任制。

加强了与对口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互动配合，

以及与省人大环境委、各区城环工委的工作联系。

做好接待工作，促进了与各地人大之间的交流和

合作。今年，我委机关一人挂职锻炼，一人休产

假，人手比较紧张，特从市建设局借调一位同志，

几位同志密切配合，通力合作，较好地完成了年度

工作任务。

３、求真务实，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在专委会

主任的带领下，全委上下齐心协力，努力建设和谐

机关、学习型机关，营造出人和气顺、运转有序、蓬

勃发展的良好氛围。重视课题调研，期间针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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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市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僵持、下滑形势，根据主

任会议的要求，我委成立了课题组，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完成了课题报告《厦门市当前房地产市场

形势分析及对策建议》，客观地分析了在国家宏观

调控政策形势下我市房地产市场现状和面临的问

题，提出了促使房地产企业走出困境、积极推进我

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建议。该课题成果得

到了何书记的重视，并由市委办印发市土管会成

员领导参阅，许多建议被市委直接采纳。此外，我

委还开展了《厦门市水资源开发保护与供水安

全》和《停车问题与对策调研》等２篇课题的调研

工作。

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我委没有辜负市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重托，较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但离

人民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法律监督、工作监

督仍然是我们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对法律法规和

重大建设项目的监督力度还不够，监督的方式还

需进一步改善；法规的前期调研工作还不够深入，

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依靠和发挥代表作用

还不充分，专委会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有待进一

步加强；对我市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的热点、难

点问题研究不够深入，调研工作有待进一步细化

等等。我们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民主与法制，服务我市

又好又快发展，为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而努力奋斗。

厦门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
２００８年工作总结

　　２００８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战略部

署的第一年，也是又好又快地推进我市新一轮跨

越式发展的关键一年。一年来，市人大教科文卫

委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及市十三届人大三次

会议精神，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社会普

遍关注的突出问题，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认真履行职责，增强

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推动破解现阶

段我市存在的“就学难”、“就医难”问题，共完成

了１项修法工作，开展了２项立法备选项目、４项

立法调研项目的调研工作，组织开展了３项执法

检查、２项执法情况调研、１３次代表视察、４个课

题调研、１个专项报告调研，重点督办了２件代表

建议，配合全国人大和省人大分别开展了２项修

法调研、１项执法检查、３项专题调研，为推进我市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坚持科学民主立法，严谨做好立法工作

根据《厦门市２００８年立法计划》及监督法相

关要求，教科文卫委今年共完成了１个立法正选

项目、２个立法备选项目、４个立法调研项目，组织

开展了 １６件规范性文件的初步审查工作，配合全

国人大开展了２件法规案的修法调研。

１、配合完成《厦门市科技进步条例（修订草

案）》二审相关工作。年初，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对条例修订草案（一审）的审议意见，教科

文卫委配合法制委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相关部

门等形式，广泛征求对条例修订草案的修改意见，

使各方在个别有争议的条款上达成了修改共识，

为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条例

修订草案打下了基础。新条例颁布后，教科文卫

委又联合有关部门、单位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利用

“人大视点”电视栏目及“人大视窗”等平面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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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法规的主要精神和内容，为新条例于２００８年

７月１日正式施行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２、完成对立法备选项目的调研工作。根据年

度立法计划，教科文卫委制定了对《厦门市精神卫

生条例》、《厦门市学校用地保护规定》（修订）这

两个立法备选项目的立法调研方案，并严格按照

规定的时间进度开展各项调研工作，如期完成了

的立法调研报告及法规草案（初稿），为这两个项

目上升为正式立法项目做了必要的准备。

３、组织开展对立法调研项目的调研工作。为

做好对《厦门市医务护工管理办法》、《厦门市社

区卫生服务条例》、《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条例》、《厦门经济特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等 ４

个立法调研项目的调研工作，教科文卫委在年初

走访了相关部门、单位，共同制定了调研方案，组

建了立法调研组，并多次深入基层开展相关调研。

目前，４个立法调研项目中，《厦门市医务护工管

理办法》、《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

完成立法调研报告，并形成法规草案（初稿）交市

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厦门市文化市场管理条

例》因执法主体还未明确、《厦门市社区卫生服务

条例》因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一些做法还在探索

过程中，立法条件尚不成熟，已报请明年继续跟踪

调研。这些都为今后的立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４、完成规范性文件的初审工作。按照监督法

有关要求，通过走访和调研，先后完成了对涉及教

科文卫委对口联系部门报备的１６件规范性文件

的初步审查工作。

５、配合全国人大开展修法工作。先后配合全

国人大开展了《防震减灾法（修订草案）》、《专利

法修正案（草案）》的修法调研，并完成相关修法

意见建议的上报工作。

二、注重监督实效，持续推进破解“就学难”、

“就医难”工作

在去年破解“就学难”、“就医难”工作基础

上，教科文卫委今年又制定了针对性较强的专题

视察和调研方案，组织代表主动融入、积极作为，

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和视察活动，有效推进了破解

“就学难”、“就医难”的工作。

（一）推动破解“就学难”问题

１、专题调研工业集中区配套建设义务教育学

校情况。５月，在常委会分管副主任的带领下，教

科文卫委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对同安、翔安工业

区配建学校进展情况开展专题调研。针对两个工

业集中区存在的生源情况预估难，生活配套设施

不够完善、员工入住率不高，学校建设用地农转用

难、征地难等问题，调研组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

议，推动了工业区配建义务教育学校的步伐。

２、组织视察岛内义务教育项目建设进展情

况。８月，教科文卫委组织市人大代表教科活动

组、市人大破解“就学难”专题视察组代表，对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的２００７—２００８两年内在岛内建

设３８个义务教育项目、新增４５万个学位目标任

务的完成情况进行视察。针对３８个项目中有１８

个项目建设滞后的情况，专题视察组提出了相应

的意见和建议，促使政府及相关部门对项目滞后

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表示将根据代表的建议进一

步做好协调和推进工作。专题视察组还建议市人

大常委会２００９年就岛内义务教育项目建设进展

情况听取市政府专项工作报告。

３、组织视察农村幼儿教育发展情况。结合市

人大常委会今年重点督办的代表建议项目“改革

农村幼儿教育办学体系，加快发展农村幼儿教育

的建议”，教科文卫委１０月份组织市人大代表教

科活动组、市人大破解“就学难”专题视察组代

表，视察了翔安区、同安区部分学前教育、义务教

育学校，听取了市政府及翔安区政府、同安区政府

的情况汇报。通过视察调研，针对我市农村幼儿

教育存在的办学体制不明确、公办幼儿教育资源

偏少、办学经费不足、师资水平不高、民办幼儿园

办学不规范等问题，视察组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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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促使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了解决困难和问

题的相关措施。

４、组织视察新一轮扶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落

实情况。根据新一轮扶持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市、

区政府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将投入 ２３１０３万元用于

完善７７个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设施项目。为

了了解这项政策落实情况，教科文卫委于１１月组

织部分代表到同安、翔安农村地区视察。代表们

肯定了市、区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制定扶持农村

义务教育政策、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所做的大

量工作，同时也提出了明确经费走向、确保经费到

位、保证项目进度等建议，促进了新一轮扶持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的落实。

（二）推动破解“就医难”问题

１、专题调研社区医疗卫生资源整合情况。调

研组认为，自２００８年２月１日第一家新型社区医

疗卫生服务中心正式挂牌运行以来，我市已初步

建立起厦门首创的由三级医院整合社区医疗服务

中心的新型社区医疗体制，社区医疗卫生资源整

合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针对社区医疗卫生资源整

合中存在着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业务用房不足、财

政补助标准有待进一步测算、原社区卫生医疗机

构部分编外人员尚未续签新的劳动合同而处于失

保状态等问题，调研组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调研工作引起了市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及市政府

分管领导的重视。目前，我市社区医疗卫生资源

整合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社区卫

生服务工作也得到了国务院专家组的肯定。

２、专题调研大医院建设及运行情况。在深入

各大医院调研过程中，调研组针对我市能担任区

域医疗中心功能的大中型综合医院和高水平的专

科医院数量较少，在全国或全省享有一定品牌效

应的名院、名科、名医为数不多的情况，建议政府

及相关部门从加强硬件建设和提升软件内涵方

面，加快重点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的建设步伐，

认真借鉴外资医院如厦门长庚医院的管理经验，

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努力为

全市居民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调研工作为我市进一步探索发挥大医院骨干和辐

射作用新路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３、推动城乡一体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

为做好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相关专项报告的

准备工作，在常委会分管副主任的带领下，教科文

卫委于１０月组织部分代表深入基层社保中心、地

税服务大厅、医保定点医院，了解参保居民医保业

务的申报、缴费、社保卡发放、医疗费报销等工作

情况。调查和视察组肯定了城乡一体化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自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运行以来所取得的

成效，并针对城乡医保并轨中存在的农村居民政

策知晓率不高、参保意识不强、个人保费缴交率不

高以及医保政策还不够配套、基层保障队伍还比

较薄弱等问题，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并向市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提交了专项调查报

告，为市人大常委会顺利听取和审议市政府专项

报告打下了基础，进一步推动了在全国享有“厦门

模式”美誉的我市全民医保制度的健康运行。

４、组织视察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情况。１２月，

教科文卫委组织部分代表深入农村地区视察调研

公共卫生工作。代表们肯定了近年来我市在加大

对农村公共卫生投入、建立健全农村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同时也针对我市农村

公共卫生工作存在的长效管理机制不够健全、农

村卫生所建设较为缓慢、农村卫生队伍较为薄弱

等问题，提出了相应意见建议，促使政府及相关部

门进行了相应的整改，推动了农村卫生所的建设。

三、强化法律监督，认真组织开展执法检查

１、组织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及《福建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

是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于５—６月进行的。执法

检查采用市区联动、抽查与自查相结合、听取汇报

与走访基层相结合、实地察看与查阅资料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在各区自查的基础上，抽查了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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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两区。执法检查组肯定了我市作为全省计划

生育“先进市”在贯彻执行计生法律法规方面所

做的大量工作，同时也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了我

市计生工作中存在的需要全省协调解决的一些问

题，如计生奖励政策与土地补偿款分配的矛盾、计

生政策与现行户口政策的矛盾、法律法规对“两

非”行为处罚太轻难以起到惩戒作用、社会抚养费

“三地征收”的政策容易被行为相对人利用以逃

避费用的正常缴交等，推动了省、市计生政策的进

一步完善。

２、组织开展《厦门市饮食食品卫生管理办

法》执法检查。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教科

文卫委在６—７月具体组织实施了对《厦门市饮食

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的执法检查。通过实地检查

和听取汇报，检查组肯定了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在

加大饮食食品卫生监管力度、完善饮食食品卫生

监管体系、开展专项整治提高饮食食品安全水平

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同时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如消费者维权意识还不强、基层监管力量还较为

薄弱、监管工作尚不够规范、环岛路等餐饮娱乐集

中区的配套建设还不到位等，提出了相应意见建

议。７月，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执

法检查情况进行了审议，并将审议意见连同执法

检查报告交市政府研究处理。之后，根据市委主

要领导的指示，教科文卫委对环岛路五缘湾两侧

餐饮娱乐集中区配套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重点跟

踪检查，促使政府及相关部门较为妥善地处理了

五缘湾两侧餐饮娱乐集中区的排污和交通问题。

１２月初，市政府按照监督法要求，在征求了教科

文卫委意见后，向市人大常委会报送了关于《厦门

市饮食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实施情况审议意见办

理情况的函，对审议意见及执法检查报告所指出

的问题，逐项报告了处理情况，促进了我市饮食食

品卫生管理工作的良性发展。

３、联合开展档案工作行政执法检查。根据我

市档案事业发展情况，教科文卫委与市档案局在

９月联合开展了对市直机关单位档案工作行政执

法情况的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一些单位档案

法制意识不强、档案人员素质不高、档案信息开发

利用不够、档案信息化建设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

检查组提出了相应意见建议，促使政府相关部门

进行了整改，进一步推动了《档案法》、《档案法实

施办法》和《福建省档案条例》等法律法规在我市

的贯彻实施。

四、增强服务意识，切实做好代表建议的重点

督办工作

一年来，教科文卫委除了认真组织代表参加

各项检查、视察、调研活动，为代表在闭会期间执

行职务创造条件外，还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统一部

署，把办理代表建议作为做好代表工作、发挥代表

作用的重要工作来抓，重点督办了“改革农村幼儿

教育体制，加快发展农村幼儿教育”及“加强农村

卫生所建设，提高农村初级卫生保健质量”两件代

表建议。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教科文卫委接到任

务后即与相关部门就如何办理代表建议进行了沟

通，并提出了办理建议的具体要求。５月底，教科

文卫委又专门召开了办理工作座谈会，请承办单

位汇报建议办理进展情况并征求建议人对办理工

作的意见。通过面对面的座谈沟通，有关各方在

建议办理需达到的目标任务及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为建议的进一步办理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１０—１１月，结合破解“就学难”、“就

医难”专题视察和调研，教科文卫组织了对这两件

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视察，并邀请建议领衔人对

建议办理情况提意见建议。一年来，通过认真督

办这两件代表建议，专委会进一步增强了依靠代

表、服务代表的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代表

建议办理的质量和代表对建议办理的满意度。

五、立足事业发展，扎实开展课题调研

１、结合立法工作，完成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

代表活动小组３个重点课题调研。根据市人大常

委会课题调研计划，教科文卫委承担了市人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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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重点调研课题《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条例》及市人大代表活动小组重点调研课题《厦

门市学校用地保护规定》、《厦门市医务护工管理

办法》的立法调研工作。目前，３个重点调研课题

均已顺利完成，课题调研报告已报送市人大常委

会办事机构。这些调研成果为我市今后的立法工

作提供了决策参考。

２、承接市委宣传部牵头的“以文化创新为动

力，推动厦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研究”子课题调

研任务。６月底接到任务后，教科文卫委即与市

广电局成立了联合课题组。课题组从建立健全文

化行政管理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政

策支持体系、文化人才保障体系、文化产业发展融

资担保体系、文化行业组织体系、文化科技支撑体

系、文化产业合作体系等八个方面深入调研，提出

了推进八大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并按计划于９

月份提交了“关于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支撑体系

研究”子课题调研报告。这对于推动决策部门转

变文化发展观念、理清文化发展思路、创新文化发

展模式将产生积极影响。

３、开展对园博苑建设发展情况专题调研。根

据市人大代表提议，教科文卫委于１２月下旬组织

市人大教科活动组、文卫活动组代表，围绕如何丰

富园博苑文化内涵、提升园区品位和魅力，加快推

进园博苑有序建设和健康运营等内容开展了专题

视察调研。视察调研组对于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强

化园博苑内部管理、提升园容景观、丰富旅游品

牌、带动区域开发等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对于园

博苑迄今接待游客近２３０万人次所取得了社会和

经济效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针对园博

苑存在的文化内涵较欠缺、经营性收入还不高、旅

游服务设施不够配套等问题，提出了相应意见建

议，促使园博苑加大了打造精品文化名园、提高园

区经营效益、加强园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的工作

力度。

此外，教科文卫委还配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

委在厦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调研及体

育事业发展情况工作调研，配合省人大教科文卫

委在厦开展了科技自主创新情况工作调研等，促

进了我市教科文卫事业的发展。

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专委会自身建设

１、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履职能力。一是认真

组织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

习十七大及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增强专委会委员的政治意识

和大局观念，保证了专委会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二是结合法规初审、专项报告、执法检

查、代表视察、专题调研等项工作，认真学习立法

法、监督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提高专委

会委员、秘书处人员的法律和业务水平，保证了立

法和监督质量。

２、完善制度，努力提高机关办事效率。一是

进一步加强与政府对口部门、各级人大教科文卫

委的工作联系，不断完善专委会议事、机关办事、

文档管理、岗位分工等项制度，保证专委会开展法

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效率和质量。二是进一步加

强与代表的工作联系，认真制定代表年度活动计

划，做好代表视察、调研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提

高代表活动的实效性。三是做好接待工作，树立

机关良好的精神风貌，促进与各地人大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

３、重视宣传，认真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一

是积极在《厦门日报》、《厦门人大》、《厦门人大信

息》等报刊上撰文，宣传人大教科文卫方面的立法

和监督工作，扩大人大工作的影响面。二是认真

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在“人大视点”、“十

分关注”等电视栏目上做专题访谈，展示人大工作

的实效和代表的风采，使市民更直观地了解我市

破解“就学难”、“就医难”工作进展情况。三是参

与《厦门经济特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等法律法

规的宣传活动，推动市民提高知法、守法的意识。

过去一年，教科文卫委认真开展立法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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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持续推动破解“就学难”、“就医难”工作，为

我市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和不足，如：监督法及其实施办法的学习贯彻还

不够深入，监督的方式方法还需要改进和创新，监

督的质量和实效还需要进一步增强等。新的一

年，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法律监督和工作监

督的水平，为推进我市“两个先行区”建设、促进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厦门市人大侨务外事委员会
２００８年工作总结

　　２００８年，在市人大常委会领导下，我委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围绕我市跨

越式发展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大局，充分发挥

专门委员会和代表作用，完成了《厦门市台湾同胞

投资保障条例》的初审工作，促进了落实侨房政策

使用权清退工作基本完成，推动了中埔台湾水果

市场的建设，促进了大嶝对台小商品交易市场的

改建扩建，接待了境外侨、台、外团组４８批４００多

人，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一、围绕建设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区，推动

先行先试开展涉台立法工作

（一）起草制定“建设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

行区中发挥先行先试作用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中共厦门市委十届六次全会《关

于在海峡西岸建设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中

发挥先行先试作用的意见》，先行先试做好对台工

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要求我委负责起草《厦

门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在海峡西岸建设两岸人民交

流合作的先行区中发挥先行先试作用的决定》草

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我委经认真组织学

习中央对台方针政策及涉台法律法规，收集准备

材料，深入开展调研，征求台办等部门意见，并反

复论证修改后完稿，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决

定》草案突出人大的职能，突出先行先试，突出工

作亮点，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使市委这一

重要举措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

志，进一步贯彻落实了省、市委的重要工作部署和

发展目标，更好地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调动社会

各界力量，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和祖国统一大

业作出历史性贡献。

（二）认真开展我市涉台法规修改初审工作

为适应新的对台形势，根据主任会议将《厦门

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修改从备选项目转为

正式项目的安排，积极开展调研工作，通过走访台

资企业、与台商座谈、组织代表视察、与湖里区人

大联合调研等各种方式，深入了解台资企业在我

市的生产经营情况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调研法

规修改需要规范的内容，同时走访听取厦大台湾

研究中心、台联会、台盟等涉台单位意见，并多次

走访市台办、法制局等起草部门，及时掌握法规修

改稿起草情况。由于基础工作做得比较扎实，所

以虽然法规修改草案送达我委距上常委会仅一个

月的时间，但我委仍然紧锣密鼓、加班加点召开四

场征求意见会，邀请有关单位和专家集中研究修

改，组织专家论证，在执法主体、扩大台胞投资领

域、在厦台胞的居民待遇、维护台胞权益等方面进

行规范的同时，力求有所突破，１１月１３日召开专

委会进行初审后按时提交市人大常委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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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圆满办结“鼓励台湾学者来厦创业规

定”议案

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我委审议

大会期间代表提出的《关于制定〈厦门经济特区

鼓励台湾学者来厦创业规定〉的议案》，我委走访

市法制局、台办、人事局、火炬园管委会等相关部

门和单位征求意见，并与议案领衔人进行沟通，与

市人大法制委交换意见后，我委召开了全体会议

对议案进行审议，提出的审议意见认为用好特区

立法权先行先试，有利于增创涉台立法新亮点，有

利于为科技创新、机制创新注入活力，有利于推进

台湾科技企业西进的步伐，因此，有必要对台湾学

者来厦创业进行鼓励规范，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将

《厦门经济特区鼓励台湾学者来厦创业规定》列

入２００８年立法计划，交由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和

单位进行调研，将需规范的内容纳入《厦门市台湾

同胞投资保障条例》的修改中，列入市人大常委会

审议议题。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我委的意见，提

案人对此表示满意。

二、围绕和谐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推进监督

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２００８年，我委在分管领导的带领导下，持续

跟踪监督，重点推进了市政府在落实侨房政策使

用权清退方面、中埔台湾水果市场的建设方面、大

嶝对台小商品交易市场的改建扩建等方面取得实

质性进展，监督工作成效显著。

（一）促进侨房使用权清退工作基本完成

我委去年开始重点推动落实侨房政策中侨房

使用权清退工作，在代表视察侨房使用权清退工

作情况中提出了２００８年底前基本完成我市落实

侨房政策侨房使用权清退工作任务，今年，我委持

续监督，加大了监督力度，再次组织代表视察，同

时开展重点调查，走访相关部门进行调研，听取阶

段性的工作进展情况。对此，市政府及市中级人

民法院高度重视，加大侨房使用权清退工作力度，

市政府数次召开侨房使用权清退工作座谈会，制

定了《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侨房政策使用权

清退工作的意见》，成立了清退工作协调小组，定

期开会，及时沟通情况，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市

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力量，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开展

清理涉及侨房使用权执行案件的专项活动，清理

排查７３件，执结７件。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专题听取和审议了侨房使用权清退工作的

情况汇报，及我委提交的调查报告。随后又进行

跟踪，检查整改工作的进展情况，截止 ０８年底，

４１４户尚未清退侨房使用权的住户中，已完成清

退侨房住户３５５户，余下的５９户侨房住户也已明

确同意使用权清退意见，侨房使用权清退工作基

本完成。

（二）推进台湾水果销售集散中心建设

为贯彻落实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指示和第十

次主任会议精神，进一步推动做大做强厦门台湾

水果销售集散中心，提升、完善台湾水果销售集散

中心建设，充分发挥其中转口岸作用，我委自去年

下半年以来，结合涉台法律法规执法检查、专项跟

踪检查和代表议案办理等工作，多次下到市场，深

入基层开展视察调研，与台湾水果经营者座谈，了

解到该中心在体制和基础建设方面的问题后，积

极推动解决，组织专题视察，编写专题视察简报，

多次与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领导沟通，提出要以

创新精神，拓宽思路，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机

制，全方位、高起点地推进台湾水果销售集散中心

市场的建设，将中央惠及台湾农民的政策落实好。

这些意见引起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采取有

效措施，提出整改方案，将中埔水果市场东侧１．８

万平方米的二期用地收回，结合做大做强厦门台

湾水果中转集散口岸，决定投资２０００万改扩建新

的台湾水果销售集散中心，指定夏商集团负责建

设运营和管理，现该项目已基本完成。台湾水果

销售集散中心在我委锲而不舍的督促下，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体现了人大监督的实效。

（三）推动大嶝对台小商品交易市场建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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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做强

“关于做大做强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

充分发挥两岸商贸交流平台作用的建议”是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确定的市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的重点建议之一，交由我委督办后，我委组织代表

专题视察，实地察看了大嶝码头和大嶝对台小额

商品交易市场，听取市政府分管领导关于大嶝对

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建设与运行基本情况的汇

报。代表们建议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改扩

建，要抓住机遇，加快规划步伐，发挥对台特别是

对金门的区位优势，重点突出对台特色，要用好用

足中央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统盘考虑，总体规

划，分步实施，把大嶝建设成为集旅游、休闲、度

假、购物为一体的厦门东部商贸旅游中心，甚至可

以辐射泉州、漳州等周边地区成为闽南商贸旅游

中心。代表的视察和建议，有力地促进了大嶝对

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做大做强。

（四）督促妙释寺新址拆迁工作

“关于要求尽快落实妙释寺易地重建相关工

作的建议”是交由我委办理的本年度又一代表重

点建议，对此，我委与宗教管理部门反复沟通联

系，走访相关部门和单位，在此基础上，组织代表

视察了拟重建的妙释寺新址，听取了市宗教局的

情况汇报。视察中代表们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宗教

活动场所的管理，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

的积极作用，重视解决我市宗教活动场所热点难

点问题。妙释寺重建问题反映多年应采取措施予

以解决。对此，参加视察的分管副市长当即就妙

释寺重建新址的拆迁，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提出了

明确的工作时限。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初妙释寺新址拆

迁工作终于按时完成，使这一拖延八年之久的问

题得以解决，代表建议得到切实办理，依法维护了

宗教界合法权益。

（五）配合上级人大开展执法检查监督

近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归侨侨侨眷权益

保护法进行执法检查后，加强了对华侨农场的改

革与发展问题的后续监督，对此，我委也不断深入

我市竹坝华侨农场进行调研、视察，了解困难和问

题，紧扣华侨农场“侨居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土

地确权等问题，帮助呼吁和推动加强对竹坝华侨

农场改革与发展的扶持力度。在我委以及我市各

有关方面的支持推动下，竹坝华侨农场的建设发

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三年来我市市、区两级投

入约五千多万元，用于旅游规划、水利设施、交通

道路、土地整理、归侨文化中心、自来水及管网等

项目建设。农场侨居造福工程建设重点解决了第

一代归侨及其子女７００多人的住房问题；农场内

部管理体制得到理顺；农场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问题较好解决，农场土地确权工作基本完成；竹

坝南洋风情休闲旅游度假区的经济发展方向确

定，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广大归侨侨眷的生活得到

很好改善。

今年５月，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来厦检

查我市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

保护法》、《福建省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

胞投资保护法〉实施办法》情况，我委认真配合，

按照省人大办公厅的要求，抓紧落实执法检查的

各项工作，一是开展前期调研工作，为检查组提供

翔实的文字材料。二是精心组织，精心安排视察

的台资企业，既有现代制造业，又有社会公益型的

服务业，并与我市台商协会的会长、副会长进行座

谈，确保了执法检查组在厦期间能比较全面地了

解到我市台资企业的情况。执法检查进一步推动

了我市维护台湾同胞投资合法权益。

（六）办理信访件，努力化解社会矛盾

我委专人负责做好来信登记和转办工作，截

止今年１１月２１日接待处理来信来访４６件、７２人

次，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对重点典型信

访件，根据有关规定和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领

导小组的要求，积极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

访处，调查研究，提出相应的建议意见，依法维护

广大侨胞和台胞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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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围绕工作重点，深入开展专题调研

（一）专题调研做大做强大嶝对台小额商品

交易市场

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是经中央批准的

祖国大陆唯一的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享受对

台贸易的部分特殊优惠政策，是我市对台工作的

一个重要平台，但由于存在受两岸关系因素，以及

配套设施不够完善、管理体制不适应等问题影响，

制约了发展。市人大常委将做大做强大嶝对台小

额商品交易市场作为重点调研课题交由我委调

研。市人大常委会三位领导分别先后亲自带队深

入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调研，认为当前两

岸关系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双方经贸交流面临重

要的历史性机遇，一定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经

过调研我委形成的调研报告提出，要明确定位，把

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打造成海峡两岸的物

流商贸交流平台，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要突

出对台特色，特别是大嶝对金门的区位优势是其

他地方无法替代的，在市场软硬件的建设中要充

分发挥对台的区位优势；要用好用足中央给予的

特殊优惠政策，积极争取新的政策，扩大我市对外

开放；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扩建新码头，加快

岸线整治工程，启动供水、供电设施改造，打造一

个功能齐全，设施配套，辐射力强的对台商贸交流

平台；要理顺投融资体制，明确投资主体，创新运

营体制。

（二）开展在厦台资农业企业发展现状及建

议调研

厦门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中心城市和

对台工作的前沿，在对台农业交流及吸引台资在

厦发展农业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不少成

果。但是，目前厦台农业交流仍然存在规模较小、

发展不快的局面，在厦台资农业企业的发展也面

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做好对台农业交流工作，

是做好台湾人民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对做好台

湾中南部台胞的工作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委与

市台盟联合开展对厦台农业交流合作的现状进行

调研，走访了市农业局、集美区政府等有关部门，

实地考察了灌口镇双岭村双岭园艺等台资农业企

业，对台资农业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三）开展《厦门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定》

修法调研

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计划的安排，我

委与市民宗局合作，开展了《厦门市宗教活动场所

管理规定》修法调研。通过走访市有关部门、邀请

相关委员和宗教局领导召开座谈会，组织代表视

察宗教活动场所等形式，征求法规修订意见，收

集、整理、学习外地修法的主要经验和做法，论证

法规修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考察调研，我

委与市民宗局经过认真研讨，反复斟酌，认为在国

家《宗教事务条例》出台后，其规范的范围已经涵

盖了《厦门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定》的内容，且

我市法规仅局限在宗教活动场所，部分条款与国

家规定不相符，在国家《宗教事务条例》出台后，

《厦门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定》已经完成其历

史使命，无需修改，可予以废除。建议在今后的立

法工作中，可考虑将《厦门市宗教事务条例》列为

立法调研项目，

四、适应对台工作新形势，交流交往工作取得

新进展

今年来，我委还走访了近三十家的台、外资企

业，了解他们的生产经营状况，特别是近期国家经

贸政策的调整，两税合一，汇率变化及当前金融危

机对企业的影响等，为专委会的依法履职奠定了

较扎实的基础。

（一）对台交流交往迈开新步伐

市人大与台中市议会建立双向互动的联系渠

道后，推动了两市友好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双方交

流交往的深入开展。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８日，应台中市

议会张宏年议长的邀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杜明聪率市人大常委会参访团赴台中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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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是祖国大陆地方人大第一次以人大常委会

名义组团赴台交流，实现了大陆地方人大与台湾

地区市县议会交流交往零的突破。在台中期间，

参访团与台中市议会进行座谈，双方真诚相见，围

绕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面对当前金融危机如

何扶持企业共渡难关，推动开通厦门、台中海上客

货运双向直航，台湾水果经台中直航厦门，开辟两

岸海上旅游线路等民生、经济问题进行交流，进一

步探讨深化双方经贸交流与合作，推进双方交流

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发展。参访

团还考察了台中市政建设，参观了台中科学工业

园区，并深入友达公司等企业，了解企业发展情

况，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并会晤了台中市市长胡

志强、台北市议会议长吴碧珠、高雄市议会议长庄

启旺、金门县县长李炷烽、金门县议会议长谢宜璋

等。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团此次赴台与台中市

议会交流，不仅增进了双方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

的友情，交流交往更加常规化、制度化，还就推动

双方经贸、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共识，

推动落实了厦门、台中两市党际交流成果。

２００８年４月，市人大常委会陈昭扬副主任以

港口协会的名义率领厦门市人大考察团赴台访

问，推动了厦门港与台中、高雄港的交流与合作，

本着多做台湾人民工作的精神，既会见了老朋友，

也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出访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２００８年，也相继接待了台中市议会张宏年议

长、高雄市议长庄启旺、高雄市议会党团书记长梅

再兴率领的高雄市议会代表团、台南市议会国民

党推动安平港直航参访团及数批来厦交流的台中

议员，还接待了台中世贸中心总经理陈弘岳、金门

青商会陈成焕会长等台胞团组来厦参访。

此外，我委积极参加了第三届世界金门日大

会、市海外联谊会、海峡两岸“龙脉相传，青春中

华”台胞夏令营联欢会等涉台活动，主动开展人大

的涉台工作。

（二）开展与国外议会的交流交往

在与国外议会交流交往中，我委积极为常委

会服务，安排了分管外事的常委会领导应以色列

地方政府联合会的邀请，出席在特拉维夫举行的

“友好城市和地方政府国际会议”厦门代表团一

行拜会了以色列内坦亚市政府，推动了两市结好

工作的进展，并推介了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接待了菲律宾议会议长何塞·德贝内

西亚、英国加的夫市议会副议长尼尔·麦伊维、立

陶宛议会代表团外委会主席尤斯迪拉斯·卡罗萨

斯、加拿大列治文市代表团马保定市长及菲律宾

宿务代表团、马来西亚槟州代表团等重要团组，进

一步宣传我市新一轮跨越式发展成果，扩大了我

市的对外影响，推动了双方的交流合作。

（三）拓展海外侨务联络联谊工作

通过９·８国际投资贸洽会和４·１２台湾商

品交易会等大型会展平台，以及海外交流协会和

海外联谊会的活动渠道，做好海外侨团、侨领工

作，接待了来访的南非中华福建同乡会、南美洪门

总会、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澳华商会赴闽海峡西岸

行考察代表团和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

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侨领和海外爱国

友好人士，拓展了新侨的工作，加强了与海外侨胞

的联系，此外，还加强了横向联系，接待了外省、市

人大客人２５批、１６８人。

五、以为常委会和专委会服务为主旨，加强自

身建设

我委机关同志以争创一流业绩为目标，不断

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积极参加上级人大的业务

培训和对口部门的业务学习，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将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相结合，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重

要思想，创新工作形式，讲究工作实效，注重服务

质量。我委积极组织撰写改革开放３０年纪念文

章，特别对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对台工作进行全面

的总结回顾。

在今年我国发生的南方雪灾、四川汶川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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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等自然灾害中，通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自愿

捐助活动，在我国成功举办２９届奥运会的同时，

反对“藏独”、“疆独”和某些西方别有用心人的反

华拙劣表演，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不断提高政

治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努力在工作中学习，在学

习中创新，在创新中提高。我委本着以人为本的

精神，关心干部的思想和生活，加强团结，促进和

谐，活跃思想，焕发精神，以团结互助、协作共赢的

精神，努力为专委会服务。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和领会党的十七

大精神，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中

央９号文件，充分发挥委员和代表的作用，通过代

表视察、执法检查、调研等形式，依法履职。对台

工作方面，进一步发挥我市对台区位优势，开展厦

门—台中客运直航情况调研，听取和审议我市对

台工作，全面落实党的对台工作方针、政策，主动

服务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侨务

工作方面，继续跟踪监督落实侨房政策工作，确实

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主动开展海外侨务工作，

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参与家乡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宗教外事工作方面，

拟加强立法调研，进一步引导宗教界与我市的社

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相适应，推动民族团结和谐，推

动我市外国驻厦领事馆区的建设，不断促进侨台

外事宗教民族工作更上新台阶。

坚定信心保增长　凝神聚力促先行
———热烈祝贺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隆重开幕

　　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今天隆重开幕，这是

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对大会的

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此次大会，是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关键一年召开的。

开好这次会议，对于全市人民坚定信心、振奋精

神、攻坚克难、化危为机，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

发展，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一

年。在中共厦门市委的领导下，全市人民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融入海峡西

岸经济区建设大局，持续推进新一轮跨越式发展，

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下

滑的冲击，保持了我市经济社会健康平稳较快发

展，实现了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刚刚过去的一年，也是十三届人大及其常委

会依法履职取得新进展的一年。市人大及其常委

会在中共厦门市委的领导下，忠实履行宪法和法

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扎实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进程，

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作用，为厦门在

海峡西岸“两个先行区”建设中发挥先行先试和

榜样示范作用，实现又好又快科学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法制保障。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厦门解放６０周

年，也是我们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迎接挑战，

克服困难，努力实现我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的关键一年。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

加深，国内经济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的严峻形势，

我们要统一思想，增强信心。信心就是力量，信心

重于黄金。我们既要清醒地认清当前的经济形

势，看到存在的困难和不利因素，同时我们更要看

到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充分依靠我市日益增强

的综合实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充分利用我市新

一轮跨越式发展集聚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后劲，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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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家支持海峡西

岸的政策作用，变挑战为机遇，化压力为动力，坚

定战胜困难的信心；要按照省委的部署和要求，把

“四求先行”、“四个重在”落实到工作的各个方

面，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转

型升级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

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项目带动、品牌带

动、创新带动和服务带动，大力开拓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继续推进“四个加强”、“四个破解”，实现保

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目标，努力在海峡西岸建

设科学发展的先行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

区中作示范当榜样。

今年我们还将迎来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３０

周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履职、扎实工作，着重在

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实效、提高代表履职能

力、提高服务保障水平四个方面下工夫；要认真总

结实践经验，加强人大制度研究，推动地方人大工

作与时俱进。

机遇和挑战考验着我们，事业和使命召唤着

我们。我们相信，与会人大代表一定会肩负起全

市人民的重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

状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团结鼓劲的大会，体现人民意志、坚定必胜信心、

形成各方合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展

示厦门经济特区良好形象的大会，为推进我市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科学发展、为加快建设海峡西岸

重要中心城市建设，为谱写厦门人民美好生活的

新篇章而继续奋斗！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奋力拼搏，做“两个先行”的示范榜样
———热烈祝贺市“两会”胜利闭幕

　　春风拂面，白鹭呈祥。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

议、市政协第十一届三次会议，顺利完成各项议程

降下了帷幕。我们对“两会”的成功召开，表示热

烈的祝贺！

此次“两会”，是在我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

科学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与会

代表委员们肩负着厦门市２４０多万人民的重托，

以前瞻的视野、清醒的认识、科学的态度和务实的

作风，认真履职尽责，积极参政议政，把“两会”开

成坚定信心、团结鼓劲、集思广益，凝聚力量、推动

发展的大会。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于积极应对当

前复杂多变的形势，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

的要求，努力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科学发

展，实现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目标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两会”闭幕，大计已定，方略更明。

当前，摆在全市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要深入

学习贯彻市“两会”的精神，进一步把思想认识统

一到中央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统一到中

央和省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按照市“两会”确定

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把市“两会”的精神传达贯彻

到社会各界和各个单位，调动全市人民的积极性，

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千方百计保增长、扩内

需、调结构，群策群力保民生、保稳定、促和谐，持

续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在海峡

西岸建设科学发展的先行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

的先行区中作示范当榜样。

做两个先行的示范榜样，首先要坚定必胜信

心。“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尤其

在困难考验面前，人更需要一种迎难而上的勇气，

更需要一种志在必得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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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勇往直前的气势，一种排除万难的冲劲，一

种无坚不摧的合力。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虽然面

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但应对挑战和困难的

实力和能力也前所未有。挟改革开放３０年形成

的综合实力，凭新一轮跨越式发展集聚的坚实基

础，借国家支持海西发展的强劲东风，只要我们把

形势看得更清楚一些，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

把对策措施准备得更周密一些，就没有迈不过去

的坎，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一定能化危为机、

再创辉煌。

做两个先行的示范榜样，就要突出发展主题。

越是面对困难，越要促进经济增长，越要坚持科学

发展。发展为大，发展为先，发展为重，发展为要，

发展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发展，首要的

是经济增长，我们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

本途径，把加快转型升级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

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

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

又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我们要继

续推进“四个加强”、“四个破解”，加强城市生态

环境建设，坚持统筹协调，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发

展。

做两个先行的示范榜样，就要在对台工作上

体现新作为。敢闯敢试、先行先试，是经济特区的

灵魂。我们要抓住两岸关系发展的新机遇，顺应

大三通的新形势，进一步发挥“五缘”优势，拓展

“六求”作为，增强对台交流合作的新成效，更好

地发挥对台前沿平台作用，为全国创新经验。

做两个先行的示范榜样，最根本的是要真抓

实干。为政之道，贵在实干；实干之道，重在落实。

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厦门经济特区昔日

的辉煌，是苦干实干铸就的。过去如此，今天亦

然。面临的难题要一个一个去破解，经济的发展

要靠一个一个项目去支撑，良好的环境要靠一条

一条措施去落实，内需的拉动要一项一项去挖掘，

民生的保障要一个一个去推动。我们要大兴求真

务实之风，脚踏实地，同心同德，奋力拼搏，扎实工

作，实现一个个既定的目标。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让我

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中共厦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同心协

力，攻坚克难，开拓创新，为我市经济社会实现平

稳较快发展，为推进海峡西岸“两个先行区”建设

作出新的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６０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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